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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體育教師對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制度

的看法之研究  

 

摘  要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國 內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制 度 的 看 法 ， 並 依 據 研 究 結 果 ，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 以 提 供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政 策 制 定 及 國 內 各 大 專 院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 自 我 省 察 之 參 考 。 本 研 究 採 問 卷 調 查 法 ， 所 得 資

料 經 由 描 述 統 計 與 推 論 統 計 進 行 分 析 討 論 ， 結 果 歸 納 如 下 ：  

一、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制 度 ， 抱 持 著 正 面 肯 定 的 態 度 。  

二 、 多 數 體 育 教 師 認 為 大 專 學 生 「 可 以 」 評 鑑 教 師 的 教

學 表 現 。  

三 、 多 數 體 育 教 師 認 為 由 「 上 課 的 學 生 」 來 進 行 評 鑑 最

為 客 觀 。  

四 、 多 數 體 育 教 師 認 為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對 其 教 學 及 提 高 教 學 素 質 有 正 面 的 幫 助 。  

五、所 有 背 景 及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對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有 所 助 益 」 、 「 應 由 所 有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參

加 」 、 「 全 體 授 課 之 體 育 教 師 」 、 「 宜 在 期 末 考 前

舉 行 」 之 期 望 最 高 。  

六 、 所 有 背 景 及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工 具 應 由

「 體 育 室 （ 組 ） 編 撰 」 之 期 望 最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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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據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 對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 國 內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及 未 來 研 究 方 向 提 出 下 列 建 議 ： 以 教 師 評 鑑 代 替 考 核

制 度 是 一 條 必 須 要 走 的 路 ； 對 於 不 同 背 景 教 師 及 年 輕 教 師 應

多 予 宣 導 教 師 評 鑑 之 理 念 ； 透 過 教 師 自 我 評 鑑 ， 省 察 自 我 、

專 業 成 長；並 建 立 以 學 校 為 本 位 之 評 鑑 系 統，因 人 因 地 制 宜，

做 全 方 位 妥 善 設 計 ， 以 真 正 達 到 教 師 評 鑑 功 能 之 旨 意 。  

關 鍵 字 ： 體 育 教 師 、 教 師 教 學 、 評 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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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e  p u r p o s e  o f  t h i s  s t u d y  w a s  t o  r e s e a r c h  t h e  s t u d e n t ’ s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t e a c h i n g  t o  t h e  t e a c h e r s `  i n s t r u c t i o n  i n  t h e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c l a s s e s  a m o n g  t h e  c o l l e g e s  a n d  

u n i v e r s i t i e s .  F r o m  t h i s  e v a l u a t i o n ,  w e  h o p e  t o  u n d e r s t a n d  t h e  

r e a c t i o n s ,  t h e  e x p e c t a t i o n s  f r o m  t e a c h e r s  i n  d i f f e r e n t  c o l l e g e s  

a n d  u n i v e r s i t i e s  a n d  t h e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o f  t h e i r  v a r i e t i e s .  

T h i s  r e s e a r c h  u s e d  t h e  s a m p l i n g  m e t h o d .  6 1 8  t e a c h e r s  o f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w e r e  s t r a t i f i e d  a n d  r a n d o m l y  s a m p l e d .  

D e s c r i p t i v e  s t a t i s t i c s  a n d  i n f e r e n t i a l  s t a t i s t i c s  w e r e  u s e d  t o  

a n a l y z e  a n d  d i s c u s s .  T h e  r e s u l t s  w e r e  a s  f o l l o w i n g  

F r o m  d i f f e r e n t  c a l c u l a t i o n ,  t h e  t e a c h e r s  h o l d  p o s i t i v e  

a t t i t u d e s  t o w a r d  t h e  e v a l u a t i o n  s y s t e m  a n d  t h e  r e s u l t  i s  

o b j e c t i v e  a n d  v a l u a b l e  i n  p r o m o t i n g  t h e  q u a l i t i e s  o f  c l a s s e s .  

I n  a d d i t i o n ,  t h e  p r o p e r  e v a l u a t i o n  t i m e  a r e  f a v o r e d  a t  t h e  e n d  

o f  t h e  s e m e s t e r  a n d  i t  i s  b e t t e r  t h a t  s t u d e n t s  w h o  a r e  t a k i n g  

c l a s s e s  a r e  u n d e r  e v a l u a t i o n .  B e s i d e s ,  t h e  e v a l u a t i o n  s h o u l d  

t a k e  p l a c e  i n d o o r s  a n d  t h e  m o s t  f a v o r e d  i t e m s  f o r  e v a l u a t i o n  

a r e  t e a c h e r s `  a t t e n d a n c e ,  t e a c h e r s `  a t t i t u d e ,  t e a c h i n g  m e t h o d s ,  

c l a s s  a t m o s p h e r e ,  a n d  m a t e r i a l s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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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緒 論 

 

第 一 節   研 究 動 機 與 背 景  

 

二 十 一 世 紀 開 始 提 昇 教 育 品 質 與 促 進 教 育 機 會 均 等 ， 已

是 各 國 政 府 和 教 育 學 者 共 同 努 力 的 目 標 ， 所 以 教 師 效 能

（ t e a c h e r  c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的 研 究 隨 之 受 到 重 視 （ 吳 德 城 ，

2 0 0 1），一 般 而 言，大 專 院 校 教 師 具 備 有 教 學、學 術 研 究 與 服

務 三 大 任 務 與 功 能 ， 因 此 一 位 大 專 院 校 教 師 基 本 上 必 須 具 備

教 學 、 研 究 與 服 務 的 能 力 。 學 生 在 學 校 求 學 之 目 的 ， 主 要 是

透 過 教 師 的 教 學 ， 學 習 德 、 智 、 體 、 群 、 美 五 育 並 重 的 基 本

知 能 ， 所 以 教 師 在 教 學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尤 為 重 要 。 教 學 基 本 上

涉 及 教 師 如 何 教 以 及 學 生 如 何 學 的 複 雜 雙 向 互 動 ； 教 學 的 對

象 是 學 生 ， 教 學 的 目 的 是 幫 助 學 生 在 既 定 的 教 學 目 標 中 學 習

知 識 與 技 能 。 因 此 ， 藉 由 觀 察 學 生 的 行 為 表 現 ， 可 以 瞭 解 學

生 的 學 習 過 程 、 學 習 成 效 與 個 人 教 學 的 優 缺 點 。 但 整 個 教 學

的 過 程 ， 包 括 課 前 課 程 的 規 畫 準 備 、 上 課 中 的 教 學 以 及 課 後

的 評 量 與 檢 討 ， 教 師 可 說 是 整 個 過 程 的 主 導 人 物 。 黃 正 傑

（ 1 9 8 7） 指 出 ， 教 學 不 僅 包 括 學 生 學 的 一 面 ， 也 包 括 教 師 教

的 一 面 ， 如 果 不 觀 察 教 ， 實 在 難 以 確 切 瞭 解 教 與 學 之 連 結 。

因 此，教 師 的 教 學 方 法、技 術、步 調、熱 忱 以 及 時 間 控 制 等 ，

應 視 為 解 釋 學 生 行 為 表 現 的 重 要 因 素 。  

在 德、智、體、群、美 五 育 並 重 的 學 校 教 育 目 標 引 導 下 ，

「 學 校 體 育 」 所 扮 演 的 地 位 極 為 重 要 。 前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司 長

簡 曜 輝 （ 1 9 9 2） 鑑 於 落 實 學 校 體 育 的 重 要 性 ， 特 別 指 陳 學 校

體 育 乃 國 家 體 育 的 基 石 ， 正 維 繫 國 家 體 育 發 展 的 命 脈 ， 根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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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能 穩 固 ， 發 展 自 當 蓬 勃 。 連 戰 先 生 （ 1 9 9 0） 於 任 職 台 灣 省

政 府 主 席 時，亦 指 出 發 展 國 民 體 育 要 從 學 校 體 育 做 起。因 此，

體 育 在 學 校 教 育 中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環 。 在 體 育 教 學 中 ， 體 育

教 師 肩 負 著 體 育 教 育 的 使 命 以 及 教 育 工 作 的 命 脈 ， 體 育 教 師

的 專 業 知 能 及 教 學 精 神 維 繫 著 學 生 的 學 習 成 效 ； 體 育 教 師 教

材 的 選 擇 、 教 學 方 法 的 更 新 、 教 學 氣 氛 的 控 制 、 教 學 媒 體 的

運 用 等 等 ， 都 是 教 學 的 重 要 因 素 。  

吳 萬 福 （ 1 9 9 0） 認 為 ， 體 育 教 學 乃 是 理 論 轉 化 為 實 踐 的

過 程 ， 以 學 生 、 教 材 、 教 師 及 運 動 場 地 設 備 等 要 素 所 構 成 ，

缺 其 一 即 無 法 實 施 有 效 的 體 育 教 學 ， 其 中 又 以 教 師 的 因 素 最

為 重 要 ， 因 為 學 生 正 值 模 仿 性 與 可 塑 性 最 強 的 一 個 階 段 ， 教

師 的 言 教 、 身 教 對 其 一 生 的 發 展 ， 有 深 遠 的 影 響 。 因 此 ， 體

育 教 學 的 成 效 並 非 單 方 面 對 學 生 進 行 測 驗 與 評 鑑 ，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效 能 更 是 值 得 研 究 與 探 討 。 體 育 教 師 在 體 育 教 學 中 主

導 著 整 個 過 程 ， 教 學 方 式 的 適 當 與 否 對 學 生 的 學 習 成 效 有 關

鍵 性 的 影 響。莊 美 鈴（ 1 9 9 2）指 出，教 學 是 師 生 互 動 的 歷 程 ，

教 師 是「 教 -學 」活 動 的 主 導 者 與 經 營 者，而 學 生 是 教 學 的 主

體 。 因 此 ， 教 師 的 教 學 策 略 、 教 師 行 為 、 學 生 學 習 達 成 的 程

度 與 行 為 態 度 的 改 變 均 是 有 效 教 學 探 討 的 問 題 。 許 義 雄

（ 1 9 9 2） 指 出 ， 開 發 體 育 科 的 有 效 教 學 ， 自 以 掌 握 有 效 教 學

的 影 響 因 素 為 前 提 。 而 教 學 意 圖 的 活 動 、 目 標 導 向 ， 自 是 重

要 的 影 響 因 素 之 一；另 一 方 面，教 學 離 不 開 師 生 的 互 動 關 係，

所 以 教 師 或 學 生 因 素 ， 自 足 以 影 響 教 學 效 果 的 有 無 。 因 此 ，

在 評 鑑 學 生 學 習 成 果 的 同 時 ， 對 體 育 教 師 的 教 學 評 鑑 亦 是 刻

不 容 緩 。  

葉 重 新 （ 1 9 8 7） 指 出 ， 在 民 主 思 潮 的 衝 擊 之 下 ， 美 國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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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元 一 九 二 ０ 年 代 起 已 有 少 數 大 學 院 校 開 始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的 行 政 措 施；到 了 一 九 六 ０ 與 一 九 七 ０ 年 代 之 間，

有 更 多 的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普 遍 的 實 施 此 種 教 學 評 鑑 措 施 ， 直 到

現 在 仍 然 方 興 未 艾 。 這 些 教 育 機 構 實 施 此 項 教 學 評 鑑 工 作 ，

最 主 要 的 目 的 乃 在 於 激 發 教 師 提 高 教 學 的 績 效 。  

M a r s h（ 1 9 8 4） 指 出 評 鑑 的 目 的 有 四 ：（ 一 ） 做 為 教 師 教

學 的 回 饋 ，（ 二 ） 做 為 衡 量 教 師 教 學 效 能 之 依 據 ，（ 三 ） 做 為

學 生 選 課 之 參 考，（ 四 ）做 為 教 師 教 學 歷 程 結 果 之 描 述。謝 文

全（ 1 9 8 7）歸 納 眾 多 學 者 的 看 法，將 評 鑑 定 義 為：「 對 事 物 加

以 審 慎 的 評 析 ， 以 量 定 其 得 失 及 原 因 ， 據 以 決 定 如 何 改 進 或

重 新 計 畫 的 過 程 」。因 此，實 施「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的 主 要

用 意 並 非 狹 義 的 要 學 生 給 老 師 打 分 數 ， 而 是 希 望 透 過 學 生 對

教 師 的 評 鑑 ， 進 行 雙 方 面 的 溝 通 ， 以 求 教 師 對 學 生 的 知 覺 有

所 瞭 解 ， 進 而 達 成 教 學 的 目 標 。  

台 灣 地 區 自 從 實 施 大 學 法 之 後 ，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朝 開 放 、

自 由 、 尊 重 人 性 、 民 主 的 方 向 進 行 ， 對 體 育 課 造 成 莫 大 的 衝

擊 。 體 育 界 之 先 進 無 不 提 出 高 見 ， 以 因 應 時 代 潮 流 ， 並 呼 籲

體 育 從 業 人 員 進 行 學 校 體 育 之 改 革 。 楊 志 顯 （ 1 9 9 5） 指 出 ，

在 探 討 如 何 提 昇 大 學 體 育 正 課 教 學 品 質 時 ， 體 育 界 人 士 對 師

資 陣 容 的 強 化 ， 建 議 嚴 格 實 施 體 育 教 師 的 「 評 鑑 」。 周 宏 室

（ 1 9 9 6）在「 談 大 專 體 育 課 程 與 教 學 改 革 之 作 法 」時 亦 提 出 ，

希 望 定 期 做 體 育 課 程 與 教 學 之 追 蹤 與 評 估 評 鑑 ， 以 確 保 人 才

之 培 育 品 質 。  

許 義 雄 （ 1 9 9 6） 指 出 ， 自 從 大 學 法 公 佈 實 施 之 後 ， 對 學

校 體 育 衝 擊 較 大 的 事 ， 莫 過 於 大 學 共 同 必 修 科 目 的 未 適 法

性 ， 以 及 體 育 課 的 必 修 改 為 選 修 的 問 題 。 其 中 ， 尤 其 對 於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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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體 育 ， 就 目 前 的 情 況 看 ， 不 只 被 排 除 在 共 同 必 修 科 之 外 ，

且 選 修 的 年 級 參 差 不 齊 。 據 悉 ， 採 用 新 制 的 大 學 ， 體 育 課 選

修 的 比 例 ， 未 及 百 分 之 二 十 ， 此 一 問 題 之 嚴 重 性 ， 非 常 值 得

探 討 。 因 此 ，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在 此 波 改 革 中 ， 必 須 確 認 自

己 的 角 色 ， 對 自 己 教 學 過 程 之 內 容 與 學 生 之 需 求 是 否 相 符 ，

以 及 教 學 目 標 之 達 成 種 種 問 題 ， 是 否 有 修 正 之 必 要 ， 在 在 都

需 要 學 生 寶 貴 之 意 見 。  

 

綜 合 上 述 ， 本 研 究 之 動 機 是 希 望 藉 由 瞭 解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的 看 法 與 期 望 之 認 知

以 及 可 行 性 如 何 ， 以 彙 整 專 家 學 者 對 此 一 制 度 實 施 內 容 之 看

法 。 希 冀 未 來 能 透 過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來 瞭 解 學 生

對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反 應 ， 進 而 讓 體 育 教 師 從 中 發 覺 自 身 教 學

的 優 點 或 缺 失 ， 並 能 增 進 師 生 之 間 情 感 的 交 流 ， 以 達 成 體 育

教 學 的 目 標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鑑 於 上 述 之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旨 在 探 討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制 度 的 看

法 與 期 望 ； 藉 由 本 研 究 之 探 討 與 分 析 ， 希 冀 達 成 以 下 研 究 目

的 ：  

一、瞭 解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看 法 。  

二、瞭 解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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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比 較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之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看 法 之 差 異 。  

四 、 比 較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之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期 望 之 差 異 。  

五 、 比 較 不 同 背 景 之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看 法 之 差 異 。  

六 、 比 較 不 同 背 景 之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期 望 之 差 異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依 據 動 機 與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所 要 探 討 的 問 題 如 下 ：  

 

一 、  了 解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看 法 是 否 有 差 異 ？  

二 、  了 解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是 否 有 差 異 ？  

三 、  了 解 不 同 背 景 之 體 育 教師 對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看 法 是 否 有 差 異 ？  

四 、  了 解 不 同 背 景 之 體 育 教師 對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是 否 有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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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一 、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範 圍 以 受 試 對 象 進 行 界 定 ， 亦 即 針 對 國 內 大 專 院

校 （ 軍 警 學 校 、 空 中 大 學 除 外 ） 之 體 育 教 師 為 研 究 之 範 圍 。  

 

二 、 研 究 限 制  

（ 一 ） 在 新 大 學 法 實 施 後 ， 大 學 教 師 之 職 稱 由 原 來 的 助

教 、 講 師 、 副 教 授 及 教 授 等 四 個 級 職 ， 改 變 為 講 師 、 助 理 教

授 、 副 教 授 、 教 授 ， 為 便 於 比 較 分 析 ， 本 研 究 有 關 體 育 教 師

職 稱 變 項 改 採 新 制 。 另 外 ， 本 研 究 問 卷 之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中 的

教 師 職 稱 方 面 ， 列 有 專 任 教 練 一 職 ， 此 一 職 稱 回 收 之 樣 本 數

不 多 ， 因 此 在 資 料 分 析 時 ， 不 將 專 任 教 練 一 職 考 慮 在 內 。  

（ 二 ） 最 理 想 之 調 查 方 式 乃 是 對 國 內 所 有 大 專 院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進 行 普 查 ， 亦 即 對 國 內 一 百 六 十 八 幾 所 大 專 院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但 此 種 方 式 研 究 者 難 以 獨 力 完 成 。 因

此 ， 本 研 究 採 用 抽 樣 方 式 進 行 研 究 對 象 之 選 取 。 因 此 本 研 究

僅 抽 樣 選 取 6 6 所 國 內 大 學 院 校 之 體 育 教 師，進 行 研 究 分 析 。 

（ 三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期 望 因 素 所 涉 及 的 層

面 很 廣 ， 本 研 究 僅 根 據 相 關 文 獻 之 內 容 、 專 家 學 者 之 建 議 以

及 研 究 者 本 身 從 事 體 育 教 育 多 年 之 見 解 ， 歸 納 出 十 個 期 望 向

度 ， 因 此 無 法 涵 蓋 所 有 層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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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名 詞 解 釋  

 

一 、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 係 指 任 職 於 大 專 院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

其 職 稱 涵 蓋 講 師、助 理 教 授、副 教 授 以 及 教 授 四 個 等 級。 

二 、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 區 分 為「 大 學 」及「 學 院 」並 以「 公 立 」

與「 私 立 」區 分，計 有 公 立 大 學、私 立 大 學、公 立 學 院 、

私 立 學 院 等 四 種 類 型 。  

三 、 不 同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 本 研 究 的 背 景 變 項 包 括 性 別 、 年

齡 、 職 稱 、 聘 任 別 、 服 務 年 資 、 最 高 學 歷 、 是 否 曾 接 受

評 鑑 及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等 八 個 變 項 。  

四 、 評 鑑 ： 依 據 既 定 的 價 值 標 準 ， 所 做 的 評 定 診 斷 ， 亦 即 欲

瞭 解 現 狀 與 預 定 目 標 之 間 的 情 形 ， 所 做 的 資 料 蒐 集 與 價

值 評 定 。  

五 、 教 學 評 鑑 ： 教 學 評 鑑 是 針 對 教 學 過 程 中 或 過 程 後 ， 有 關

於 教 學 目 標 的 達 成 績 效 、 教 學 條 件 的 具 備 、 教 師 教 學 行

為 以 及 功 能 的 發 揮 等 ， 所 做 的 客 觀 評 定 標 準 。  

六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意 指 學 生 在 接 受 體 育 教 師 一 段

時 間 的 教 學 後 ， 經 由 學 生 透 過 書 面 資 料 來 表 達 其 對 上 課

教 師 教 學 的 觀 感，諸 如 教 學 態 度、教 學 技 巧、表 達 能 力 、

教 學 氣 氛 等，也 就 是 指 學 生 對 體 育 教 師 行 為 的 知 覺 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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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文 獻 探 討 

 

第 一 節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發 展 背 景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起 源 可 以 追 溯 自 西 元 三 百 五 十

年 ， 在 當 時 敘 利 亞 首 都 安 提 阿 （ A n t i o c h）， 學 生 家 長 如 果 對

教 師 教 導 其 子 弟 感 到 不 滿 意 時 ， 他 們 有 權 請 求 夠 資 格 之 權 威

人 士 來 鑑 定 教 師 是 否 有 失 職 之 嫌 。 如 果 經 專 家 鑑 定 結 果 ， 證

實 教 師 教 學 上 確 有 失 職 ， 則 學 生 家 長 可 以 向 教 師 提 出 正 式 之

控 訴 ， 然 後 由 教 師 陪 審 團 共 同 來 審 議 這 個 案 件 。 假 如 審 議 結

果 確 認 教 師 之 教 學 確 有 過 失 ， 則 學 校 將 允 許 家 長 之 請 求 ， 將

其 子 弟 轉 送 給 別 的 教 師 施 教 ， 這 可 說 是 教 學 評 鑑 之 濫 觴 （ 引

自 葉 重 新； 1 9 8 7）。何 福 田（ 1 9 8 9）指 出，近 代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的 觀 念 ， 大 體 上 在 一 九 三 ０ 年 代 起 就 已 產 生 了 ， 其 主 要 因 素

可 歸 納 為 以 下 幾 點 ： (一 )美 國 「 認 可 制 度 」 的 確 立 ； (二 )績

效 責 任 運 動；(三 )評 鑑 提 供 決 策 資 訊；(四 )提 昇 教 學 品 質；(五 )

做 為 人 事 管 理 之 依 據； (六 )大 學 財 政 緊 縮； (七 )學 生 的 壓 力 。

美 國 教 育 評 鑑 學 者 P e t e r s o n（ 1 9 9 5）從 市 場 取 向 的 觀 點 指 出 ，

教 師 應 比 其 他 職 業 更 需 要 被 評 鑑 ， 因 為 他 們 的 顧 客 就 年 齡 來

講 是 年 輕 的 ； 就 學 習 權 的 選 擇 上 則 大 多 是 非 自 願 性 的 。  

以 下 將 就 國 外 與 國 內 有 關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發 展

做 一 介 紹 。  

一 、 美 國 大 學 院 校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演 進  

在 近 代，「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制 度 之 發 展 淵 源 於 美 國 ，

在 美 國 教 育 心 理 學 研 究 領 域 中，「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是 重 要

的 研 究 課 題 之 一 。 美 國 大 學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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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 可 以 區 分 為 以 下 三 個 時 期 （ 表 2 - 1 - 1 ~ 2 - 1 - 3 整 理 自 葉 重

新 ， 1 9 8 7）。  

 

（ 一 ） 一 九 二 ０ 年 代 初 期 的 發 展  

表 2 - 1 - 1  一 九 二 ０ 年 代 初 期 教 學 評 鑑 的 發 展  

年 代  研 究 單 位  主 要 內 容  

1 9 2 0  
We r d e l l
與 R i l e y
等  

根 據 研 究 發 現 ， 在 當 時 美 國 就 有 部 份 大 學 ，
採 取 正 式 的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行 政 措
施 ， 以 便 學 校 行 政 人 員 瞭 解 教 師 的 教 學 情
形 ， 並 協 助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及 提 高 教 學 績 效  

1 9 2 2  

OKLAHO
MA 大 學
教 育 學 院
院 長  

建 議 以 標 準 化 的 教 學 評 量 問 卷 讓 學 生 填 寫 ，
由 學 生 在 問 卷 上 的 反 應 資 料 ， 作 為 「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依 據 ， 並 且 將 評 鑑 結 果 提 供 給 任
課 教 師 參 考  

1 9 2 4  哈 佛 大 學  
採 取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行 政 措 施 ， 而
且 實 施 評 鑑 之 後 ， 學 校 當 局 將 評 鑑 結 果 ， 編
印 成 選 課 指 南 ， 提 供 學 生 作 為 選 課 之 參 考  

1 9 2 5  
L a n g e n
與

R e m m e r s  

華 盛 頓 大 學 與 普 渡 大 學 自 一 九 二 五 年 起 ， 實
行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措 施 ； 普 渡 大 學
並 請 教 育 評 鑑 之 學 者 專 家 編 製 標 準 化 之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量 表 」 此 乃 世 界 大 學 中 以 標
準 化 之 評 鑑 量 表 ， 讓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之 濫
觴 。  

1 9 4 8  R i l e y  
在 西 元 一 九 四 八 年 ， 美 國 密 西 根 大 學 之 人 事
單 位 ， 曾 根 據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結 果
， 做 為 學 校 人 事 決 策 之 參 考  

1 9 4 9  M u e l l e r  
西 元 一 九 四 九 年 時 ， 全 美 有 百 分 之 三 十 九 之
大 學 正 式 實 施 此 一 制 度 ， 百 分 之 三 十 五 嘗 試
實 施 ， 僅 百 分 之 二 十 六 尚 未 實 施  

(整 理 自 葉 重 新 ， 1 9 8 7 )  

 

由 上 述 資 料 得 知 ， 自 一 九 二 ０ 年 代 開 始 ， 在 美 國 各 大 學

院 校 中 逐 漸 有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風 氣 ， 並 且 將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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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 結 果 用 於 協 助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提 高 教 學 績 效 、 做 為 學 生 選

課 之 參 考 ， 以 及 做 為 學 校 人 事 決 策 之 參 考 。  

 

（ 二 ） 一 九 六 ０ 年 代 初 期 的 發 展  

 

表 2 - 1 - 2  一 九 六 ０ 年 代 初 期 的 發 展  

年 代  研 究 單 位  主 要 內 容  

1 9 6 0  S t e c k l i e n  

在 一 九 六 ０ 年，全 美 八 百 所 大 學 院 校 中，約
有 五 分 之 二 的 學 校 經 常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另 外 約 有 三 分 之 一 的 學 校 採 不 定 期
實 施。由 此 可 知，學 校 允 許 學 生 參 與 教 學 評
鑑，在 一 九 六 ０ 年 代 初 期，比 一 九 三 ０ 年 代
更 受 大 學 行 政 人 員 重 視  

1 9 6 1  G u s t a d  在 一 九 六 一 年 的 研 究 發 現，大 多 數 的 大 學 院
校 普 遍 重 視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措 施  

1 9 6 1  

A m e r i c a n  
C o u n c i l  

o f  
E d u c a t i o n  

在 一 九 六 一 年，曾 經 調 查 全 國 各 大 專 院 校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的 情 形， 結 果 發 現
有 百 分 之 二 十 四 之 學 校 實 施  

1 9 6 6  A s t i n 與
L e e  

在 一 九 六 六 至 一 九 六 七 年 間，調 查 全 國 一 千
一 百 一 十 一 所 高 等 教 育 機 構，結 果 僅 有 百 分
之 十 二 的 學 校 ， 有 系 統 的 實 施 此 一 制 度  

1 9 6 8  B r y a n  

一 九 六 八 年 研 究 美 國 四 百 一 十 六 所 大 學 院
校 ， 結 果 發 現 有 百 分 之 四 十 九 實 施 此 一 措
施，百 分 之 十 三 不 定 期 實 施，百 分 之 三 十 八
未 實 施  

 

由 上 述 資 料 可 知 ， 在 一 九 六 ０ 年 代 中 期 ， 大 學 院 校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風 氣 ， 有 逐 漸 下 降 的 趨 勢 。 根 據

G u s t a d（ 1 9 6 1） 的 研 究 報 告 指 出 ， 認 為 此 種 現 象 之 發 生 ， 可

能 是 因 為 評 鑑 工 具 缺 乏 高 度 的 信 度 與 效 度 ， 以 至 於 行 政 人 員

對 於 評 鑑 之 結 果 ， 持 著 保 守 與 謹 慎 的 態 度 。 但 在 一 九 六 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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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中 期 之 後 ， 此 一 制 度 又 普 遍 的 受 到 重 視 。  

 

（ 三 ） 一 九 七 ０ 年 代 以 後 之 發 展  

表 2 - 1 - 3  一 九 七 ０ 年 代 以 後 之 發 展  

年 代  研 究 單 位  主 要 內 容  

1 9 7 0  S c r i v e n  

一 九 七 ０ 年 代，美 國 有 些 大 學 以「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做 為 教 師 人 事 升 遷 之 依 據，主 要
原 因 有 三 ：（ 一 ）教 育 經 費 的 縮 減 ，（ 二 ）教
學 績 效 受 重 視 ，（ 三 ） 教 學 評 鑑 理 論 漸 受 重
視  

1 9 7 1  美 國 教 育
協 會  

一 九 七 一 年 至 一 九 七 三 年 的 調 查 研 究 發
現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仍 廣 泛 地 被 一 般
大 學 所 接 受 ， 百 分 之 九 十 以 上 之 大 學 生 認
為，他 們 在 課 程 設 計 與 評 鑑 上，應 扮 演 極 為
重 要 的 角 色  

1 9 7 6  B o y d 與
S c h i e t i n g e r  

在 一 九 七 ０ 年 中 期，曾 就 美 國 南 部 地 區 十 四
個 州 五 百 三 十 六 所 大 學 院 校 做 研 究，結 果 發
現 百 分 之 八 十 八 的 學 校，以 學 生 來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績 效  

1 9 7 7  C e n t r a  

在 一 九 七 七 年 進 行 一 項 全 國 性 之 研 究，發 現
在 七 百 五 十 六 所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大 學 院 校 中，有 百 分 之 九 十 的 學 校，以 評
鑑 結 果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且 約 有 半 數 之 行
政 人 員 認 為，此 種 教 學 評 鑑 對 於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有 很 大 的 益 處  

 

由 上 述 可 知 ， 到 了 一 九 七 ０ 年 代 後 期 ， 美 國 大 學 院 校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風 潮 達 到 了 最 高 峰 。  

 

二 、 台 灣 地 區 大 學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演 進  

在 台 灣 地 區 的 大 學 中 ， 最 先 由 那 一 所 大 學 的 那 一 個 系 、

研 究 所 或 教 師 ，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措 施 ， 實 無 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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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考 。 但 是 ， 最 早 全 校 性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大 學

院 校，首 推 私 立 淡 江 大 學（ 葉 重 新， 1 9 8 7）。檢 視 我 國 大 學 院

校 裡 ， 自 淡 江 大 學 於 民 國 五 十 五 年 ， 首 開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以 來 ， 陸 續 有 不 少 大 學 跟 進 ， 諸 如 台 灣 大 學 、 政 治 大 學 、 花

蓮 師 院 、 中 央 警 官 學 校 等 （ 張 德 勝 ， 1 9 9 7） 。 以 下 將 對 國 內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較 早 之 兩 所 學 校 — 淡 江 大 學 及 清

華 大 學 之 演 進 過 程 做 一 介 紹 （ 整 理 自 葉 重 新 ， 1 9 8 7）。  

 

（ 一 ） 淡 江 大 學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經 過  

 

表 2 - 1 - 4  淡 江 大 學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經 過  

時 間  主 要 內 容  

民 國 5 8 年  

民 國 5 8 年  

由 教 務 處 試 辦 教 學 意 見 調 查 ， 但 因 初 次 辦 理 ， 許 多
配 合 工 作 不 盡 理 想 ， 因 此 在 舉 辦 一 年 後 即 告 停 辦 進
行 第 二 次 試 辦 ， 此 次 由 於 師 、 生 對 於 評 鑑 之 意 義 瞭
解 不 夠 清 楚 ， 效 果 不 佳 ， 但 卻 奠 定 了 未 來 實 施 全 校
性 教 學 評 鑑 之 基 礎  

民 國 6 3 年  

校 長 張 建 邦 博 士 ， 親 赴 歐 、 美 先 進 國 家 之 大 學 參 觀
訪 問 ， 實 地 瞭 解 國 外 大 學 實 施 此 一 制 度 之 情 況 ， 並
收 集 相 關 文 獻 以 及 參 酌 美 國 大 學 的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量 表 ， 編 制 成 「 私 立 淡 江 學 院 改 進 教 學 意 見 調 查
表 」， 並 於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實 施  

民 國 6 5 年  該 校 積 極 改 進 教 學 意 見 調 查 作 業 之 缺 失 ， 並 成 立 教
學 評 估 小 組  

民 國 6 9 年  
該 校 成 立 教 育 科 學 研 究 室 ， 負 責 改 進 教 學 評 鑑 工
作 ； 該 校 之 教 學 評 量 表 包 括 教 師 教 導 品 質 與 評 量 學
生 學 習 兩 部 份  

截 至 目 前 ， 該 校 每 學 期 結 束 前 兩 週 內 舉 行 教 學 評 鑑 ， 並

將 評 鑑 結 果 分 送 任 課 教 師 、 系 所 主 管 以 及 其 他 相 關 行 政 單 位

參 考 ， 作 為 革 新 教 學 之 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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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清 華 大 學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經 過  

清 華 大 學 自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開 始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其 主 要 目 的 是 希 望 透 過 教 學 評 鑑，甄 選 傑 出 教 學 教 師 ，

鼓 勵 教 師 加 強 教 學 研 究 ， 提 昇 教 學 水 準 ， 擴 大 教 學 效 果 。  

清 華 大 學 另 外 實 施 一 種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方 式 ，

此 方 式 由 任 課 教 師 自 行 決 定 是 否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 評 鑑 工 具 由

該 校 教 務 處 準 備 ， 內 容 包 括 課 程 內 容 、 教 師 與 教 學 方 法 、 考

試 與 作 業 、 學 生 自 我 評 鑑 、 總 評 等 部 份 。 其 用 意 除 了 讓 任 課

教 師 作 為 改 進 教 學 之 用 途 外 ， 並 作 為 教 師 申 請 升 等 時 之 佐 證

資 料 。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主 要 特 色 ，

係 將 評 鑑 結 果 作 為 獎 勵 傑 出 教 師 之 參 考 ； 另 一 方 面 對 一 般 教

師 之 教 學 評 鑑 採 取 自 由 決 定 之 方 式 。  

但 當 時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學 校 並 不 多 ， 主 要

因 素 乃 是 大 眾 對 此 制 度 不 甚 了 解 ， 誤 以 為 此 一 制 度 是 要 學 生

替 老 師 打 分 數 ， 且 有 違 我 國 傳 統 尊 師 重 道 之 精 神 。 黃 炳 煌

（ 1 9 8 5）指 出，一 般 反 對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的 主 要 原 因 有 二：

（ 一 ） 認 為 學 生 之 知 識 水 準 比 不 上 老 師 ， 怎 可 讓 他 們 來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二 ） 認 為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有 損 師 道 尊 嚴 。  

因 此 ， 國 內 有 愈 來 愈 多 之 教 育 學 者 開 始 在 其 論 述 及 研 究

中 重 視 教 學 評 鑑 之 倡 導 。 陳 舜 芬 （ 1 9 8 6） 指 出 ， 當 年 在 國 建

會 召 開 期 間 ， 許 多 海 外 學 者 鄭 重 呼 籲 國 內 大 學 應 採 行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的 制 度 。 其 認 為 ： 大 學 生 不 但 有 能 力 評 鑑 教 學 的

優 劣 ， 更 是 教 學 評 鑑 的 最 佳 人 選 ， 這 個 事 實 已 得 到 特 徵 性 研

究 的 支 持 。 其 亦 指 出 ， 美 國 自 一 九 二 ０ 年 代 起 ， 針 對 教 學 評

鑑 作 了 無 數 之 研 究 ， 發 現 正 視 調 查 學 生 對 教 學 的 意 見 ， 足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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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應 該 科 目 教 師 教 學 的 優 劣 。 黃 素 雲 （ 1 9 8 6） 在 大 學 暨 學 院

教 師 升 等 制 度 之 研 究 ， 結 論 亦 支 持 大 學 生 參 與 教 學 評 鑑 。  

羊 憶 蓉 （ 1 9 8 6） 在 其 論 述 中 指 出 ， 從 教 育 哲 學 的 觀 點 來

看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的 權 力 是 無 庸 置 疑 的 。 理 論 上 學 生 是 學 習

活 動 的 主 角 ， 學 生 對 教 學 方 式 的 意 見 ， 老 師 應 予 以 尊 重 ， 學

生 所 做 的 教 學 評 鑑 ， 是 老 師 藉 以 檢 討 教 學 的 最 佳 工 具 。 張 春

興 在 中 國 論 壇 針 對 大 學 生 可 否 參 與 教 學 評 鑑 座 談 會 中 所 做 的

結 語 指 出： (一 )從 民 主 教 育 的 觀 點 言，大 學 生 參 與 教 學 評 鑑 ，

應 視 為 大 學 教 學 的 一 種 進 步 。 (二 )從 大 學 的 教 育 環 境 而 言 ，

大 學 生 參 與 教 學 評 鑑 ， 直 接 的 效 果 可 以 提 昇 讀 書 風 氣 ， 間 接

的 影 響 可 使 校 園 安 定 。 (三 )從 教 學 效 果 的 觀 點 言 ， 大 學 生 參

與 教 學 評 鑑 時 ， 最 好 兼 採 「 總 結 性 評 鑑 」 與 「 形 成 性 評 鑑 」

兩 種 方 式 。 (四 )從 尊 師 重 道 的 傳 統 言 ， 大 學 生 參 與 教 學 評 鑑

的 基 本 條 件 是 ， 教 師 與 學 生 兩 方 面 必 先 具 有 共 識 。 (五 )從 教

學 評 鑑 的 項 目 言 ， 必 須 具 備 通 用 性 與 共 識 性 兩 個 原 則 （ 中 國

論 壇 ， 1 9 8 6）。  

綜 合 上 述 而 言 ， 國 內 從 八 ０ 年 代 起 ， 有 愈 來 愈 多 之 學 者

從 事 有 關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論 述 與 研 究 ， 更 建 議 大 學

院 校 能 實 施 此 一 制 度 ， 以 改 進 教 師 教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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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基 本 理 念  

 

一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意 義  

「 評 鑑 」具 體 來 說 就 是 價 值 的 評 定。「 它 是 依 據 既 定 的 價

值 標 準 ， 所 做 的 評 定 診 斷 ， 在 教 育 上 它 是 由 教 育 現 象 所 產 生

的 人 的 行 為 ， 人 格 變 化 等 ， 而 依 據 一 定 的 價 值 標 準 ， 加 以 判

斷 的 過 程 」（引 自 葉 憲 清， 1 9 8 4）。「 評 鑑 」是 根 據 資 料 給 予 價

值 判 斷 或 賦 予 意 義 的 過 程 ， 此 一 過 程 自 確 定 目 標 ， 經 過 蒐 集

資 料、分 析 資 料、判 斷，然 後 再 做 成 決 策（ 國 立 編 譯 館， 1 9 8 4

）。「 評 鑑 」 是 一 種 有 系 統 的 、 正 式 的 、 繼 續 的 歷 程 。 換 言 之

， 即 為 描 述 、 蒐 集 和 分 析 有 用 的 、 客 觀 的 資 料 ， 並 將 這 些 資

料 轉 變 成 資 訊 ， 提 供 給 決 策 者 作 為 主 觀 價 值 判 斷 的 歷 程 （ 劉

奕 權， 1 9 8 5）。其 目 的 主 要 在 於 提 供 改 進 之 道，並 進 而 協 助 決

策 者 選 擇 合 理 的 行 動 方 案 。 因 此 ， 評 鑑 是 欲 瞭 解 現 狀 與 預 定

目 標 之 間 的 情 形 ， 所 做 的 資 料 蒐 集 與 價 值 評 定 ， 而 且 評 鑑 是

有 目 的 的 活 動 ， 具 有 回 饋 及 調 整 的 功 能 （ 葉 憲 清 ， 1 9 9 4）。  

教 學 評 鑑 乃 是 指 教 師 和 學 生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的 教 導 與 學 習

之 後 ， 希 望 瞭 解 努 力 的 成 果 和 獲 得 的 價 值 。 體 育 教 學 評 鑑 是

體 育 評 鑑 的 一 種 ， 它 是 利 用 各 種 觀 察 、 測 驗 、 測 量 、 問 卷 調

查 等 方 法 ， 瞭 解 學 生 在 體 育 知 識 、 社 會 行 為 、 身 體 能 力 、 運

動 技 能 等 各 方 面 的 學 習 效 果 ， 藉 以 評 量 體 育 教 學 目 標 所 達 成

的 效 果 及 程 度 ， 並 進 而 作 成 體 育 課 程 的 評 鑑 （ 國 立 編 譯 館 ，

1 9 8 4）。因 此，體 育 教 學 評 鑑 是 針 對 體 育 課 教 學 過 程 中 或 過 程

後 ， 有 關 於 體 育 教 學 目 標 的 達 成 績 效 、 教 學 條 件 的 具 備 、 教

師 教 學 行 為 以 及 功 能 的 發 揮 等 ， 所 做 的 客 觀 評 定 標 準 。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是 一 種 較 新 穎 的 教 學 行 政 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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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去 教 育 過 程 與 結 果 的 評 鑑 ， 往 往 僅 是 單 方 面 的 對 學 生 之 學

習 成 果 做 評 量 ， 對 學 生 在 學 期 中 所 學 的 知 能 做 檢 定 ， 考 核 其

學 習 成 效 。 但 多 數 之 教 育 學 者 ， 常 常 在 其 研 究 或 論 述 中 強 調

， 教 育 的 過 程 是 複 雜 的 雙 向 溝 通 ， 其 方 式 是 透 過 「 教 師 教 、

學 生 學 」，進 而 達 成 教 學 的 目 的，使 學 生 充 分 學 習 該 學 門 的 知

能 。 體 育 課 程 是 由 學 生 、 教 材 、 教 學 活 動 、 學 習 集 團 （ 即 分

組 ）、學 習 計 畫、教 學 目 標、教 師、場 地 設 備 等 八 個 要 素 構 成

（ 葉 憲 清， 1 9 8 6）。因 此，就 教 學 過 程 之 主 體 學 生 與 教 師 而 言

， 完 善 之 體 育 教 學 評 鑑 方 式 ， 除 了 對 學 生 之 學 習 成 效 作 一 評

量 之 外 ，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的 種 種 表 現 因 素 也 必 須 加 以 考 量 。  

 

綜 合 上 述 ， 筆 者 認 為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意 義

是「 為 了 提 高 體 育 教 學 績 效 以 及 發 現 體 育 教 學 之 缺 失 」，藉 由

學 生 在 學 習 的 過 程 中 ， 對 於 授 課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種 種 感 受 ，

在 學 期 結 束 前 透 過 正 式 或 非 正 式 之 評 鑑 工 具 ， 進 行 對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反 應 與 回 饋 ， 進 而 改 進 教 學 」 ？  

 

二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目 的  

「 評 鑑 」 之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提 供 改 進 之 道 ， 並 進 而 協 助 決

策 者 選 擇 合 理 的 行 動 方 案 。 劉 仲 成 （ 1 9 9 6） 認 為 ， 體 育 教 學

原 理 即 為 一 種 有 目 的 、 有 計 畫 、 有 步 驟 的 活 動 ， 為 增 進 其 績

效 ， 故 需 要 進 行 評 鑑 工 作 。 評 鑑 是 一 種 回 饋 ， 其 內 容 不 外 乎

對 情 意 、 認 知 、 技 能 三 部 份 加 以 考 核 ， 以 使 教 師 教 學 能 更 精

益 求 精 。  

一 般 而 言，實 施「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廣 泛 的 目 的 包 括：

提 供 師 生 之 間 溝 通 的 正 式 管 道 、 提 高 學 生 的 學 習 情 緒 、 增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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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教 學 效 果 、 落 實 校 園 民 主 制 度 等 等 。 但 是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希 望 透 夠 學 生 的 表 達 ， 提 供 教 師

教 學 的 回 饋。葉 重 新（ 1 9 8 8）綜 合 國 內 外 相 關 文 獻 顯 示 指 出 ，

其 主 要 目 的 有 五 ：（ 一 ） 協 助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二 ） 做 為 學 校

人 事 決 策 之 參 考 ；（ 三 ） 提 供 學 生 選 課 之 參 考 ；（ 四 ） 促 進 師

生 感 情 溝 通；（ 五 ）提 供 師 生 民 主 訓 練 機 會（ 葉 重 新， 1 9 8 8）。

M a r s h（ 1 9 8 4） 曾 經 指 出 評 鑑 的 目 的 有 四 ：（ 一 ） 做 為 教 師 教

學 的 回 饋 ；（ 二 ） 做 為 衡 量 教 師 教 學 效 能 之 依 據 ；（ 三 ） 做 為

學 生 選 課 之 參 考 ；（ 四 ） 做 為 教 師 教 學 歷 程 結 果 之 描 述 。  

綜 合 上 述 ，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最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協 助 體 育 教 師 有 系 統 地 蒐 集 學 生 對 教 學 的 意 見 ， 以 便

提 供 體 育 教 師 作 為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  

 

三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理 由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的 類 別 很 多 ， 包 括 單 位 主 管 （ 院 長 、 系 主

任、主 任、組 長 ）、同 事 的 意 見、系 統 化 學 生 評 鑑、委 員 會 評

鑑 、 非 正 式 學 生 意 見 、 校 友 評 鑑 等 等 。 根 據 美 國 卡 耐 基 組 織

的 分 類（ C a r n e g i e  t y p o l o g y）， 美 國 大 學 院 校 實 施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的 績 效 包 括 十 五 種 方 式 ， 其 中 「 學 生 評 鑑 」 的 形 式 被 公 認

為 較 客 觀 的 方 式 （ 何 福 田 ， 1 9 8 9）。  

M i l l e r（ 1 9 7 4） 認 為 ， 由 於 社 會 與 經 濟 的 繁 榮 進 步 、 教

育 年 限 的 延 長 、 醫 藥 與 衛 生 方 面 的 進 步 ， 以 及 文 化 發 展 等 因

素，大 專 學 生 的 心 智 已 經 充 分 成 熟，且 具 有 推 理 方 面 的 能 力。

此 外 ， 教 學 包 含 教 師 與 學 生 兩 方 面 雙 向 溝 通 的 互 動 歷 程 ， 因

此 由 學 生 來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應 是 相 當 合 理 。  

G u t h r i e（ 1 9 4 9） 主 張 由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至 少 可 獲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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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列 益 處 ：  

(一 )  協 助 學 校 行 政 人 員 瞭 解 教 師 教 學 情 形，並 作 為 校 方 獎 勵

教 學 優 良 教 師 的 依 據 。  

(二 )  提 供 學 生 更 多 選 修 課 程 之 訊 息 。  

(三 )  提 供 教 師 有 關 學 生 反 應 的 評 鑑 資 料，瞭 解 自 己 在 教 學 上

的 優 缺 點 ， 以 作 為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  

(四 )  對 大 學 行 政 管 理 有 所 助 益 。  

(五 )  促 使 大 學 順 利 達 成 教 學 目 標 。  

陳 鵬 仁 （ 1 9 9 7） 指 出 ， 讓 學 生 參 與 教 師 教 學 評 鑑 的 理 由

可 歸 納 為 以 下 四 點 ：  

(一 )  彰 顯 大 學 教 育 現 代 功 能 。  

(二 )  師 生 為 教 學 歷 程 的 主 體 。  

(三 )  提 供 師 生 正 式 溝 通 的 管 道 。  

(四 )  重 視 學 生 的 角 色 與 權 益 。  

合 宜 的 評 鑑 歷 程 或 程（ 簡 宗 堯 ， 1 9 9 8； 簡 紅 珠 1 9 9 7； 吳

宗 立 ， 2 0 0 2） 實 施 評 鑑 活 動 由 授 課 教 師 以 外 的 人 員 為 宜 ， 時

機 避 免 學 期 中 ， 而 以 學 期 結 束 前 實 施 為 佳 ， 因 為 學 期 中 實 施

易 造 成 學 生 的 疑 慮 （ 毛 郁 雯 ， 2 0 0 0）。  

實 施 前 應 由 督 導 人 員 提 示 學 生 填 寫 問 卷 時 應 有 理 性 的 價

值 判 斷 與 能 度 。 由 非 授 教 導 教 師 適 度 地 向 學 生 解 說 填 寫 教 師

評 鑑 問 卷 的 目 的 與 應 有 的 態 度 並 施 測 ， 並 由 該 員 督 導 完 成 問

卷 填 寫 ， 最 後 繳 回 權 責 單 位 。  

綜 合 上 述，「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的 形 式 非 常 多，而「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認 知 亦 是 見 仁 見 智 ， 因 此 學 校 在 進 行 有 關 教 師 教

學 評 鑑 時 ， 若 能 參 酌 學 生 的 意 見 和 各 校 實 際 之 狀 況 ，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的 工 作 便 更 加 符 合 實 際 需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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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教 師 對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 係 指 教 師 對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目 的 、 實 施 方 式 、 評 鑑 內 容 、

由 誰 評 鑑 、 誰 接 受 評 鑑 、 何 時 評 鑑 、 評 鑑 內 容 、 評 鑑 結 果 之

用 途 等 方 面 ， 教 師 們 之 期 望 如 何 ， 應 當 如 何 才 恰 當 。 莊 美 鈴

（ 1 9 9 2） 指 出 ， 體 育 教 學 是 否 有 效 ， 已 從 過 去 的 描 述 性 主 觀

評 斷 ， 邁 向 以 成 功 學 習 時 間 的 客 觀 評 量 。 而 大 部 份 的 教 師 也

瞭 解 透 過 教 學 評 量 改 進 教 學 的 重 要 性 與 必 要 性 ， 問 題 是 誰 來

做 評 量 （ w h o）， 評 量 什 麼 （ w h a t）， 如 何 評 量 （ h o w）， 什 麼

時 候 評 量 （ w h e n）。 因 此 ， 本 研 究 歸 納 相 關 文 獻 ， 將 針 對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w h y）、「 應 由 哪 些 人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w h o）、「 哪 些 體 育 教 師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w h o）、「 教 學 評 鑑 宜 在 何 時 舉 行 」（ w h e n）、「 教 學 評 鑑

宜 在 何 地 舉 行 」（w h e r e）、「 評 鑑 應 涵 蓋 哪 些 內 容 」（w h a t）、「 應

如 何 實 施 」（ h o w）、「 評 鑑 工 具 應 如 何 編 撰 」（ h o w）、「 評 鑑 結

果 應 作 何 用 途 」（ w h a t）， 以 及 「 是 否 贊 成 或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w i l l）等 九 個 向 度 ， 進 行 對 國 內 大 專 院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的 瞭 解 。 以 下 就 國 內

外 相 關 研 究 作 一 探 討（ 表 2 - 3 - 1 ~ 2 - 3 - 8 整 理 自 葉 重 新，1 9 8 7）。 

 

表 2 - 3 - 1  W h e e l e r 與 P o l l a c k 之 研 究  

研 究 時 間  1 9 7 2  
研 究 者  W h e e l e r 與 P o l l a c k  
研 究 對 象  不 同 類 型 大 學 之 教 師 與 行 政 人 員  
研 究 結 果  1 .  各 類 型 學 校 中 ， 大 部 份 教 師 或 行 政 人 員 均 非 常

贊 成 實 施 此 一 制 度 。  
2 .  各 類 型 學 校 中 ， 大 部 份 教 師 或 行 政 人 員 均 認   
為 ， 由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之 資 料 ， 可 以 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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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教 學 的 效 能 。  
3 .  各 類 型 學 校 中 ， 不 論 教 師 有 無 兼 行 政 業 務 ， 多
數 期 望 學 校 成 立 一 個 專 門 的 單 位 ， 依 據 學 生 評
鑑 結 果 ， 協 助 新 聘 任 或 教 學 績 效 較 差 之 教 師 。

 

表 2 - 3 - 2  R i c h 之 研 究  

研 究 時 間  1 9 7 5  
研 究 者  R i c h  
研 究 對 象  美 國 加 州 四 種 不 同 類 型 之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 二 年 制

專 科 學 校 、 小 型 私 立 學 院 、 州 立 學 院 、 研 究 取 向
大 學 之 教 師 ）。  

研 究 結 果  1 .  以 教 學 為 取 向 之 學 校 ， 其 教 師 們 較 贊 成 學 校 實
施 此 一 制 度 。  

2 .  以 研 究 為 取 向 之 學 校 ， 其 教 師 對 實 施 此 一 制
度 ， 較 少 持 正 面 之 態 度 。  

3 .  各 類 型 學 校 中 ， 大 多 數 教 師 期 望 以 教 師 教 學 效
能 做 為 人 事 升 遷 、 聘 任 之 考 慮 因 素 ， 而 決 定 教
師 教 學 效 能 應 以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結 果
， 作 為 客 觀 之 依 據 。  

 

表 2 - 3 - 3  P i l a n d 之 研 究  

研 究 時 間  1 9 6 7  
研 究 者  P i l a n d  
研 究 對 象  I l l i n o i s 地 區 五 個 社 區 學 院 （ c o m m u n i t y  c o l l e g e）
研 究 結 果  不 同 類 型 學 校 之 教 師 ， 對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目 的 、 評 鑑 之 工 具 或 內 容 、 評 鑑 結 果 之 使 用 等
方 面 之 期 望 ， 均 無 明 顯 之 差 異 。  

 

表 2 - 3 - 4  M a h f o u z 之 研 究  

研 究 時 間  1 9 7 9  
研 究 者  M a h f o u z  
研 究 對 象  美 國 M a r y l a n d 五 種 不 同 類 型 學 校 之 教 師（ 專 科 學 校 、

文 理 學 院、綜 合 型 大 學、研 究 取 向 大 學、社 區 大 學 ）。
研 究 結 果  1 .  教 師 不 論 有 無 兼 任 行 政 工 作 ， 對 於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結 果 之 用 途 以 及 該 制 度 之 爭 論 上 ，
均 有 明 顯 之 差 異 。  

2 .  在 不 同 類 型 之 學 校 中 ， 其 教 師 與 行 政 人 員 均 對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價 值 看 法 相 似 。  

3 .  公 私 立 學 校 之 教 師 或 行 政 人 員 ， 對 於 學 生 參 與
教 師 教 學 評 鑑 之 態 度 ，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4 .  研 究 型 與 綜 合 型 的 大 學 ， 教 師 與 行 政 人 員 比 文
理 學 院 和 專 科 學 校 之 同 類 人 員，較 期 望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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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 5  M a h f o u z 之 研 究  

研 究 時 間  1 9 7 9  
研 究 者  M a h f o u z  
研 究 對 象  不 同 背 景 之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研 究 結 果  1 .  年 紀 較 輕 之 教 師 ， 比 較 不 期 望 學 校 實 施 此 一 措

施 。 教 學 經 驗 介 於 六 至 十 年 間 之 教 師 ， 比 任 教
六 年 以 下 或 十 年 以 上 之 教 師 ， 較 期 望 學 校 採 用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結 果 ， 做 為 教 師 教 學
以 及 學 校 人 事 決 策 之 參 考 。  

2 .  學 位 愈 高 之 教 師 ， 愈 期 望 由 學 生 來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之 優 劣 。  

3 .  曾 接 受 過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教 師 ， 比 沒
有 接 受 過 此 措 施 之 教 師 ， 較 同 意 學 校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  

4 .  不 同 性 別 之 教 師 ， 對 於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5 .  不 同 背 景 之 教 師 ， 多 數 認 為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是 瞭 解 教 師 「 教 學 表 現 」 的 最 佳 來 源 。 學
校 若 能 將 評 鑑 結 果 ， 參 酌 其 他 評 鑑 方 式 之 資
料 ， 更 能 契 合 實 際 。  

6 .  不 同 背 景 之 教 師 大 多 認 為 ， 參 與 教 學 評 鑑 工
作，將 有 助 於 減 輕 教 師 對「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抗 拒 心 理 。  

7 .  教 師 是 否 兼 任 行 政 職 務 對「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看 法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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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 6  陳 舜 芬 之 研 究  

 

研 究 時 間  1 9 8 4  
研 究 者  陳 舜 芬  
研 究 對 象  私 立 淡 江 大 學 之 教 師  
研 究 結 果  （ 一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內 容 方 面  

1 .  接 受 訪 問 之 教 師 中 有 五 分 之 四 認 為 ， 學 生 有 足 夠
能 力 來 評 量 教 師 之「 教 學 技 巧 」、「 師 生 關 係 」、「 課
程 組 織 」 等 三 方 面 的 問 題 。  

2 .  約 有 百 分 之 六 十 至 七 十 之 研 究 對 象 認 為 ， 學 生 有
足 夠 能 力 來 評 量 「 作 業 負 擔 」、「 本 門 課 對 學 生 的
影 響 」、「 教 師 對 學 生 之 考 試 及 成 績 評 定 」等 問 題 。

3 .  約 有 三 分 之 二 之 受 訪 者 認 為 ， 學 生 對 於 「 教 師 的
學 科 知 識 」 與 「 總 結 性 評 鑑 」 兩 類 問 題 ， 無 法 做
正 確 的 判 斷 。  

（ 二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用 途 方 面  
1 .  約 有 半 數 教 師 贊 成 將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結 果 ， 應 用 在 教 師 人 事 考 核 ， 如 升 遷 、 續 聘
等 方 面 。  

2 .  約 有 百 分 之 二 十 八 之 教 師 ， 反 對 將 此 種 評   
鑑 資 料 ， 用 於 教 師 人 事 決 策 上 ， 其 主 要 理 由 是 不
相 信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可 靠 性 。  

3 .  僅 有 五 分 之 一 之 教 師 ， 贊 成 將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結 果 ， 提 供 做 為 學 生 選 課 之 參 考 。  

（ 三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影 響  
1 .  約 有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的 受 訪 者 認 為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對 於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極 有 幫 助 」； 百 分 之 四
十 三 的 教 師 認 為 「 略 有 幫 助 」； 其 餘 認 為 「 沒 有 幫
助 」。  

2 .  研 究 對 象 對 於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是 否 會 影 響
教 師 與 學 生 之 關 係 或 教 學 情 緒 的 看 法 並 不 一 致 。
約 半 數 認 為 沒 有 影 響 或 不 知 道 。  

3 .  約 有 百 分 之 三 十 八 的 研 究 對 象 認 為 ，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對 教 學 水 準 可 以 提 高 ； 百 分 之 六
認 為 會 降 低 。  

（ 四 ） 支 持 或 不 支 持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1 .約 百 分 之 二 十 二 教 師 認 為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制 度 ， 違 反 中 國 「 尊 師 重 道 」 傳 統 。  

2 .約 有 百 分 之 六 十 的 教 師 認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的 措 施，能 讓 學 生 對 其 切 身 的 教 育 問 題 有 表
示 意 見 的 機 會 。  

3 .約 有 百 分 之 六 十 的 教 師 認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能 夠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4 .約 百 分 之 五 十 三 教 師 認 為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提 供 教 師 與 學 生 一 種 民 主 訓 練 。  

5 .約 有 四 分 之 一 受 訪 者 認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是 學 校 用 來 控 制 教 師 的 一 種 手 段 ， 但 不 同 意
此 一 說 法 者 佔 多 數 。  

6 .百 分 之 七 十 的 受 訪 對 象，不 認 為 學 生 沒 有 資 格 來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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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 7  葉 重 新 之 研 究  

研 究 時 間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研 究 者  葉 重 新  
研 究 對 象  淡 江 大 學 一 千 三 百 九 十 九 位 教 師（ 專 任： 5 6 7，兼

任 ： 8 3 2）  
研 究 結 果  （ 一 ） 教 學 評 鑑 理 論 方 面  

多 數 教 師 不 反 對 學 生 參 與 教 學 評 鑑 且 認 為 評 鑑
結 果 提 供 給 教 師 ， 將 可 使 教 師 教 學 素 質 提 高 。
（ 二 ） 教 學 評 鑑 方 式  
1 .  多 數 教 師 認 為 有 需 要 繼 續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 無 論
單 學 期 或 全 學 年 之 課 程 ， 最 好 能 於 期 末 考 前
1 - 2 週 實 施 。  

2 .  服 務 年 資 愈 短 之 教 師 ， 認 為 需 要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者 愈 多 。  

3 .  職 等 愈 高 者 ， 有 愈 多 之 教 師 認 為 最 好 所 有 科 目
與 所 有 班 級 都 參 與 評 鑑 。  
（ 三 ） 教 學 評 鑑 實 施 過 程 方 面  
多 數 教 師 認 為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最 好 由 教
育 研 究 所 舉 辦 ， 且 認 為 學 生 填 答 有 點 草 率 。  
（ 四 ） 教 師 對 教 學 評 鑑 個 人 觀 感 方 面  
1 .  多 數 教 師 認 為 學 生 的 教 學 評 鑑 還 算 客 觀 ， 且 願
意 接 受 學 生 之 評 鑑 。  

2 .  男 教 師 認 為 一 般 學 生 對 於 教 學 評 量 之 重 視 程
度 ， 較 女 教 師 還 高 。  

3 .  兼 任 教 師 覺 得 教 學 評 鑑 的 客 觀 程 度 ， 比 專 任 教
師 還 高 。  

4 .  服 務 年 資 愈 淺 者 ， 願 意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者 愈 多 。
5 .  男 教 師 在 接 到 個 人 教 學 評 鑑 結 果 後 ， 自 己 檢 討
改 進 之 次 數 比 女 教 師 多 。  
（ 六 ） 教 學 評 鑑 內 容 方 面  
1 .  年 資 愈 短 之 教 師 ， 覺 得 該 校 之 「 教 學 反 應 評 量
表 」 可 繼 續 使 用 。  

2 .  多 數 教 師 認 為 應 提 醒 學 生 秉 持 坦 誠 態 度 ， 以 客
觀 的 精 神 來 參 與 評 鑑 ， 使 評 鑑 結 果 能 反 映 出 教
師 教 學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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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 8  葉 重 新 之 研 究  
研 究 時 間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研 究 者  葉 重 新  
研 究 對 象  台 灣 地 區 九 所 大 學 教 師  
研 究 結 果  1 .  不 同 類 型 大 學 之 間 ， 教 師 最 贊 成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結 果 應 為 提 供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 最 不 贊 成 做 為 人 事 升 遷 之 參 考 。

2 .  七 所 尚 未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之 大 學 ，
教 師 同 意 實 施 該 評 鑑 措 施 之 程 度 介 於「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之 間 。  

3 .  假 若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九 所 大 學 教
師 均 最 期 望 其 結 果 應 做 為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  

4 .  不 同 背 景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 有 同 亦 有 異 。 其 中 以 任 教 年 資 較 短 、 學
位 較 高 以 及 曾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經 驗 等 教 師 ，
較 期 望 實 施 學 生 參 與 教 學 評 鑑 工 作 。  

5 .  不 同 類 型 大 學 或 不 同 特 徵 之 教 師 ， 對 教 學 評
鑑 項 目 優 先 次 序 之 看 法 ， 彼 此 頗 具 一 致 性 。

6 .  已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大 學 ， 教 師
尚 能 接 受 此 項 教 學 評 鑑 措 施 。  

7 .  尚 未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大 學 ， 教
師 的 期 望 偏 重 於 評 鑑 結 果 之 用 途 與 評 鑑 之 內
容 。  

8 .  尚 未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的 大 學 ，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 因 其 學
校 類 型 與 教 師 特 徵 而 異 。  

 

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假 設 一 ：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 對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看 法 有 差 異 存 在 。  

假 設 二 ：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 對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有 差 異 存 在 。  

假 設 三 ： 不 同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 對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看 法 有 差 異 存 在 。  

假 設 四 ： 不 同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 對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有 差 異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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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研 究 設 計 與 方 法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根 據 本 研 究 所 提 出 之 研 究 目 的 與 研 究 問 題 ， 本 研 究 之 架

構 如 圖 3 - 1 - 1 所 示 。  

  

圖 3 - 1 - 1   研 究 架 構 圖  

 

 

 

 

 

 

 

 

 

 

 

 

 

 

對評鑑制度之看法對評鑑制度之看法

學校類型學校類型

公立大學、公立大學、
私立大學、私立大學、
公立獨立學院、公立獨立學院、
私立獨立學院私立獨立學院。。

教師背景教師背景

性別、年齡、性別、年齡、
職稱、聘任別、職稱、聘任別、
服務年資、學歷、服務年資、學歷、
是否曾接受評鑑、是否曾接受評鑑、
該校是否實施教學該校是否實施教學
評鑑。評鑑。

期望向度期望向度

為何實施評鑑、為何實施評鑑、
由誰評鑑、由誰評鑑、
誰應接受評鑑、誰應接受評鑑、

宜在何時舉行、宜在何時舉行、
宜在何地舉行、宜在何地舉行、
應涵蓋哪些內容、應涵蓋哪些內容、
應如何實施、應如何實施、
評鑑工具如何編撰、評鑑工具如何編撰、

結果應作何用途、結果應作何用途、
是否贊成或接受評鑑。是否贊成或接受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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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之 受 試 樣 本 係 以 國 內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為 對 象

（ 軍 警 學 校、空 大 除 外 ），以 中 華 民 國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總 會 編 印

之 九 十 三 年 度 中 華 民 國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名 錄 為 參 考 依 據 ，

採 隨 機 抽 樣 的 方 式 ， 進 行 受 試 樣 本 的 選 取 。  

 
表 3 - 2 - 1  樣 本 分 配 情 形  

   學 校 類 型  
 

縣 市 別  
公 立 大 學 私 立 大 學 公 立 學 院  私 立 學 院

臺 北 市  3 4 2 1  
臺 北 縣  3  3  0  1  
基 隆 市  1  0  0  0  
宜 蘭 縣  1  0  0  0  
桃 園 縣  1  1  1  0  
新 竹 縣  1  1  1  0  
苗 栗 縣  1  0  0  2  
臺 中 縣 市  1  3  4  3  
南 投 縣  1  0  0  1  
彰 化 縣  1  2  0  1  
雲 林 縣  1  0  0  1  
嘉 義 縣 市  1  0  0  1  
臺 南 縣 市  1  3  0  2  
高 雄 縣 市  1  3  0  2  
屏 東 縣  0  0  1  0  
花 蓮 縣  1  0  1  0  
臺 東 縣  1  0  0  0  
澎 湖 縣  0  0  1  0  
合  計  2 0  2 0  1 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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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2 - 2  分 層 隨 機 抽 樣 之 各 類 型 學 校 名 稱  

學 校 類 型  學 校 名 稱  
公 立 大 學  陽 明 大 學、中 央 大 學、交 通 大 學、中 興 大 學、

中 正 大 學、成 功 大 學、台 灣 科 大、台 灣 藝 大、
台 北 科 大、彰 化 師 大、宜 蘭 大 學、嘉 義 大 學、
虎 尾 科 大、高 應 科 大、聯 合 大 學、台 北 大 學、
台 東 大 學、海 洋 大 學、東 華 大 學、暨 南 大 學。

私 立 大 學  東 吳 大 學、淡 江 大 學、輔 仁 大 學、靜 宜 大 學、
東 海 大 學、逢 甲 大 學、南 台 科 大、崑 山 科 大、
大 葉 大 學、嘉 南 科 大、銘 傳 大 學、實 踐 大 學、
真 理 大 學、明 新 科 大、正 修 科 大、建 國 科 大、
世 新 大 學、長 榮 大 學、義 守 大 學、中 原 大 學。

公 立 學 院  台 北 體 院、國 立 體 院、台 灣 體 院、新 竹 師 院、
台 中 師 院、屏 東 師 院、花 蓮 師 院、勤 益 學 院、
北 商 學 院 、 台 中 學 院 、 澎 湖 學 院 。  

私 立 學 院  致 理 學 院、景 文 學 院、興 國 學 院、中 州 學 院、
南 榮 學 院、高 苑 學 院、僑 光 學 院、嶺 東 學 院、
親 民 學 院、仁 德 學 院、環 球 學 院、中 台 學 院、
吳 鳳 學 院 、 南 開 學 院 、 和 春 學 院 。  

 

表 3 - 2 - 3  受 試 體 育 教 師 各 職 稱 之 人 數 分 配  

職 稱  
 人 數  

學 校 類 型  
教 授  副 教 授

助 理  

教 授  
講 師  

專 任  

教 練  
總 計

公 立 大 學  1 9  3 1  2 2  8 1  3  1 5 6

私 立 大 學  1 7  3 6  7  1 2 1  6  1 8 7

公 立 學 院  8  6 2  1 5  2 5  1 2  1 2 2

私 立 學 院  1 1  3 5  8  9 9  0  1 5 3

總   計  5 5  1 6 4  5 2  3 2 6  2 1  6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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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問 卷 編 製 之 依 據 、 預 試 實 施 方 式 及 問 卷 信 度 與 效

度 考 驗。問 卷 內 容 係 參 酌 葉 重 新（ 1 9 8 7）『大 學 教 師 對「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意 見 調 查 問 卷 』、 簡 成 熙 （ 1 9 8 9）『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 意 見 調 查 表 』 等 研 究 之 研 究 工 具 修 訂 改 編

而 成 ， 共 分 三 部 份 ：  

 

一 、 基 本 資 料 ：  

本 研 究 所 欲 探 討 之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 教 師 背 景 ） 包 括 ： 學

校 類 型 、 性 別 、 年 齡 、 職 稱 、 服 務 年 資 、 最 高 學 歷 、 是 否 有

接 受 評 鑑 經 驗 、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等 。  

 

二 、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看 法  

綜 觀 國 內 體 育 學 術 之 研 究 ， 對 於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相 關 研 究 或 文 獻 不 多 ， 內 容 包 括 ：  

(一 )  大 學 生 是 否 可 以 評 鑑 教 師 的 教 學 表 現 。  

(二 )  學 生 評 鑑 的 結 果 可 信 程 度 如 何 。  

(三 )  誰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最 為 客 觀 。  

(四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主 要 目 的 為 何 。  

(五 )  評 鑑 結 果 可 否 做 為 教 師 升 等 之 參 考 依 據 。  

(六 )  評 鑑 對 提 高 教 學 品 質 是 否 有 幫 助 。  

(七 )  評 鑑 結 果 做 何 種 用 途 最 為 適 當 。  

(八 )  評 鑑 結 果 可 否 公 佈 。  

(九 )  是 否 贊 成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表 現 。  

(十 )  是 否 願 意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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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有 關 教 師 對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 在

於 瞭 解 體 育 教 師 希 望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時 ， 評

鑑 的 功 能 、 實 施 方 式 、 內 容 、 結 果 等 。 因 此 ， 本 部 份 預 試 問

卷 共 包 含 十 個 向 度 5 1 個 期 望 類 別 ：  

向 度 一 ： 為 何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一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教 師 教 學 改 進 有 所 助 益  

(二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能 夠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三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是 提 供 師 生 民 主 訓 練 的 機

會  

(四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是 重 視 學 生 的 權 益  

(五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可 以 增 進 師 生 感 情 之 溝 通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可 以 提 供 師 生 溝 通 的 正 式

管 道  

(六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學 校 人 事 決 策 有 所 裨 益  

(七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可 以 提 高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八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可 以 提 昇 教 師 的 教 學 效 果  

(九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可 以 幫 助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內

容 及 修 正 教 學 方 法  

(十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可 以 提 昇 教 學 水 準 進 而 維

護 教 師 崇 高 的 形 象  

 

向 度 二 ： 應 由 哪 些 學 生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一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所 有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來 評 鑑  

(二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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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加 評 鑑  

(三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修 過 課 的 學 生 自 由 參

加 評 鑑  

 

向 度 三 ： 哪 些 體 育 教 師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一 )  全 體 授 課 的 體 育 教 師 都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二 )  僅 有 正 在 申 請 升 等 的 體 育 教 師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三 )  由 體 育 教 師 自 行 決 定 是 否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向 度 四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宜 在 何 時 舉 行  

(一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學 期 中 不 定 期 舉 行  

(二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期 中 考 前 後 舉 行  

(三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期 末 考 前 舉 行  

(四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上 體 育 課 時 舉 行  

(五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選 擇 非 體 育 課 時 舉 行  

 

向 度 五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宜 在 何 地 舉 行  

(一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教 室 內 舉 行  

(二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教 室 外 舉 行  

 

向 度 六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應 涵 蓋 哪 些 內 容  

(一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個 人

特 質  

(二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學

目 標  

(三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學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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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識  

(四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術 科

技 能  

(五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六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材

組 織  

(七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師 生 互 動  

(八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學

內 容  

(九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學

技 巧  

(十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上 課 的 教 學

氣 氛  

(十 一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對 學 生

學 習 的 評 量  

(十 二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對 學 生

的 考 試 與 評 分  

(十 三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學 生 的 學 習

態 度  

(十 四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學 生 的 學 習

成 就 與 收 穫  

 

向 度 七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應 如 何 實 施  

(一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任 課 教 師 自 行 主 持  

(二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助 教 或 行 政 助 理 主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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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教 務 處 派 員 主 持  

(四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班 代 表 主 持  

 

向 度 八 ：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的 工 具 應 如 何 編 撰  

(一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工 具 應 由 教 育 部 編 撰  

(二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工 具 應 由 學 校 編 撰  

(三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工 具 應 由 教 師 自 行 編 撰  

 

向 度 九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的 結 果 應 作 何 用 途  

(一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提 供 教 師 作 為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二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作 為 獎 勵 優 良 教 師 之

參 考  

(三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作 為 教 師 升 遷 的 參 考

資 料  

(四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提 供 學 生 作 為 選 課 之

參 考  

 

向 度 十 ： 是 否 贊 成 或 接 受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一 )  綜 合 來 說 ， 我 贊 成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二 )  綜 合 來 說 ， 我 願 意 接 受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由 於 此 部 份 是 要 瞭 解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程 度 ， 因 此 計 分 方 式 採 用 五 種 等 級 ； 在 各

個 期 望 類 別 中 選 取「 非 常 同 意 」計 五 分、「 同 意 」計 四 分、「 無

意 見 」 計 三 分 、「 不 同 意 」 計 兩 分 、「 非 常 不 同 意 」 計 一 分 。

得 分 越 高 ， 表 示 對 該 期 望 類 別 之 認 同 越 高 。  



 33

二 、 預 試 實 施 方 式  

（ 一 ） 效 度 考 驗  

本 研 究 之 問 卷 包 含 三 部 份 。 第 一 部 份 為 基 本 資 料 ； 第 二

部 份 為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看 法 ； 第 三

部 份 為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 而 效

度 考 驗 之 預 試 問 卷 僅 包 含 第 三 部 份（ 附 錄 一 ），每 一 向 度 內 之

期 望 類 別 題 目 包 括 兩 部 份 ： 首 先 先 徵 詢 專 家 學 者 評 定 各 題 在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時 之 重 要 性 程 度 ， 接 著 再 徵

詢 專 家 學 者 之 高 見 進 行 修 正 。  

實 施 方 式 為 在 編 製 完 成 專 家 初 稿 後 ， 送 請 國 內 體 育 教 學

專 家 填 答 ； 其 目 的 主 要 是 希 望 藉 由 專 家 學 者 之 填 答 修 正 ， 俾

使 題 意 更 加 清 楚 以 及 補 充 內 容 之 缺 失 ， 並 提 出 高 見 ， 使 本 問

卷 內 容 具 有 「 內 容 效 度 」（ 專 家 效 度 ）。  

預 試 問 卷 之 效 度 考 驗 ， 依 據 九 十 三 年 度 中 華 民 國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名 錄 中 ， 選 取 教 師 專 長 項 目 登 錄 為 體 育 教 學 、 體

育 課 程 、 教 材 教 法 、 體 育 評 量 、 體 育 測 驗 、 體 育 學 原 理 或 研

究 法 等 方 面 之 教 師 ， 以 及 相 關 領 域 之 體 育 教 師 與 專 家 為 預 試

對 象 。 共 計 發 出 預 試 問 卷 5 6 份 ， 其 中 教 授 2 7 份 、副 教 授 2 3

份、講 師 6 份，回 收 有 效 問 卷 3 2 份。預 試 問 卷 之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3 -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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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3 - 1  預 試 問 卷 效 度 考 驗 之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期 望 類 別 次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期 望 類 別 次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 1  3 2  4 . 2  . 7 6 6 - 3  3 2 4 . 0 3  . 7 8
1 - 2  3 2  4 . 1 9 . 7 4 6 - 4  3 2 4 . 2 5  . 8 4
1 - 3  3 2  3 . 3 7 1 . 0 1 6 - 5  3 2 4 . 3 1  . 7 8
1 - 4  3 2  4 . 0 3 . 6 5 6 - 6  3 2 4 . 2 2  . 7 5
1 - 5  3 2  2 . 9 7 1 . 0 6 6 - 7  3 2 4 . 2 2  . 7 5
1 - 6  3 2  3 . 5 3 1 . 1 1 6 - 8  3 2 4 . 2 8  . 7 7
1 - 7  3 2  3 . 2 8 . 4 6 6 - 9  3 2 4 . 2 5  . 7 6
1 - 8  3 2  3 . 4 4 . 8 0 6 - 1 0  3 2 4 . 3 8  . 7 9
1 - 9  3 2  4 . 2 5 . 8 8 6 - 1 1  3 0 4 . 1 0  . 8 4
1 - 1 0  3 2  4 . 2 8 . 7 7 6 - 1 2  2 9 3 . 9 3  . 7 0
1 - 1 1  3 2  3 . 8 7 . 9 8 6 - 1 3  3 2 3 . 5 9  1 . 1 0
2 - 1  3 2  4 . 2 2 . 9 7 6 - 1 4  3 2 3 . 7 8  1 . 1 8
2 - 2  3 2  3 . 4 6 1 . 3 0 7 - 1  3 2 2 . 6 3  1 . 3 8
2 - 3  3 2  1 . 9 7 . 8 6 7 - 2  3 0 3 . 7 7  . 8 6
3 - 1  3 2  4 . 2 8 . 7 7 7 - 3  3 0 3 . 0 3  . 9 6
3 - 2  3 2  2 . 3 1 . 9 7 7 - 4  3 0 2 . 8 0  1 . 2 4
3 - 3  3 2  2 . 4 4 . 9 1 8 - 1  3 2 2 . 3 4  . 7 9
4 - 1  3 2  2 . 5 9 . 8 7 8 - 2  3 2 3 . 9 4  . 8 0
4 - 2  3 0  2 . 3 0 . 7 5 8 - 3  3 2 3 . 8 1  . 9 3
4 - 3  3 2  3 . 9 4 1 . 0 5 9 - 1  3 2 4 . 3 8  . 7 9
4 - 4  3 2  3 . 0 9 . 7 8 9 - 2  3 2 3 . 5 0  . 8 0
4 - 5  3 2  3 . 3 1 1 . 0 9 9 - 3  3 2 3 . 3 7  . 8 7
5 - 1  2 9  3 . 2 4 1 . 0 2 9 - 4  3 2 3 . 6 9  . 7 4
5 - 2  3 2  2 . 4 7 1 . 0 2 1 0 - 1  3 2 4 . 2 8  . 8 9
6 - 1  3 2  4 . 0 3 . 8 2 1 0 - 2  3 2 4 . 4 1  . 8 0
6 - 2  3 2  4 . 0 6 1 . 1 1    

根 據 上 述 資 料 之 結 果 ， 以 及 預 試 教 師 與 專 家 學 者 所 提 供

之 意 見 ， 本 研 究 綜 合 相 關 資 訊 ， 對 效 度 考 驗 預 試 問 卷 中 有 關

教 師 對「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期 望 類 別 變 項 進 行 修 正。

有 關 預 試 問 卷 之 修 改 ， 包 括 以 下 幾 個 部 份 ：  

1 .預 試 問 卷 中 向 度 一 之 第 十 題、向 度 二 之 第 三 題、向 度 五

之 第 八 題 與 第 十 四 題，刪 除 之 原 因 為 這 些 題 目 與 其 他 題

目 之 語 意 相 類 似 。  

2 .參 酌 預 試 教 師 與 學 者 所 提 供 之 意 見，增 加「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抽 樣 參 加 評 鑑 」

（ 正 式 問 卷 第 十 三 題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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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由 學 生 帶 回 填 答 後 繳 回 」（正 式 問 卷 第 二 十 四 題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 正 式 問 卷 第 三 十 四 題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室 管 理 能 力 」（ 正 式 問 卷 第

三 十 五 題 ） 四 題 。  

3 .參 酌 預 試 教 師 與 學 者 所 提 供 之 意 見，對 題 目 之 語 意 進 行

修 改。依 據 上 述 之 修 正 後，本 研 究 之 正 式 問 卷 如 附 錄 三。 

 

（ 二 ） 信 度 考 驗  

信 度 考 驗 之 主 要 在 於 檢 定 研 究 工 具 之 穩 定 性 （ s t a b i l i t y）

和 一 致 性（ c o n s i s t e n c y），因 此 本 研 究 之 信 度 考 驗，係 將 經 由

專 家 學 者 修 正 後，具 內 容 效 度 之 問 卷（ 附 錄 二 ），採 取 再 測 方

式，進 行 信 度 考 驗（ t e s t - r e t e s t  r e l i a b i l i t y），其 內 容 如 下：本

研 究 之 再 測 信 度 考 驗，係 針 對 5 6 名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進 行 分

析 ， 問 卷 填 寫 時 間 間 隔 三 週 ， 經 分 析 後 其 信 度 係 數 （ 穩 定 係

數 c o e f f i c i e n t  o f  s t a b i l i t y） 如 表 3 - 3 - 2 所 示 。  
 

表 3 - 3 - 2  再 測 信 度 分 析  
期 望 類
別  
信 度 係
數  
期 望 類
別  
信 度 係
數  
期 望 類
別  
信 度 係
數  
期 望 類
別  
信 度 係
數  

1  . 8 5 4 6  1 4  . 8 5 3 4  2 7  . 8 1 1 5  4 0  . 7 0 6 8  
2  . 8 3 9 4  1 5  . 7 1 1 8  2 8  . 8 4 3 2  4 1  . 6 8 1 6  
3  . 7 6 7 7  1 6  . 6 5 1 2  2 9  . 8 6 6 6  4 2  . 7 3 3 2  
4  . 7 5 3 2  1 7  . 6 9 6 4  3 0  . 8 2 3 5  4 3  . 7 2 9 8  
5  . 7 7 6 5  1 8  . 7 2 4 8  3 1  . 8 0 0 6  4 4  . 8 0 1 2  
6  . 7 6 4 5  1 9  . 8 3 6 2  3 2  . 8 6 6 3  4 5  . 7 9 6 5  
7  . 7 2 1 5  2 0  . 7 3 4 9  3 3  . 7 9 1 5  4 6  . 7 5 6 6  
8  . 7 3 2 6  2 1  . 6 6 6 8  3 4  . 8 4 6 5  4 7  . 8 6 3 6  
9  . 8 0 1 7  2 2  . 6 8 9 5  3 5  . 8 0 3 6  4 8  . 8 1 1 8  

1 0  . 7 1 3 6  2 3  . 7 1 7 7  3 6  . 7 9 9 2  4 9  . 8 0 1 7  
1 1  . 7 5 1 1  2 4  . 7 3 1 4  3 7  . 7 6 8 5  5 0  . 8 2 6 2  
1 2  . 7 3 2 4  2 5  . 7 5 1 6  3 8  . 7 3 1 6  5 1  . 8 3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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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8 5 1 8  2 6  . 8 4 3 2  3 9  . 7 3 3 4  5 2  . 8 4 1 6  

根 據 分 析 數 據 顯 示 ， 本 研 究 問 卷 中 有 關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的 期 望 部 份 之 信 度 係 數 ， 大 多 數 均 大 於 0 . 7， 僅

有 少 數 介 於 0 . 6 - 0 . 7 之 間 。 由 此 顯 示 ， 本 研 究 工 具 之 信 度 ，

在 可 接 受 之 範 圍 。  

 

 

第 四 節   資 料 處 理  

 

回 收 資 料 之 統 計 分 析 係 以 S P S S 1 0 . 0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各 項 之 分 析 ， 分 析 方 式 如 下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 D e s c r i p t i v e  S t a t i s t i c s）  

（ 一 ） 利 用 次 數 分 配 及 百 分 比 來 瞭 解 樣 本 基 本 資 料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結 構 ， 以 及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看 法 中 各 變 項 之 分 配 。  

（ 二 ）利 用 次 數 分 配、百 分 比 來 瞭 解 體 育 教 師 對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中 ， 各 個 期 望 類 別 的 分 配 ， 並

計 算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來 分 析 各 個 期 望 類 別 之 重 要 性 程 度 。 並

依 平 均 數 將 各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做 各 向 度 內 以 及 所 有 期 望 類 別 之

排 序 。  

 

二 、 卡 方 （ χ 2） 檢 定  

卡 方 檢 定 用 於 分 析 基 本 資 料 與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意 見 等 ， 兩 個 間 斷 變 項 間 之 考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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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獨 立 樣 本 t 考 驗 （ t - t e s t）  

獨 立 樣 本 t 考 驗 用 於 分 析 基 本 資 料 中 不 同 性 別、聘 任 別、

是 否 曾 經 接 受 評 鑑 、 貴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等 ， 兩 個 組 群 之

自 變 項 ， 在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等 依 變 項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  

 

四 、 獨 立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A）  

獨 立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用 於 分 析 基 本 資 料 中 年 齡 、

職 稱 、 服 務 年 資 、 最 高 學 歷 以 及 學 校 類 型 等 ， 三 個 組 群 以 上

（ 包 含 三 個 組 群 ）之 自 變 項，在 對「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等 依 變 項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  

 

五 、 薛 費 事 後 檢 定 （ S c h e f f è s  m e t h o d）  

薛 費 事 後 檢 定 分 析 用 於 上 述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者 ， 則 進 一 步 以 薛 費 法 進 行 事 後 考 驗 ， 並 歸 納 出 組

群 之 間 的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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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結 果 與 討 論 

 

第 一 節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看 法 之 結 果  

 

本 節 之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分 析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意 見 ， 以 助 於 瞭 解 體 育 教 師 對 此 制 度 之

看 法 。  

 

一 、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認 為 大 專 學 生 是 否 可 以 評 鑑 教 師 的 教

學 表 現  

(一 )依 學 校 類 型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得 知 ， 公 立 大 學 、 私 立 大 學 、 公 立 學 院 、 私

立 學 院 等 四 種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學 生 「 可 以 」 評 鑑 教

師 的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9 6 . 9 %、 9 6 . 1 %、

8 1 . 6 %、 8 0 . 7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二 )依 性 別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得 知 ， 男 性 與 女 性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學 生 「 可

以 」評 鑑 教 師 的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9 . 1 %、

9 0 . 7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不 同 性 別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三 )依 年 齡 層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得 知 ， 3 0 歲 以 下 、 3 1 - 4 0 歲 、 4 1 - 5 0 歲 與 5 1

歲 以 上 等 四 種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學 生 「 可 以 」 評 鑑 教 師

的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1 0 0 %、9 1 . 5 %、8 5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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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 6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不 同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四 )依 職 稱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得 知，五 種 職 稱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學 生「 可 以 」

評 鑑 教 師 的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專 任 教 練 佔

8 1 . 8 %、講 師 佔 8 9 . 8 %、助 理 教 授 佔 9 2 . 7 %、副 教 授 佔 8 8 . 4 %、

教 授 佔 9 2 . 3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不 同 職 稱 體 育 教 師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五 )依 聘 任 別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得 知 ， 專 任 與 兼 任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學 生 「 可

以 」評 鑑 教 師 的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9 0 . 4 %、

8 2 . 8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六 )依 服 務 年 資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得 知，五 種 服 務 年 資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學 生「 可

以 」 評 鑑 教 師 的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5 年 以

下 者 佔 8 9 . 2 %、6 - 1 0 年 者 佔 9 7 . 1 %、1 1 - 1 5 年 者 佔 8 6 . 2 %、1 6 - 2 0

年 者 佔 8 7 . 0 %、 2 0 年 以 上 者 佔 8 9 . 9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在 統 計 上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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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1  認 為 大 專 學 生 是 否 可 以 評 鑑 教 師 的 教 學 表 現  

教 學 評 鑑 之 看 法  您 認 為 大 專 學 生 是 否 可 以 評 鑑 教 師 的 教 學 表 現  
統 計 量 數  可 以  不 可 以  合 計  

教 師 背 景  N  ％  N  ％  N  ％  
漸 近 顯 著

性 (雙 尾 ) d . f
公 立 大 學  1 5 8 9 6 . 9 5  3 . 1 1 6 3 2 6 . 5  
私 立 大 學  1 7 1 9 6 . 1 7  3 . 9 1 7 8 2 8 . 9  
公 立 學 院  1 0 2 8 1 . 6 2 3  1 8 . 4 1 2 5 2 0 . 2  

學  
校  
型  
態  私 立 學 院  1 2 1 8 0 . 7 2 6  1 7 . 3 1 5 0 2 4 . 4  

0 . 0 0 0 *  3  
6 1 3

男 性  3 6 6 8 9 . 1 4 2  1 0 . 2 4 1 1 6 6 . 7  性  
別  女 性  1 8 6 9 0 . 7 1 9  9 . 3 2 0 5 3 3 . 3  0 . 4 3 5  1  

6 1 5
3 0 歲 以 下  4 8 1 0 0 0  0 4 8  7 . 8  
3 1 - 4 0 歲  2 1 6 9 1 . 5 2 0  8 . 5 2 3 6 3 8 . 3  
4 1 - 5 0 歲  1 4 8 8 5 . 1 2 6  1 4 . 9 1 7 4 2 8 . 2  

年  
 
齡  5 1 歲 以 上  1 4 0 8 8 . 6 1 5  9 . 4 1 5 8 2 5 . 6  

0 . 0 0 3 *  3  
6 1 3

講 師  2 9 0 8 9 . 8 3 3  1 0 . 2 3 2 3 5 2 . 4  
助 理 教 授  5 1 9 2 . 7 4  7 . 3 5 5  8 . 9  
副 教 授  1 4 5 8 8 . 4 1 9  1 1 . 6 1 6 4 2 6 . 6  
教 授  4 8 9 2 . 3 1  1 . 9 5 2  8 . 4  

職  
 
稱  

專 任 教 練  1 8 8 1 . 8 4  1 8 . 2 2 2  3 . 6  

0 . 0 0 0 *  3  
6 1 3

專 任  4 9 9 9 0 . 4 5 0  9 . 1 5 5 2 8 9 . 6  聘  
任  
別  兼 任  5 3 8 2 . 8 1 1  1 7 . 2 6 4  1 0 . 4  

0 . 1 0 3  1  
6 1 5

5 年 以 下  6 6 8 9 . 2 8  1 0 . 8 7 4  1 2 . 0  
6 - 1 0 年  1 0 2 9 7 . 1 3  2 . 9 1 0 5 1 7 . 0  

1 1 - 1 5 年  1 4 4 8 6 . 2 2 3  1 3 . 8 1 6 7 2 7 . 1  
1 6 - 2 0 年  8 0 8 7 . 0 1 2  1 3 . 0 9 2  1 4 . 9  

服  
務  
年  
資  2 0 年 以 上  1 6 0 8 9 . 9 1 5  8 . 4 1 7 8 2 8 . 9  

0 . 0 2 5 *  4  
6 1 2

博 士  7 3 9 4 . 8 4  5 . 2 7 7  1 2 . 5  
碩 士  3 4 9 9 0 . 4 3 4  8 . 8 3 8 6 6 2 . 7  
學 士  1 0 8 8 9 . 3 1 3  1 0 . 7 1 2 1 1 9 . 6  

學  
 
歷  

其 他  2 2 6 8 . 8 1 0  3 1 . 2 3 2  5 . 2  

0 . 0 0 2 *  3  
6 1 3

曾  4 7 7 8 9 . 3 5 4  1 0 . 1 5 3 4 8 6 . 7  曾
否
接 

受
評
鑑 不 曾  7 5 9 1 . 4 7  8 . 5 8 2  1 3 . 3  

0 . 7 1 3  1  
6 1 5

是  4 8 5 8 8 . 8 5 8  1 0 . 6 5 4 6 8 8 . 6  貴
校
是
否 

實
施
評
鑑 否  6 7 9 5 . 7 3  4 . 3 7 0  1 1 . 4  

0 . 1 9 9  1  
6 1 5

N 表 人 數  %表 百 分 比  漸 近 顯 著 性  
(雙 尾 )表 卡 方 值 d . f 表 自 由 度  *表 p < 0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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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依 學 歷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得 知，四 種 學 歷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學 生「 可 以 」

評 鑑 教 師 的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博 士 佔

9 4 . 8 %、 碩 士 佔 9 0 . 4 %、 學 士 佔 8 9 . 3 %、 其 他 佔 6 8 .  8 %。 根 據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八 )依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得 知 ， 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與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學 生 「 可 以 」 評 鑑 教 師 的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9 . 3 %、 9 1 . 4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九 )依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得 知 ， 該 校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與 該 校 沒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學 生 「 可 以 」 評 鑑 教 師 的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8 . 8 %、 9 5 . 7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二 、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認 為 大 專 學 生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的 可 信 程

度 如 何  

(一 )依 學 校 類 型 分 析  

由 表 4 - 1 - 2 之 分 析 數 據 得 知 ， 公 立 大 學 、 私 立 大 學 、 公

立 學 院 、 私 立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結 果 之 可 信 程 度 為

「 5 1 - 7 0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5 5 . 8 %、4 2 . 8 %、4 1 . 6 %、

4 7 . 3 %。 另 外 公 立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以 評 鑑 結 果 之 可 信 程 度 為

「 2 6 - 5 0 %」 比 例 為 4 1 . 6 %和 可 信 程 度 為 「 5 1 - 7 0 %」 相 同 。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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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二 )依 性 別 分 析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三 )依 年 齡 層 分 析  

由 表 4 - 1 - 2 得 知 ， 3 0 歲 以 下 與 3 1 - 4 0 歲 與 4 1 - 5 0 歲 與 5 1

歲 以 上 之 體 育 教 師 以 評 鑑 結 果 的 可 信 程 度 為「 5 1 - 7 5 %」之 比

例 最 多，其 比 例 分 別 為 5 0 . 0 %、 4 8 . 3 %、 4 7 . 7 %、 4 3 . 7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四 )依 職 稱 分 析  

由 表 4 - 1 - 2 得 知 ， 職 稱 為 講 師 、 副 教 授 之 體 育 教 師 以 評

鑑 結 果 的 可 信 程 度 為 「 5 1 - 7 5 %」 之 比 例 最 多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5 6 . 7 %、 4 7 . 0 %， 而 職 稱 為 專 任 教 練 、 助 理 教 授 、 教 授 之 體 育

教 師 以 評 鑑 結 果 的 可 信 程 度 為 「 2 6 - 5 0 %」 之 比 例 最 多 ， 其 比

例 為 5 0 . 0 %、 7 4 . 5 %、 4 4 . 2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五 )依 聘 任 別 分 析   

由 表 4 - 1 - 2 得 知 ， 專 任 體 育 教 師 以 評 鑑 結 果 的 可 信 程 度

為 「 5 1 - 7 5 %」 之 比 例 最 多 ， 其 比 例 為 4 8 . 9 %， 而 兼 任 體 育 教

師 以 評 鑑 結 果 的 可 信 程 度 為 「 2 6 - 5 0 %」 之 比 例 最 多 ， 其 比 例

為 5 7 . 8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六 )依 服 務 年 資 分 析  

由 表 4 - 1 - 2 得 知 ， 服 務 年 資 5 年 者 以 下 評 鑑 結 果 的 可 信

程 度 為 「 2 6 - 5 0 %」 之 比 例 最 多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4 8 . 6 %、 而 服 務

年 資 6 - 1 0 年 者 及 1 1 - 1 5 年 者 以 及 1 6 - 2 0 年 者 和 2 0 年 以 上 者

以 評 鑑 結 果 的 可 信 程 度 為 「 5 1 - 7 5 %」 之 比 例 最 多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5 1 . 4 %、 5 7 . 5 %、 4 6 . 7 %、 4 3 . 3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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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1 - 2  認 為 學 生 評 鑑 的 結 果 可 信 程 度 如 何  

教 學 評 鑑 之 看 法  您 認 為 學 生 評 鑑 的 結 果 可 信 程 度 如 何  
  

統 計 量 數  
2 5％ 以 下  2 6 - 5 0％ 5 1 - 7 5％ 7 5％ 以 上 合 計  

教 師 背 景  N  ％  N ％ N ％ N ％ N  ％  

漸近顯著

性 (雙尾 )
d . f

公 立 大 學  0  0  6 9 4 2 . 3 9 1 5 5 . 8 3 1 . 8 4 1 6 3  2 6 . 4
私 立 大 學  2 4  1 3 . 4  5 0 2 8 . 1 7 6 4 2 . 8 2 8 1 5 . 7 1 7 8  2 8 . 9
公立學院  1 8  1 4 . 4  5 2 4 1 . 6 5 2 4 1 . 6 3 2 . 4 1 2 5  2 0 . 3

學  
校  
類  
型  私立學院  1 3  8 . 7  5 3 3 5 . 3 7 1 4 7 . 3 1 3 8 . 7 1 5 0  2 4 . 4

0 . 0 0 0 *  
3

6 1 3

男 性  4 3  1 0 . 5  1 3 9 3 3 . 8 1 9 6 6 7 . 6 3 3 8 . 0 4 1 1  6 6 . 7性  
別  女 性  1 2  5 . 9  8 5 4 1 . 5 9 4 4 5 . 9 1 4 6 . 8 2 0 5  3 3 . 3 0 . 1 2 1  1

6 1 5
3 0 歲 以 下  0  0 . 0  1 7 3 5 . 4 2 4 5 0 . 0 7 1 4 . 6 4 8  7 . 8
3 1 - 4 0 歲  1 6  6 . 8  8 4 3 5 . 6 1 1 4 4 8 . 3 2 2 9 . 3 2 3 6  3 8 . 3
4 1 - 5 0 歲  2 2  1 2 . 6  6 4 3 6 . 8 8 3 4 7 . 7 5 2 . 9 1 7 4  2 8 . 2

年  
 
齡  5 1 歲 以 上  1 7  1 0 . 8  5 9 3 7 . 3 6 9 4 3 . 7 1 3 8 . 2 1 5 8  2 5 . 6

0 . 0 2 9 *  
3

6 1 3

 講 師  3 5  1 0 . 8  7 4 2 2 . 9 1 8 3 5 6 . 7 3 1 9 . 6 3 2 3  5 2 . 4
助 理 教 授  0  0 . 0  4 1 7 4 . 5 8 1 4 . 5 6 1 0 . 9 5 5  8 . 9
副 教 授  6  3 . 7  7 5 4 5 . 7 7 7 4 7 . 0 6 3 . 7 1 6 4  2 6 . 6
教 授  1 0  1 9 . 2  2 3 4 4 . 2 1 9 3 6 . 5 0 0 . 0 5 2  8 . 4

職  
 
稱  
專 任 教 練  4  1 8 . 2  1 1 5 0 . 0 3 1 3 . 6 4 1 8 . 2 2 2  3 . 6

0 . 0 0 0 *  
3

6 1 3

專 任  5 2  9 . 4  1 8 7 3 3 . 9 2 7 0 4 8 . 9 4 3 7 . 8 5 5 2  8 9 . 6聘  
任  
別  兼 任  3  4 . 7  3 7 5 7 . 8 2 0 3 1 . 3 4 6 . 3 6 4  1 0 . 4

0 . 0 0 2 *  
1

6 1 5

5 年 以 下  7  9 . 5  3 6 4 8 . 6 2 0 2 7 . 0 1 1 1 4 . 9 7 4  1 2 . 0
6 - 1 0 年  3  2 . 9  3 9 3 7 . 1 5 4 5 1 . 4 9 8 . 6 1 0 5  1 7 . 0

1 1 - 1 5 年  2 2  1 3 . 2  4 0 2 4 . 0 9 6 5 7 . 5 9 5 . 4 1 6 7  2 7 . 1
1 6 - 2 0 年  6  6 . 5  3 5 3 8 . 0 4 3 4 6 . 7 8 8 . 7 9 2  1 4 . 9

服  
務  
年  
資  2 0 年 以 上  1 7  9 . 6  7 4 4 1 . 6 7 7 4 3 . 3 1 0 5 . 6 1 7 8  2 8 . 9

0 . 0 0 0 *  
4

6 1 2

博 士  0  0 . 0  4 8 6 2 . 3 2 6 3 3 . 8 3 3 . 9 7 7  1 2 . 5
碩 士  3 9  1 0 . 1  1 3 3 3 4 . 5 1 8 2 4 7 . 2 3 2 8 . 3 3 8 6  6 2 . 7
學 士  1 3  1 0 . 7  3 3 2 7 . 3 6 6 5 4 . 5 9 7 . 4 1 2 1  1 9 . 6

學  
 
歷  

其 他  3  9 . 4  1 0 3 1 . 3 1 6 5 0 . 0 3 9 . 4 3 2  5 . 2

0 . 0 0 0 *  
3

6 1 3

曾  4 2  7 . 9  2 0 5 3 8 . 4 2 4 7 4 6 . 3 4 0 7 . 5 5 3 4  8 6 . 7曾
否
接

受
評
鑑 不 曾  1 3  1 5 . 9  1 9 2 3 . 2 4 3 5 2 . 4 7 8 . 5 8 2  1 3 . 3

0 . 0 1 6 *  1
6 1 5

是  4 9  9 . 0  2 0 4 3 7 . 4 2 4 6 4 5 . 1 4 7 8 . 6 5 4 6  8 8 . 6該
校
是
否

實
施
評
鑑 否  6  8 . 6  2 0 2 8 . 6 4 4 6 2 . 9 0 0 . 0 7 0  1 1 . 4

0 . 0 0 9 *  
1

6 1 5

N 表 人 數  %百 分 比  漸 近 顯 著 性 (雙 尾 )  
表 卡 方 值  d . f 表 自 由 度  *表 p < 0 . 0 5  

 

 



 44

(七 )依 學 歷 分 析  

由 表 4 - 1 - 2 得 知 ， 學 歷 為 博 士 者 以 評 鑑 結 果 的 可 信 程 度

為 「 2 6 - 5 0 %」 之 比 例 最 多 ， 其 比 例 為 6 2 . 3 %、 而 學 歷 為 碩 士

者 與 學 歷 為 學 士 者 以 及 學 歷 為 其 他 者 以 評 鑑 結 果 的 可 信 程 度

為「 5 1 - 7 5 %之 」比 例 最 多，其 比 例 分 別 為 4 7 . 2 %、5 4 . 5 %，5 0 . 0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八 )依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2 得 知 ， 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者 與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者 評 鑑 結 果 的 可 信 程 度 為「 5 1 ~ 7 5 %」之 比 例 最 多，其 比

例 為 4 6 . 3 %、 5 2 . 4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九 )依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2 得 知 ， 該 校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者 與 該 校 沒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者 評 鑑 結 果 的 可 信 程 度 為 「 5 1 ~ 7 5 %」 之 比 例 最

多， 其 比 例 為 4 5 . 1 %， 6 2 . 9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對 本 題 看 法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三 、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認 為 由 誰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最 為 客

觀  

(一 )依 學 校 類 型 分 析  

由 表 4 - 1 - 3 得 知 ， 對 於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認 為 由 誰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最 為 客 觀 方 面 ： 其 中 公 立 大 學 、 私 立 大 學 、

公 立 學 院 、 私 立 學 院 、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 上 課 的 學 生 」 進 行 評 鑑 最 為 客 觀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7 4 . 2 %、 6 9 . 7 %、 7 1 . 2 %、 5 9 . 3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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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 性 別 分 析  

由 表 4 - 1 - 3 得 知 ， 男 性 與 女 性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上 課 的 學 生 」進 行 評 鑑 最 為 客 觀 之 比 例 最 高，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6 8 . 4 %、 6 9 . 3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三 )依 年 齡 層 分 析  

由 表 4 - 1 - 3 得 知 ， 3 0 歲 以 下 、 3 1 - 4 0 歲 、 4 1 - 5 0 歲 與 5 1

歲 以 上 等 四 種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 上 課 的 學 生 」 進 行 評 鑑 最 為 客 觀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7 5 . 0 %、 7 3 . 3 %、 5 5 . 2 %、 7 4 . 7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不 同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本 題 之 看 法，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四 )依 職 稱 分 析  

由 表 4 - 1 - 3 得 知 ， 五 種 職 稱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 上 課 的 學 生 」 進 行 評 鑑 最 為 客 觀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專 任 教 練 佔 5 4 . 5 %、 講 師 佔 6 7 . 8 %、 助 理 教 授

佔 6 3 . 6 %、副 教 授 佔 7 0 . 1 %、教 授 佔 8 0 . 8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五 )依 聘 任 別 分 析  

由 表 4 - 1 - 3 得 知 ， 專 任 與 兼 任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體 育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6 8 . 5 %、 7 0 . 3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六 )依 服 務 年 資 分 析  

由 表 4 - 1 - 3 得 知 ， 五 種 服 務 年 資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 上 課 的 學 生 」 進 行 評 鑑 最 為 客 觀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5 年 以 下 者 佔 6 7 . 6 %、 6 - 1 0 年 者 佔 7 3 . 3 %、

1 1 - 1 5 年 者 佔 6 7 . 1 %、 1 6 - 2 0 年 者 佔 6 7 . 4 %、 2 0 年 以 上 者 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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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 5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七 )依 學 歷 分 析  

由 表 4 - 1 - 3 得 知 ， 四 種 學 歷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 上 課 的 學 生 」 進 行 評 鑑 最 為 客 觀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博 士 佔 7 4 . 0 %、碩 士 佔 6 7 . 6 %、學 士 佔 7 0 . 2 %、

其 他 佔 6 2 . 5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八 )依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3 得 知 ， 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與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 上 課 的 學 生 」 進

行 評 鑑 最 為 客 觀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6 8 . 9 %、 6 7 . 1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九 )依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3 得 知 ， 該 校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與 該 校 沒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 上 課 的 學

生 」 進 行 評 鑑 最 為 客 觀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6 9 . 2 %、

6 4 . 3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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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3  認 為 由 誰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最 為 客 觀  

教學評鑑之看法 您 認 為 由 誰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最 為 客 觀  

  統 計 量 數  上 課  
的 學 生  

體 育 組

主 任

組 長

教 師
自 己

同 事
互 評

畢 業
校 友

合 計  

教 師 背 景  N  ％  N ％ N ％ N ％ N ％ N ％  

漸 近 顯 著 性

(雙 尾 )  

公 立 大 學 1 2 1  7 4 . 2  2 1 . 2 1 2 7 . 4 9 5 . 5 1 9 1 1 . 7 1 6 3 2 6 . 5  
私 立 大 學 1 2 4  6 9 . 7  0 0 . 0 1 2 6 . 7 2 3 1 2 . 9 1 9 1 0 . 7 1 7 8 2 8 . 9  
公 立 學 院 8 9  7 1 . 2  0 0 . 0 1 0 8 . 0 1 4 1 1 . 2 1 2 9 . 6 1 2 5 2 0 . 3  

學  
校  
類  
型  私 立 學 院 8 9  5 9 . 3  1 0 6 . 7 9 6 . 0 1 8 1 2 . 0 2 4 1 6 . 0 1 5 0 2 4 . 4  

0 . 0 0 0 *  

性  男 性  2 8 1  6 8 . 4  9 2 . 2 2 2 5 . 4 4 6 1 1 . 2 5 3 1 2 . 9 4 1 1 6 6 . 7  
別  女 性  1 4 2  6 9 . 3  3 1 . 5 2 1 1 0 . 2 1 8 8 . 8 2 1 1 0 . 2 2 0 5 3 3 . 3  

0 . 1 6 8  

3 0 歲 以 下 3 6  7 5 . 0  0 0 . 0 3 6 . 3 0 0 . 0 9 1 8 . 8 4 8 7 . 8  
3 1 - 4 0 歲 1 7 3  7 3 . 3  7 3 . 0 7 3 . 0 2 1 8 . 9 2 8 1 1 . 9 2 3 6 3 8 . 3  
4 1 - 5 0 歲 9 6  5 5 . 2  4 2 . 3 1 9 1 0 . 9 2 6 1 4 . 9 2 9 1 6 . 7 1 7 4 2 8 . 2  

年  
 
齡  5 1 歲 以 上 1 1 8  7 4 . 7  1 0 . 6 1 4 8 . 9 1 7 1 0 . 8 8 5 . 1 1 5 8 2 5 . 6  

0 . 0 0 0 *  

講 師  2 1 9  6 7 . 8  1 0 3 . 1 2 5 7 . 7 3 3 1 0 . 2 3 6 1 1 . 1 3 2 3 5 2 . 4  
助 理 教 授 3 5  6 3 . 6  0 0 . 0 8 1 4 . 5 4 7 . 3 8 1 4 . 5 5 5 8 . 9  
副 教 授  1 1 5  7 0 . 1  1 0 . 6 1 0 6 . 1 2 2 1 3 . 4 1 6 9 . 8 1 6 4 2 6 . 6  
教 授  4 2  8 0 . 8  1 1 . 9 0 0 . 0 5 9 . 6 4 7 . 7 5 2 8 . 4  

職  
 
稱  
專 任 教 練 1 2  5 4 . 5  0 0 . 0 0 0 . 0 0 0 . 0 1 0 4 5 . 5 2 2 3 . 6  

0 . 0 0 0 *  

專 任  3 7 8  6 8 . 5  5 0 . 9 4 0 7 . 2 6 0 1 0 . 9 6 9 1 2 . 5 5 5 2 8 9 . 6  聘  
任  
別  兼 任  4 5  7 0 . 3  7 1 0 . 9 3 4 . 7 4 6 . 3 5 7 . 8 6 4 1 0 . 4  

0 . 0 0 0 *  

5 年 以 下 5 0  6 7 . 6  4 5 . 4 3 4 . 1 0 . 0 1 7 2 3 . 0 7 4 1 2 . 0  
6 - 1 0 年 7 7  7 3 . 3  0 0 . 0 0 0 . 0 1 1 1 0 . 5 1 7 1 6 . 2 1 0 5 1 7 . 0  

1 1 - 1 5 年 1 1 2  6 7 . 1  6 3 . 6 1 9 1 1 . 4 1 7 1 0 . 2 1 3 7 . 8 1 6 7 2 7 . 1  
1 6 - 2 0 年 6 2  6 7 . 4  1 1 . 1 3 3 . 3 1 9 2 0 . 7 7 7 . 6 9 2 1 4 . 9  

服  
務  
年  
資  2 0 年 以 上 1 2 2  6 8 . 5  1 0 . 6 1 8 1 0 . 1 1 7 9 . 6 2 0 1 1 . 2 1 7 8 2 8 . 9  

0 . 0 0 0 *  

博 士  5 7  7 4 . 0  0 0 . 0 8 1 0 . 4 4 5 . 2 8 1 0 . 4 7 7 1 2 . 5  
碩 士  2 6 1  6 7 . 6  8 2 . 1 1 8 4 . 7 4 7 1 2 . 2 5 2 1 3 . 5 3 8 6 6 2 . 7  
學 士  8 5  7 0 . 2  4 3 . 3 1 4 1 1 . 6 4 3 . 3 1 4 1 1 . 6 1 2 1 1 9 . 6  

學  
 
歷  
其 他  2 0  6 2 . 5  0 0 . 0 3 9 . 4 9 2 8 . 1 0 . 0 3 2 5 . 2  

0 . 0 0 0 *  

曾  3 6 8  6 8 . 9  9 1 . 7 4 1 7 . 7 5 5 1 0 . 3 6 1 1 1 . 4 5 3 4 8 6 . 7  曾否
接受
評鑑 不 曾  5 5  6 7 . 1  3 3 . 7 2 2 . 4 9 1 1 . 0 1 3 1 5 . 9 8 2 1 3 . 3  

0 . 2 4 5  

是  3 7 8  6 9 . 2  9 1 . 6 3 7 6 . 8 5 4 9 . 9 6 8 1 2 . 5 5 4 6 8 8 . 6  
貴校

是否
實施

評鑑 否  4 5  6 4 . 3  3 4 . 3 6 8 . 6 1 0 1 4 . 3 6 8 . 6 7 0 1 1 . 4  
0 . 3 2 5  

 

四 、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認 為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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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 學 校 類 型 分 析  

由 表 4 - 1 - 4 得 知 ， 公 立 大 學 、 私 立 大 學 、 公 立 學 院 、 私

立 學 院 、 等 四 種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主 要 目 的 應 是「 幫 助 體 育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之 比 例 最 高，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9 0 . 8 %、 9 1 . 6 %、 9 0 . 4 %、 8 4 . 7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二 )依 性 別 分 析  

由 表 4 - 1 - 4 得 知 ， 男 性 與 女 性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主 要 目 的 應 是「 幫 助 體 育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8 . 8 %、 9 0 . 7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三 )依 年 齡 層 分 析  

由 表 4 - 1 - 4 得 知 ， 3 0 歲 以 下 、 3 1 - 4 0 歲 、 4 1 - 5 0 歲 與 5 1

歲 以 上 等 四 種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主 要 目 的 應 是「 幫 助 體 育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之 比 例 最 高，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1 0 0 . 0 %、 8 4 . 7 %、 9 0 . 2 %、 9 2 . 4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四 )依 職 稱 分 析  

由 表 4 - 1 - 4 得 知 ， 五 種 職 稱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主 要 目 的 應 是 「 幫 助 體 育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專 任 教 練 佔 9 0 . 9 % 、 講 師 佔

8 3 . 9 %、助 理 教 授 佔 9 2 . 7 %、副 教 授 佔 9 8 . 2 %、教 授 佔 9 2 . 3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五 )依 聘 任 別 分 析  

由 表 4 - 1 - 4 得 知 ， 專 任 與 兼 任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主 要 目 的 應 是「 幫 助 體 育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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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8 . 9 %、 9 3 . 8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六 )依 服 務 年 資 分 析  

由 表 4 - 1 - 4 得 知 ， 五 種 服 務 年 資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主 要 目 的 應 是 「 幫 助 體 育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5 年 以 下 者 佔 8 2 . 4 %、 6 - 1 0

年 者 佔 9 0 . 5 %、 1 1 - 1 5 年 者 佔 8 8 . 0 %、 1 6 - 2 0 年 者 佔 9 2 . 4 %、

2 0 年 以 上 者 佔 9 1 . 6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七 )依 學 歷 分 析  

由 表 4 - 1 - 4 得 知 ， 四 種 學 歷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主 要 目 的 應 是 「 幫 助 體 育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博 士 佔 8 9 . 6 %、 碩 士 佔 8 8 . 6 %、

學 士 佔 8 8 . 4 %、 其 他 佔 1 0 0 . 0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八 )依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4 得 知 ， 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與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主 要 目 的 應

是 「 幫 助 體 育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9 . 0 %、 9 2 . 7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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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4  認 為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主 要 目 的「 應 該 」是 那 項  

教 學 評 鑑 之 看 法  您 認 為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主 要 目 的
「 應 該 」 是 那 一 項  

統 計 量 數  幫 助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提 供 人 事 考

核 資 料  
提 供 學 生 選

課 參 考  
合 計  

 教 師 背 景  N  ％  N  ％ N  ％ N ％  

漸 近 顯 著

性 (雙 尾 )
d . f

公立大學  1 4 8 9 0 . 8 4 2 . 5 1 1 6 . 7 1 6 3  2 6 . 5
私立大學  1 6 3 9 1 . 6 0 0 . 0 1 5 8 . 4 1 7 8  2 8 . 9
公立學院  1 1 3 9 0 . 4 0 0 . 0 1 2 9 . 6 1 2 5  2 0 . 3

學  
校  
類  
型  私立學院  1 2 7 8 4 . 7 0 0 . 0 2 3 1 5 . 3 1 5 0  2 4 . 4

0 . 0 0 0 * 3
6 1 3

性  男 性  3 6 5 8 8 . 8 4 1 . 0 4 2 1 0 . 2 4 1 1  6 6 . 7
別  女 性  1 8 6 9 0 . 7 0 0 . 0 1 9 9 . 3 2 0 5  3 3 . 3 0 . 1 5 2  1

6 1 5
3 0 歲 以 下  4 8 1 0 0 . 0 0 0 . 0 0 0 . 0 4 8  7 . 8
3 1 - 4 0 歲  2 0 0 8 4 . 7 0 0 . 0 3 6 1 5 . 3 2 3 6  3 8 . 3
4 1 - 5 0 歲  1 5 7 9 0 . 2 4 2 . 3 1 3 7 . 5 1 7 4  2 8 . 2

年  
 
齡  5 1 歲 以 上  1 4 6 9 2 . 4 0 0 . 0 1 2 7 . 6 1 5 8  2 5 . 6

0 . 0 0 0 * 3
6 1 3

講 師  2 7 1 8 3 . 9 4 1 . 2 4 8 1 4 . 9 3 2 3  5 2 . 4
助 理 教 授  5 1 9 2 . 7 0 0 . 0 4 7 . 3 5 5  8 . 9
副 教 授  1 6 1 9 8 . 2 0 0 . 0 3 1 . 8 1 6 4  2 6 . 6
教 授  4 8 9 2 . 3 0 0 . 0 4 7 . 7 5 2  8 . 4

職  
 
稱  
專 任 教 練  2 0 9 0 . 9 0 0 . 0 2 9 . 1 2 2  3 . 6

0 . 0 0 0 * 4
6 1 2

專 任  4 9 1 8 8 . 9 4 0 . 7 5 7 1 0 . 3 5 5 2  8 9 . 6聘  
任  
別  兼 任  6 0 9 3 . 8 0 0 . 0 4 6 . 3 6 4  1 0 . 4

0 . 5 0 4  1
6 1 5

5 年 以 下  6 1 8 2 . 4 0 0 . 0 1 3 1 7 . 6 7 4  1 2 . 0
6 - 1 0 年  9 5 9 0 . 5 0 0 . 0 1 0 9 . 5 1 0 5  1 7 . 0

1 1 - 1 5 年  1 4 7 8 8 . 0 0 0 . 0 2 0 1 2 . 0 1 6 7  2 7 . 1
1 6 - 2 0 年  8 5 9 2 . 4 4 4 . 3 3 3 . 3 9 2  1 4 . 9

服  
務  
年  
資  2 0 年 以 上  1 6 3 9 1 . 6 0 0 . 0 1 5 8 . 4 1 7 8  2 8 . 9

0 . 0 0 0 * 4
6 1 2

博 士  6 9 8 9 . 6 0 0 . 0 8 1 0 . 4 7 7  1 2 . 5
碩 士  3 4 3 8 8 . 9 4 1 . 0 3 9 1 0 . 1 3 8 6  6 2 . 7
學 士  1 0 7 8 8 . 4 0 0 . 0 1 4 1 1 . 6 1 2 1  1 9 . 6

學  
 
歷  

其 他  3 2 1 0 0 . 0 0 0 . 0 0 0 . 0 3 2  5 . 2

0 . 3 0 8  3
6 1 3

曾  4 7 5 8 9 . 0 4 0 . 7 5 5 1 0 . 3 5 3 4  8 6 . 7曾 否
接 受
評 鑑  不 曾  7 6 9 2 . 7 0 0 . 0 6 7 . 3 8 2  1 3 . 3

0 . 5 0 0  1
6 1 5

是  4 8 3 8 8 . 5 4 0 . 7 5 9 1 0 . 8 5 4 6  8 8 . 6貴校是

否實施
評鑑 否  6 8 9 7 . 1 0 0 . 0 2 2 . 9 7 0  1 1 . 4

0 . 1 1 6  1
6 1 5

N 表 人 數  %表 百 分 比 漸 近 顯 著 性 (雙 尾 )
表 卡 方 值  

d . f 表 自 由 度  *表 p < 0 . 0 5  

 

(九 )依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4 得 知 ， 該 校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與 該 校 沒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主 要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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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應 是 「 幫 助 體 育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8 . 5 %、 9 7 . 1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五 、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認 為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對 教 師 教 學 有 無 幫 助  

(一 )依 學 校 類 型 分 析  

由 表 4 - 1 - 5 得 知 ， 公 立 大 學 、 私 立 大 學 、 公 立 學 院 、 私

立 學 院 、 等 四 種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對 教 師 教 學 「 有 積 極 性 的 幫 助 」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6 9 . 9 %、 7 9 . 8 %、 7 8 . 4 %、 6 8 . 0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二 )依 性 別 分 析  

由 表 4 - 1 - 5 得 知 ， 男 性 與 女 性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對 教 師 教 學 「 有 積 極 性 的 幫 助 」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7 6 . 4 %、6 9 . 3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三 )依 年 齡 層 分 析  

由 表 4 - 1 - 5 得 知 ， 3 0 歲 以 下 、 3 1 - 4 0 歲 、 4 1 - 5 0 歲 與 5 1

歲 以 上 等 四 種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對 教 師 教 學 「 有 積 極 性 的 幫 助 」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7 0 . 8 %、 7 8 . 8 %、 6 9 . 5 %、 7 2 . 8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四 )依 職 稱 分 析  

由 表 4 - 1 - 5 得 知 ， 五 種 職 稱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對 教 師 教 學 「 有 積 極 性 的 幫 助 」 之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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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專 任 教 練 佔 9 0 . 9 %、 講 師 佔 7 5 . 5 %、

助 理 教 授 佔 7 0 . 9 %、副 教 授 佔 6 9 . 5 %、教 授 佔 7 5 . 0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五 )依 聘 任 別 分 析  

由 表 4 - 1 - 5 得 知 ， 專 任 與 兼 任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對 教 師 教 學 「 有 積 極 性 的 幫 助 」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7 3 . 7 %、7 6 . 6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六 )依 服 務 年 資 分 析  

由 表 4 - 1 - 5 得 知 ， 五 種 服 務 年 資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對 教 師 教 學 「 有 積 極 性 的 幫 助 」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5 年 以 下 者 佔 5 6 . 8 %、 6 - 1 0 年 者

佔 9 0 . 5 %、 1 1 - 1 5 年 者 佔 8 3 . 2 %、 1 6 - 2 0 年 者 佔 6 2 . 0 %、 2 0 年

以 上 者 佔 6 9 . 1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七 )依 學 歷 分 析  

由 表 4 - 1 - 5 得 知 ， 四 種 學 歷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對 教 師 教 學 「 有 積 極 性 的 幫 助 」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博 士 佔 7 9 . 2 %、 碩 士 佔 7 2 . 5 %、 學 士

佔 7 6 . 9 %、 其 他 佔 6 8 . 8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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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5  認 為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對 您 教 學 有 無 幫 助  

教 學 評 鑑 之 看 法 您 認 為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對 您 的
教 學 有 無 幫 助  

統 計 量 數  有 積 極 性 的

幫 助  
沒 什 麼 關 連

產 生 負 面 的

影 響  
合 計  

 教 師 背 景  N  ％ N  ％ N  ％ N  ％  

漸 近 顯

著 性

(雙 尾 )

d . f

公 立 大 學  1 1 4  6 9 . 9 4 4 2 7 . 0 5 3 . 1 1 6 3  2 6 . 5
私立大學  1 4 2  7 9 . 8 3 1 1 7 . 4 5 2 . 8 1 7 8  2 8 . 9
公立學院  9 8  7 8 . 4 1 5 1 2 . 0 1 2 9 . 6 1 2 5  2 0 . 3

學  
校  
類  
型  私立學院  1 0 2  6 8 . 0 4 5 3 0 . 0 3 2 . 0 1 5 0  2 4 . 4

0 . 0 0 0 *
3

6 1 3

男 性  3 1 4  7 6 . 4 7 7 1 8 . 7 2 0 4 . 9 4 1 1  6 6 . 7性  
別  女 性  1 4 2  6 9 . 3 5 8 2 8 . 3 5 2 . 4 2 0 5  3 3 . 3

0 . 0 1 3 *
1

6 1 5

3 0 歲 以 下  3 4  7 0 . 8 1 4 2 9 . 2 0 0 . 0 4 8  7 . 8
3 1 - 4 0 歲  1 8 6  7 8 . 8 4 5 1 9 . 1 5 2 . 1 2 3 6  3 8 . 3
4 1 - 5 0 歲  1 2 1  6 9 . 5 3 7 2 1 . 3 1 6 9 . 2 1 7 4  2 8 . 2

年  
 
齡  5 1 歲 以 上  1 1 5  7 2 . 8 3 9 2 4 . 7 4 2 . 5 1 5 8  2 5 . 6

0 . 0 0 2 *
3

6 1 3

講 師  2 4 4  7 5 . 5 6 8 2 1 . 1 1 1 3 . 4 3 2 3  5 2 . 4
助 理 教 授  3 9  7 0 . 9 1 6 2 9 . 1 0 0 . 0 5 5  8 . 9
副 教 授  1 1 4  6 9 . 5 3 8 2 3 . 2 1 2 7 . 3 1 6 4  2 6 . 6
教 授  3 9  7 5 . 0 1 3 2 5 . 0 0 0 . 0 5 2  8 . 4

職  
 
稱  
專 任 教 練  2 0  9 0 . 9 0 0 . 0 2 9 . 1 2 2  3 . 6

0 . 0 1 8 *
4

6 1 2

專 任  4 0 7  7 3 . 7 1 2 4 2 2 . 5 2 1 3 . 8 5 5 2  8 9 . 6聘  
任  
別  兼 任  4 9  7 6 . 6 1 1 1 7 . 2 4 6 . 3 6 4  1 0 . 4

0 . 4 4 1
1

6 1 5

5 年 以 下  4 2  5 6 . 8 3 0 4 0 . 5 2 2 . 7 7 4  1 2 . 0
6 - 1 0 年  9 5  9 0 . 5 1 0 9 . 5 0 0 . 0 1 0 5  1 7 . 0

1 1 - 1 5 年  1 3 9  8 3 . 2 2 1 1 2 . 6 7 4 . 2 1 6 7  2 7 . 1
1 6 - 2 0 年  5 7  6 2 . 0 2 3 2 5 . 0 1 2 1 3 . 0 9 2  1 4 . 9

服  
務  
年  
資  2 0 年 以 上  1 2 3  6 9 . 1 5 1 2 8 . 7 4 2 . 2 1 7 8  2 8 . 9

0 . 0 0 0 *
4

6 1 2

博 士  6 1  7 9 . 2 1 6 2 0 . 8 0 0 . 0 7 7  1 2 . 5
碩 士  2 8 0  7 2 . 5 8 7 2 2 . 5 1 9 4 . 9 3 8 6  6 2 . 7
學 士  9 3  7 6 . 9 2 2 1 8 . 2 6 5 . 0 1 2 1  1 9 . 6

學  
 
歷  

其 他  2 2  6 8 . 8 1 0 3 1 . 3 0 0 . 0 3 2  5 . 2

0 . 2 2 5
3

6 1 3

曾  3 8 8  7 2 . 7 1 2 3 2 3 . 0 2 3 4 . 3 5 3 4  8 6 . 7曾否接
受評鑑 不 曾  6 8  8 2 . 9 1 2 1 4 . 6 2 2 . 4 8 2  1 3 . 3

0 . 1 4 1 1
6 1 5

是  4 0 0  7 3 . 3 1 2 3 2 2 . 5 2 3 4 . 2 5 4 6  8 8 . 6貴校是

否實施

評鑑 否  5 6  8 0 . 0 1 2 1 7 . 1 2 2 . 9 7 0  1 1 . 4
0 . 4 7 7

1
6 1 5

N 表 人 數  %表 百 分 比 漸 近 顯 著 性 (雙 尾 )
表 卡 方 值  

d . f 表 自 由 度  *表
p < 0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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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依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5 得 知 ， 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與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對 教 師

教 學「 有 積 極 性 的 幫 助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7 2 . 7 %、

8 2 . 9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九 )依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5 得 知 ， 該 校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與 該 校 沒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對 教 師 教 學 「 有 積 極 性 的 幫 助 」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7 3 . 3 %、 8 0 . 0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六 、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認 為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可 否 做 為 教 師 升 等 之 參 考 依 據  

(一 )依 學 校 類 型 分 析  

由 表 4 - 1 - 6 得 知 ， 公 立 大 學 、 私 立 大 學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 可 以 」 做 為 教 師 升

等 之 參 考 依 據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5 0 . 3 %、 5 1 . 1 %，而

公 立 學 院 、 私 立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則 以 評 鑑 結 果 「 無 意 見 」 做

為 教 師 升 等 之 參 考 依 據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為 6 3 . 2 % 、

5 8 . 0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二 )依 性 別 分 析  

由 表 4 - 1 - 6 得 知 ， 男 性 與 女 性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 無 意 見 」 做 為 教 師 升 等 之 參 考 依 據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4 3 . 8 % 、 4 8 . 8 % 。 經 卡 方 檢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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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三 )依 年 齡 層 分 析  

由 表 4 - 1 - 6 得 知 ， 3 1 - 4 0 歲 、 4 1 - 5 0 歲 與 5 1 歲 以 上 等 三

種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 無 意 見 」 做 為 教 師 升 等 之 參 考 依 據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4 5 . 8 %、 4 8 . 3 %、 4 4 . 3 %，而 3 0 歲 以 下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此 題

以 抱 持 「 可 以 」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為 4 7 . 9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四 )依 職 稱 分 析  

由 表 4 - 1 - 6 得 知 ， 專 任 教 練 、 教 授 等 二 種 職 稱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 可 以 」 做 為 教 師

升 等 之 參 考 依 據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6 3 . 6 %、 4 8 . 1 %，

而 講 師 、 助 理 教 授 、 副 教 授 則 以 評 鑑 結 果 「 無 意 見 」 做 為 教

師 升 等 之 參 考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為 4 5 . 8 %、 4 3 . 6 %、 5 5 . 5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五 )依 聘 任 別 分 析  

由 表 4 - 1 - 6 得 知 ， 專 任 與 兼 任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 無 意 見 」 做 為 教 師 升 等 之 參 考 依

據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4 4 . 0 %、 5 7 . 8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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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6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結 果 可 否 做 為 教 師 升 等 之 參 考 依 據  

教 學 評 鑑 之 看 法  您 認 為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可 否 做 為 教
師 升 等 之 參 考 依 據  

 統 計 量 數  可 以  不 可 以  無 意 見  合 計  

教 師 背 景  N  ％  N  ％  N  ％  N  ％  

漸 近 顯

著 性

(雙 尾 )

d . f

公立大學  8 2  5 0 . 3 2 1 1 2 . 9 6 0 3 6 . 8 1 6 3  2 6 . 5  
私立大學  9 1  5 1 . 1 3 3 1 8 . 5 5 4 3 0 . 3 1 7 8  2 8 . 9  
公立學院  2 5  2 0 . 0 2 1 1 6 . 8 7 9 6 3 . 2 1 2 5  2 0 . 3  

學  
校  
類  
型  私立學院  4 3  2 8 . 7 2 0 1 3 . 3 8 7 5 8 . 0 1 5 0  2 4 . 4  

0 . 0 0 0 *
3

6 1 3

性  男 性  1 6 4  3 9 . 9 6 7 1 6 . 3 1 8 0 4 3 . 8 4 1 1  6 6 . 7  
別  女 性  7 7  3 7 . 6 2 8 1 3 . 7 1 0 0 4 8 . 8 2 0 5  3 3 . 3  

0 . 4 5 9 1
6 1 5

3 0 歲 以 下  2 3  4 7 . 9 7 1 4 . 6 1 8 3 7 . 5 4 8  7 . 8  
3 1 - 4 0 歲  9 1  3 8 . 6 3 7 1 5 . 7 1 0 8 4 5 . 8 2 3 6  3 8 . 3  
4 1 - 5 0 歲  7 2  4 1 . 4 1 8 1 0 . 3 8 4 4 8 . 3 1 7 4  2 8 . 2  

年  
 
齡  

5 1 歲 以 上  5 5  3 4 . 8 3 3 2 0 . 9 7 0 4 4 . 3 1 5 8  2 5 . 6  

0 . 1 7 5
3

6 1 3

講 師  1 3 0  4 0 . 2 4 5 1 3 . 9 1 4 8 4 5 . 8 3 2 3  5 2 . 4  
助 理 教 授  2 3  4 1 . 8 8 1 4 . 5 2 4 4 3 . 6 5 5  8 . 9  
副 教 授  4 9  2 9 . 9 2 4 1 4 . 6 9 1 5 5 . 5 1 6 4  2 6 . 6  
教 授  2 5  4 8 . 1 1 5 2 8 . 8 1 2 2 3 . 1 5 2  8 . 4  

職  
 
稱  
專 任 教 練  1 4  6 3 . 6 3 1 3 . 6 5 2 2 . 7 2 2  3 . 6  

0 . 0 0 1 *
4

6 1 2

專 任  2 2 2  4 0 . 2 8 7 1 5 . 8 2 4 3 4 4 . 0 5 5 2  8 9 . 6  聘  
任  
別  兼 任  1 9  2 9 . 7 8 1 2 . 5 3 7 5 7 . 8 6 4  1 0 . 4  

0 . 1 1 0
1

6 1 5

5 年 以 下  3 0  4 0 . 5 2 1 2 8 . 4 2 3 3 1 . 1 7 4  1 2 . 0  
6 - 1 0 年  5 6  5 3 . 3 1 3 1 2 . 4 3 6 3 4 . 3 1 0 5  1 7 . 0  

1 1 - 1 5 年  6 0  3 5 . 9 1 4 8 . 4 9 3 5 5 . 7 1 6 7  2 7 . 1  
1 6 - 2 0 年  2 7  2 9 . 3 1 0 1 0 . 9 5 5 5 9 . 8 9 2  1 4 . 9  

服  
務  
年  
資  2 0 年 以 上  6 8  3 8 . 2 3 7 2 0 . 8 7 3 4 1 . 0 1 7 8  2 8 . 9  

0 . 0 0 0 *
4

6 1 2

博 士  3 5  4 5 . 5 1 6 2 0 . 8 2 6 3 3 . 8 7 7  1 2 . 5  
碩 士  1 3 9  3 6 . 0 5 3 1 3 . 7 1 9 4 5 0 . 3 3 8 6  6 2 . 7  
學 士  6 4  5 2 . 9 1 6 1 3 . 2 4 1 3 3 . 9 1 2 1  1 9 . 6  

學  
 
歷  

其 他  3  9 . 4 1 0 3 1 . 3 1 9 5 9 . 4 3 2  5 . 2  

0 . 0 0 0 *
3

6 1 3

曾  2 0 8  3 9 . 0 8 5 1 5 . 9 2 4 1 4 5 . 1 5 3 4  8 6 . 7  曾否接
受評鑑 不 曾  3 3  4 0 . 2 1 0 1 2 . 2 3 9 4 7 . 6 8 2  1 3 . 3  

0 . 6 8 3 1
6 1 5

是  2 0 3  3 7 . 2 9 1 1 6 . 7 2 5 2 4 6 . 2 5 4 6  8 8 . 6  貴校是
否實施

評鑑 否  3 8  5 4 . 3 4 5 . 7 2 8 4 0 . 0 7 0  1 1 . 4  
0 . 0 0 7 *

1
6 1 5

N 表 人 數  %表 百 分 比 漸 近 顯 著 性  
(雙 尾 )  
表 卡 方 值  

d . f 表 自 由 度  *表 p < 0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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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依 服 務 年 資 分 析  

由 表 4 - 1 - 6 得 知 年 資 5 年 以 下 及 6 - 1 0 年 之 體 育 教 師，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 可 以 」 做 為 教 師 升 等 之

參 考 依 據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4 0 . 5 %、5 3 . 3 %，而 1 1 - 1 5

年、 1 6 - 2 0 年 以 及 2 0 年 以 上 等 三 種 服 務 年 資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此

題 以「 無 意 見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為 5 5 . 7 %、5 9 . 8 %、4 1 . 0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七 )依 學 歷 分 析  

由 表 4 - 1 - 6 得 知 ， 學 歷 為 博 士 、 學 士 體 育 教 師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 可 以 」 做 為 教 師 升 等 之 參 考 依

據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4 5 . 5 %、 5 2 . 9 %，而 學 歷 為 碩 士

與 其 他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此 題 以 「 無 意 見 」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為 5 0 . 3 %、5 9 . 4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八 )依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6 得 知 ， 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與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 無 意

見 」 做 為 教 師 升 等 之 參 考 依 據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4 5 . 1 %、 4 7 . 6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九 )依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表 4 - 1 - 6 得 知 ， 該 校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與 該 校 沒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 可 以 」 做 為 教 師 升 等 之 參 考 依 據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3 7 . 2 %、

5 4 . 3 %。 而 該 校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與 該 校 沒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 無 意 見 」

做 為 教 師 升 等 之 參 考 依 據，其 比 例 分 別 為 4 6 . 2 %、 4 0 . 0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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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七 、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認 為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提

高 教 學 素 質 有 無 幫 助  

(一 )依 學 校 類 型 分 析  

由 表 4 - 1 - 7 得 知 ， 公 立 大 學 、 私 立 大 學 、 公 立 學 院 、 私

立 學 院 、 等 四 種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提 高 教 學 素 質 「 有 」 幫 助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7 . 1 %、 8 7 . 1 %、 8 3 . 2 %、 7 4 . 7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二 )依 性 別 分 析  

由 表 4 - 1 - 7 得 知 ， 男 性 與 女 性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提 高 教 學 素 質 「 有 」 幫 助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6 . 4 %、 7 7 . 1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三 )依 年 齡 層 分 析  

由 表 4 - 1 - 7 得 知 ， 3 0 歲 以 下 、 3 1 - 4 0 歲 、 4 1 - 5 0 歲 與 5 1

歲 以 上 等 四 種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提 高 教 學 素 質 「 有 」 幫 助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9 3 . 8 %、 8 5 . 2 %、 7 8 . 2 %、 8 2 . 9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四 )依 職 稱 分 析  

由 表 4 - 1 - 7 得 知 ， 五 種 職 稱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提 高 教 學 素 質 「 有 」 幫 助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專 任 教 練 佔 7 2 . 7 %、 講 師 佔 8 3 . 0 %、 助 理 教 授 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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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 5 %、副 教 授 佔 8 4 . 1 %、教 授 佔 8 4 . 6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五 )依 聘 任 別 分 析  

由 表 4 - 1 - 7 得 知 ， 專 任 與 兼 任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提 高 教 學 素 質 「 有 」 幫 助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3 . 9 %、 7 8 . 1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六 )依 服 務 年 資 分 析  

由 表 4 - 1 - 7 得 知 ， 五 種 服 務 年 資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提 高 教 學 素 質「 有 」幫 助 之 比 例 最 高，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5 年 以 下 者 佔 8 2 . 4 %、6 - 1 0 年 者 佔 9 0 . 5 %、1 1 - 1 5

年 者 佔 8 4 . 4 %、 1 6 - 2 0 年 者 佔 7 9 . 3 %、 2 0 年 以 上 者 佔 8 0 . 3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七 )依 學 歷 分 析  

由 表 4 - 1 - 7 得 知 ， 四 種 學 歷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提 高 教 學 素 質 「 有 」 幫 助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博 士 佔 9 4 . 8 %、碩 士 佔 8 1 . 1 %、學 士 佔 8 5 . 1 %、其

他 佔 7 5 . 0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八 )依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7 得 知 ， 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與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提 高 教 學 素

質「 有 」幫 助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3 . 1 %、 8 4 . 1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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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7  認 為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提 高 教 學 素 質 有 無 幫 助  

教 學 評 鑑 之 看 法  您 認 為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提 高 教 學
素 質 有 無 幫 助  

統 計 量 數  有  無  合 計  

教 師 背 景  N  ％  N  ％  N  ％  
漸 近 顯 著

性 (雙 尾 )
d . f

公 立 大 學  1 4 2 8 7 . 1 2 1 1 2 . 9 1 6 3 2 6 . 5  
私 立 大 學  1 5 5 8 7 . 1 2 3 1 2 . 9 1 7 8 2 8 . 9  
公 立 學 院  1 0 4 8 3 . 2 2 1 1 6 . 8 1 2 5 2 0 . 3  

學  
校  
類  
型  私 立 學 院  1 1 2 7 4 . 7 3 8 2 5 . 3 1 5 0 2 4 . 4  

0 . 0 0 9 *  
d . f
3

6 1 3
性  男 性  3 5 5 8 6 . 4 5 6 1 3 . 6 4 1 1 6 6 . 7  
別  女 性  1 5 8 7 7 . 1 4 7 2 2 . 9 2 0 5 3 3 . 3  0 . 0 0 4 *   

3 0 歲 以 下  4 5 9 3 . 8 3 6 . 3 4 8 7 . 8  
3 1 - 4 0 歲  2 0 1 8 5 . 2 3 5 1 4 . 8 2 3 6 3 8 . 3  
4 1 - 5 0 歲  1 3 6 7 8 . 2 3 8 2 1 . 8 1 7 4 2 8 . 2  

年  
 
齡  5 1 歲 以 上  1 3 1 8 2 . 9 2 7 1 7 . 1 1 5 8 2 5 . 6  

0 . 0 5 3  

1
6 1 5

3
6 1 3

 講 師  2 6 8 8 3 . 0 5 5 1 7 . 0 3 2 3 5 2 . 4  
職  助 理 教 授  4 7 8 5 . 5 8 1 4 . 5 5 5 8 . 9  

 副 教 授  1 3 8 8 4 . 1 2 6 1 5 . 9 1 6 4 2 6 . 6  
稱  教 授  4 4 8 4 . 6 8 1 5 . 4 5 2 8 . 4  

 專 任 教 練  1 6 7 2 . 7 6 2 7 . 3 2 2 3 . 6  

0 . 7 1 2  
 

4
6 1 2

專 任  4 6 3 8 3 . 9 8 9 1 6 . 1 5 5 2 8 9 . 6  聘  
任  
別  兼 任  5 0 7 8 . 1 1 4 2 1 . 9 6 4 1 0 . 4  

0 . 2 4 3   

5 年 以 下  6 1 8 2 . 4 1 3 1 7 . 6 7 4 1 2 . 0  
6 - 1 0 年  9 5 9 0 . 5 1 0 9 . 5 1 0 5 1 7 . 0  

1 1 - 1 5 年  1 4 1 8 4 . 4 2 6 1 5 . 6 1 6 7 2 7 . 1  
1 6 - 2 0 年  7 3 7 9 . 3 1 9 2 0 . 7 9 2 1 4 . 9  

服  
務  
年  
資  2 0 年 以 上  1 4 3 8 0 . 3 3 5 1 9 . 7 1 7 8 2 8 . 9  

0 . 1 8 3  

1
6 1 5

4
6 1 2

博 士  7 3 9 4 . 8 4 5 . 2 7 7 1 2 . 5  
碩 士  3 1 3 8 1 . 1 7 3 1 8 . 9 3 8 6 6 2 . 7  
學 士  1 0 3 8 5 . 1 1 8 1 4 . 9 1 2 1 1 9 . 6  

學  
 
歷  

其 他  2 4 7 5 . 0 8 2 5 . 0 3 2 5 . 2  

0 . 0 1 4 *  
 

3
6 1 3

曾  4 4 4 8 3 . 1 9 0 1 6 . 9 5 3 4 8 6 . 7  曾否
接受
評鑑 不 曾  6 9 8 4 . 1 1 3 1 5 . 9 8 2 1 3 . 3  

0 . 8 2 1   

是  4 4 8 8 2 . 1 9 8 1 7 . 9 5 4 6 8 8 . 6  貴校是

否實施
評鑑 否  6 5 9 2 . 9 5 7 . 1 7 0 1 1 . 4  

0 . 0 2 3 *  1
6 1 5

N 表 人 數  %表 百 分 比 漸 近 顯 著 性  
(雙 尾 )  
表 卡 方 值  

d . f 表 自 由 度  *表 p < 0 . 0 5  

(九 )依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7 得 知 ， 該 校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與 該 校 沒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提 高

教 學 素 質 「 有 」 幫 助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2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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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 9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八 、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認 為 有 沒 有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必 要  

(一 )依 學 校 類 型 分 析  

由 表 4 - 1 - 8 得 知，其 中 公 立 大 學、私 立 大 學、公 立 學 院 、

私 立 學 院 、 等 四 種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有 」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必 要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7 9 . 1 %、

7 7 . 0 %、 6 2 . 4 %、 5 6 . 0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二 )依 性 別 分 析  

由 表 4 - 1 - 8 得 知 ， 男 性 與 女 性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有 」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必 要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6 8 . 4 %、 7 1 . 7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三 )依 年 齡 層 分 析  

由 表 4 - 1 - 8 得 知 ， 3 0 歲 以 下 、 3 1 - 4 0 歲 、 4 1 - 5 0 歲 與 5 1

歲 以 上 等 四 種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有 」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必 要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5 . 4 % 、

7 6 . 3 %、 6 3 . 2 %、 6 1 . 4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四 )依 職 稱 分 析  

由 表 4 - 1 - 8 得 知 ， 五 種 職 稱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有 」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必 要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專

任 教 練 佔 7 2 . 7 %、講 師 佔 6 8 . 4 %、助 理 教 授 佔 7 8 . 2 %、副 教 授

佔 6 3 . 4 %、 教 授 佔 8 4 . 6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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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顯 著 差 異 。  

(五 )依 聘 任 別 分 析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如 表 4 - 1 - 8 )。 

(六 )依 服 務 年 資 分 析  

由 表 4 - 1 - 8 得 知 ， 五 種 服 務 年 資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有 」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必 要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5 年 以 下 者 佔 6 6 . 2 %、 6 - 1 0 年 者 佔 8 1 . 0 %、 1 1 - 1 5 年 者 佔

7 2 . 5 %、 1 6 - 2 0 年 者 佔 5 5 . 4 %、 2 0 年 以 上 者 佔 6 8 . 5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七 )依 學 歷 分 析  

由 表 4 - 1 - 8 得 知 ， 四 種 學 歷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有 」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必 要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博

士 佔 8 0 . 5 %、 碩 士 佔 6 7 . 1 %、 學 士 佔 7 7 . 7 %、 其 他 佔 4 0 . 6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八 )依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8 得 知 ， 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與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有 」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必 要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6 9 . 3 %、 7 0 . 7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九 )依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8 得 知 ， 該 校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與 該 校 沒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有 」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必 要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6 7 . 9 %、 8 1 . 4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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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8  認 為 有 沒 有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必 要  

教 學 評 鑑 之 看 法 您 認 為 有 沒 有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必
要  

統 計 量 數  
有  無  可 有 可 無 合 計  

 教 師 背 景  N  ％ N  ％ N  ％ N  ％  

漸 近 顯

著 性

(雙 尾 )

d . f

公 立 大 學  1 2 9 7 9 . 1 8 4 . 9 2 6 1 6 . 0 1 6 3  2 6 . 5
私 立 大 學  1 3 7 7 7 . 0 6 3 . 4 3 5 1 9 . 7 1 7 8  2 8 . 9
公 立 學 院  7 8 6 2 . 4 1 4 1 1 . 2 3 3 2 6 . 4 1 2 5  2 0 . 3

學  
校  
類  
型  私 立 學 院  8 4 5 6 . 0 1 0 6 . 7 5 6 3 7 . 3 1 5 0  2 4 . 4

0 . 0 0 0 *
3

6 1 3

性  男 性  2 8 1 6 8 . 4 2 6 6 . 3 1 0 4 2 5 . 3 4 1 1  6 6 . 7
別  女 性  1 4 7 7 1 . 7 1 2 5 . 9 4 6 2 2 . 4 2 0 5  3 3 . 3

0 . 6 9 4 1
6 1 5

3 0 歲 以 下  4 1 8 5 . 4 0 0 . 0 7 1 4 . 6 4 8  7 . 8
3 1 - 4 0 歲  1 8 0 7 6 . 3 1 3 5 . 5 4 3 1 8 . 2 2 3 6  3 8 . 3
4 1 - 5 0 歲  1 1 0 6 3 . 2 2 2 1 2 . 6 4 2 2 4 . 1 1 7 4  2 8 . 2

年  
 
齡  5 1 歲 以 上  9 7 6 1 . 4 3 1 . 9 5 8 3 6 . 7 1 5 8  2 5 . 6

0 . 0 0 0 *
3

6 1 3

 講 師  2 2 1 6 8 . 4 1 4 4 . 3 8 8 2 7 . 2 3 2 3  5 2 . 4
職  助 理 教 授  4 3 7 8 . 2 4 7 . 3 8 1 4 . 5 5 5  8 . 9

 副 教 授  1 0 4 6 3 . 4 1 8 1 1 . 0 4 2 2 5 . 6 1 6 4  2 6 . 6
稱  教 授  4 4 8 4 . 6 0 . 0 8 1 5 . 4 5 2  8 . 4

 專 任 教 練  1 6 7 2 . 7 2 9 . 1 4 1 8 . 2 2 2  3 . 6

0 . 0 0 9 *
4

6 1 2

專 任  3 9 0 7 0 . 7 3 4 6 . 2 1 2 8 2 3 . 2 5 5 2  8 9 . 6聘  
任  
別  兼 任  3 8 5 9 . 4 4 6 . 3 2 2 3 4 . 4 6 4  1 0 . 4

0 . 1 3 5
1

6 1 5

5 年 以 下  4 9 6 6 . 2 6 8 . 1 1 9 2 5 . 7 7 4  1 2 . 0
6 - 1 0 年  8 5 8 1 . 0 4 3 . 8 1 6 1 5 . 2 1 0 5  1 7 . 0

1 1 - 1 5 年  1 2 1 7 2 . 5 1 0 6 . 0 3 6 2 1 . 6 1 6 7  2 7 . 1
1 6 - 2 0 年  5 1 5 5 . 4 1 1 1 2 . 0 3 0 3 2 . 6 9 2  1 4 . 9

服  
務  
年  
資  2 0 年 以 上  1 2 2 6 8 . 5 7 3 . 9 4 9 2 7 . 5 1 7 8  2 8 . 9

0 . 0 0 9 *
4

6 1 2

博 士  6 2 8 0 . 5 4 5 . 2 1 1 1 4 . 3 7 7  1 2 . 5
碩 士  2 5 9 6 7 . 1 2 8 7 . 3 9 9 2 5 . 6 3 8 6  6 2 . 7
學 士  9 4 7 7 . 7 3 2 . 5 2 4 1 9 . 8 1 2 1  1 9 . 6

學  
 
歷  

其 他  1 3 4 0 . 6 3 9 . 4 1 6 5 0 . 0 3 2  5 . 2

0 . 0 0 1 *
3

6 1 3

曾  3 7 0 6 9 . 3 3 2 6 . 0 1 3 2 2 4 . 7 5 3 4  8 6 . 7曾否接
受評鑑 不 曾  5 8 7 0 . 7 6 7 . 3 1 8 2 2 . 0 8 2  1 3 . 3

0 . 8 0 0
1

6 1 5
是  3 7 1 6 7 . 9 3 6 6 . 6 1 3 9 2 5 . 5 5 4 6  8 8 . 6貴校是

否實施

評鑑 否  5 7 8 1 . 4 2 2 . 9 1 1 1 5 . 7 7 0  1 1 . 4
0 . 0 6 6

1
6 1 5

N 表 人 數  %表 百 分 比 漸 近 顯 著 性  
(雙 尾 )  
表 卡 方 值  

d . f 表 自 由 度  *表 p < 0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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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認 為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 做 何 用 途 最 為 適 當  

(一 )依 學 校 類 型 分 析  

由 表 4 - 1 - 9 得 知 ， 公 立 大 學 、 私 立 大 學 、 公 立 學 院 、 私

立 學 院 、 等 四 種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做 為 「 教 師 自 我 改 進 教 學 」 之 參 考 用 途 最 為 適

當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7 . 7 %、 8 6 . 5 %、 8 5 . 6 %、 7 7 . 3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二 )依 性 別 分 析  

由 表 4 - 1 - 9 得 知 ， 男 性 與 女 性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做 為 「 教 師 自 我 改 進 教 學 」 之 參

考 用 途 最 為 適 當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2 . 5 %、 8 8 . 3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三 )依 年 齡 層 分 析  

由 表 4 - 1 - 9 得 知 ， 3 0 歲 以 下 、 3 1 - 4 0 歲 、 4 1 - 5 0 歲 與 5 1

歲 以 上 等 四 種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做 為 「 教 師 自 我 改 進 教 學 」 之 參 考 用 途 最 為 適

當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9 1 . 7 %、 8 9 . 0 %、 7 7 . 6 %、 8 2 . 9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四 )依 職 稱 分 析  

由 表 4 - 1 - 9 得 知 ， 四 種 職 稱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做 為 「 教 師 自 我 改 進 教 學 」 之 參 考

用 途 最 為 適 當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專 任 教 練 佔

9 0 . 9 %、講 師 佔 8 4 . 5 %、助 理 教 授 佔 1 0 0 . 0 %、副 教 授 佔 7 5 . 6 %、

教 授 佔 9 2 . 3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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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依 聘 任 別 分 析  

由 表 4 - 1 - 9 得 知 ， 專 任 與 兼 任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做 為 「 教 師 自 我 改 進 教 學 」 之 參

考 用 途 最 為 適 當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4 . 1 %、 8 7 . 5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六 )依 服 務 年 資 分 析  

由 表 4 - 1 - 9 得 知 ， 五 種 服 務 年 資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做 為 「 教 師 自 我 改 進 教 學 」 之

參 考 用 途 最 為 適 當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5 年 以 下 者 佔

7 7 . 0 %、 6 - 1 0 年 者 佔 9 7 . 1 %、 1 1 - 1 5 年 者 佔 9 0 . 4 %、 1 6 - 2 0 年

者 佔 8 2 . 6 %、 2 0 年 以 上 者 佔 7 5 . 3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七 )依 學 歷 分 析  

由 表 4 - 1 - 9 得 知 ， 四 種 學 歷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做 為 「 教 師 自 我 改 進 教 學 」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博 士 佔 9 4 . 8 %、 碩 士 佔 8 2 . 4 %、 學 士 佔

8 0 . 2 %、 其 他 佔 1 0 0 . 0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八 )依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9 得 知 ， 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與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做 為

「 教 師 自 我 改 進 教 學 」 之 參 考 用 途 最 為 適 當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3 . 1 %、 9 2 . 7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九 )依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9 得 知 ， 該 校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與 該 校 沒 有 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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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 應 做 為 「 教 師 自 我 改 進 教 學 」 之 參 考 用 途 最 為 適 當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4 . 2 %、 8 5 . 7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對 本 題 之 看 法，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表 4 - 1 - 9  認 為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做 何 用 途 最 為 適 當  
教 學 評 鑑 之 看 法  您 認 為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做 何

用 途 最 為 適 當  

統 計 量 數  升遷獎懲之參考 學生選課之參考
教師自我改進

教學之參考 
合 計  

 教 師 背 景  N  ％ N ％  N  ％  N ％  

漸 近 顯

著 性
(雙 尾 )

d . f

公 立 大 學  9 5 . 5 1 1 6 . 7 1 4 3 8 7 . 7 1 6 3  2 6 . 5  
私 立 大 學  8 4 . 5 1 6 9 . 0 1 5 4 8 6 . 5 1 7 8  2 8 . 9  
公 立 學 院  0 0 . 0 1 8 1 4 . 4 1 0 7 8 5 . 6 1 2 5  2 0 . 3  

學  
校  
類  
型  私 立 學 院  3 2 . 0 3 1 2 0 . 7 1 1 6 7 7 . 3 1 5 0  2 4 . 4  

0 . 0 0 1 *
3  

6 1 3

男 性  1 6 3 . 9 5 6 1 3 . 6 3 3 9 8 2 . 5 4 1 1  6 6 . 7  性  
別  女 性  4 2 . 0 2 0 9 . 8 1 8 1 8 8 . 3 2 0 5  3 3 . 3  0 . 1 5 0  1  

6 1 5

 3 0 歲 以 下  0 0 . 0 4 8 . 3 4 4 9 1 . 7 4 8  7 . 8  
年  3 1 - 4 0 歲  3 1 . 3 2 3 9 . 7 2 1 0 8 9 . 0 2 3 6  3 8 . 3  
齡  4 1 - 5 0 歲  1 4 8 . 0 2 5 1 4 . 4 1 3 5 7 7 . 6 1 7 4  2 8 . 2  

 5 1 歲 以 上  3 1 . 9 2 4 1 5 . 2 1 3 1 8 2 . 9 1 5 8  2 5 . 6  

0 . 0 0 1 * 3  
6 1 3

講 師  1 0 3 . 1 4 0 1 2 . 4 2 7 3 8 4 . 5 3 2 3  5 2 . 4  
助 理 教 授  0 0 . 0 0 0 . 0 5 5 1 0 0 5 5  8 . 9  
副 教 授  1 0 6 . 1 3 0 1 8 . 3 1 2 4 7 5 . 6 1 6 4  2 6 . 6  
教 授  0 0 . 0 4 7 . 7 4 8 9 2 . 3 5 2  8 . 4  

職  
 
稱  
專 任 教 練  0 0 . 0 2 9 . 1 2 0 9 0 . 9 2 2  3 . 6  

0 . 0 0 2 * 4  
6 1 2

專 任  2 0 3 . 6 6 8 1 2 . 3 4 6 4 8 4 . 1 5 5 2  8 9 . 6  聘  
任  
別  兼 任  0 0 . 0 8 1 2 . 5 5 6 8 7 . 5 6 4  1 0 . 4  

0 . 3 0 1  1  
6 1 5

5 年 以 下  0 0 . 0 1 7 2 3 . 0 5 7 7 7 . 0 7 4  1 2 . 0  
6 - 1 0 年  3 2 . 9 0 0 . 0 1 0 2 9 7 . 1 1 0 5  1 7 . 0  

1 1 - 1 5 年  3 1 . 8 1 3 7 . 8 1 5 1 9 0 . 4 1 6 7  2 7 . 1  
1 6 - 2 0 年  3 3 . 3 1 3 1 4 . 1 7 6 8 2 . 6 9 2  1 4 . 9  

服  
務  
年  
資  2 0 年 以 上  1 1 6 . 2 3 3 1 8 . 5 1 3 4 7 5 . 3 1 7 8  2 8 . 9  

0 . 0 0 0 * 4  
6 1 2

博 士  0 0 . 0 4 5 . 2 7 3 9 4 . 8 7 7  1 2 . 5  
碩 士  1 7 4 . 4 5 1 1 3 . 2 3 1 8 8 2 . 4 3 8 6  6 2 . 7  
學 士  3 2 . 5 2 1 1 7 . 4 9 7 8 0 . 2 1 2 1  1 9 . 6  

學  
 
歷  其 他  0 0 . 0 0 0 . 0 3 2 1 0 0 3 2  5 . 2  

0 . 0 0 7 * 3  
6 1 3

曾  2 0 3 . 7 7 0 1 3 . 1 4 4 4 8 3 . 1 5 3 4  8 6 . 7  曾否
接受
評鑑 不 曾  0 0 . 0 6 7 . 3 7 6 9 2 . 7 8 2  1 3 . 3  

0 . 0 5 6  1  
6 1 5

是  1 2 2 . 2 7 4 1 3 . 6 4 6 0 8 4 . 2 5 4 6  8 8 . 6  貴校是

否實施
評鑑 否  8 1 1 . 4 2 2 . 9 6 0 8 5 . 7 7 0  1 1 . 4  

0 . 0 0 0 * 1  
6 1 5

N 表 人 數  %表 百 分 比  漸 近 顯 著 性
(雙 尾 )  
表 卡 方 值  

d . f 表 自 由 度  *表 p < 0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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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是 否 贊 成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的 結 果 可 以 公 佈  

(一 )依 學 校 類 型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0 得 知，公 立 大 學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贊 成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可 以 公 佈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5 0 . 9 %、 私 立 大 學 之 體 育 教 師 則 以 「 無 意 見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可 以 公 佈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為

3 8 . 8 %；公 立 學 院、私 立 學 院 等 二 種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不

贊 成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可 以 公 佈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6 1 . 6 %、 3 9 . 3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二 )依 性 別 分 析  

經 卡 方 檢 定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如 表 4 - 1 - 1 0 )。  

(三 )依 年 齡 層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0 得 知， 3 0 歲 以 下 及 3 1 - 4 0 歲、等 二 種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不 贊 成 」 評 鑑 結 果 可 以 公 佈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4 7 . 9 %、 4 4 . 5 %；而 4 1 - 5 0 歲 以 下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評 鑑 結 果 是 否 可 以 公 佈 以 「 贊 成 」 者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為

4 0 . 2 %。 而 5 1 歲 以 上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評 鑑 結 果 是 否 可 以 公 佈 以

「 無 意 見 」 者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為 3 5 . 4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四 )依 職 稱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0 得 知 ， 職 稱 為 教 授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贊 成 」

評 鑑 結 果 可 以 公 佈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5 0 . 0 %， 而 職

稱 為 副 教 授 之 體 育 教 師 則 以 「 不 贊 成 」 評 鑑 結 果 可 以 公 佈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為 4 7 . 6 %、 職 稱 為 講 師 、 助 理 教 授 之 體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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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均 以 「 無 意 見 」 評 鑑 結 果 可 以 公 佈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3 3 . 7 %、 3 4 . 5 %。另 助 理 教 授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贊 成 」評

鑑 結 果 可 以 公 佈 之 比 例 和 「 無 意 見 」 比 例 皆 是 3 4 . 5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五 )依 聘 任 別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0 得 知 ， 專 任 體 育 教 師 以「 贊 成 」評 鑑 結 果 可

以 公 佈 之 比 例 最 高 (比 例 為 3 5 . 3 % )。 而 兼 任 體 育 教 師 以 「 不

贊 成 」 評 鑑 結 果 可 以 公 佈 之 比 例 最 高 (比 例 為 6 0 . 9 % )。 根 據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不 同 聘 任 別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六 )依 服 務 年 資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0 得 知 ， 服 務 年 資 為 2 0 年 以 上 之 體 育 教 師 以

4 0 . 4 %； 服 務 年 資 為 5 年 以 下 與 6 - 1 0 年 與 1 1 - 1 5 年 、 1 6 - 2 0

年 之 體 育 教 師 則 以「 不 贊 成 」評 鑑 結 果 可 以 公 佈 之 比 例 最 高，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4 5 . 9 %、 4 2 . 9 %、 3 5 . 3 %、 5 0 . 0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七 )依 學 歷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0 得 知 ， 學 歷 為 博 士 之 體 育 教 師 以「 贊 成 」評

鑑 結 果 可 以 公 佈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為 3 7 . 7 %；學 歷 為 碩 士 、

學 士 之 體 育 教 師 與 其 他 之 體 育 教 師 以 「 不 贊 成 」 評 鑑 結 果 可

以 公 佈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為 3 5 . 8 %、 3 4 . 7 %、 6 5 . 6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八 )依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0 得 知，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與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不 贊 成 」評 鑑 結 果 可 以 公 佈 之 比 例 最 高，

比 例 分 別 為 3 6 . 3 %、 4 1 . 5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是 否 曾 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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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九 )依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如 表 4 - 1 - 1 0 )， 該 校 是 否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1 - 1 0  贊 成 評 鑑 結 果 可 否 公 佈  
教 學 評 鑑 之 看 法  您 贊 成 評 鑑 結 果 可 以 公 佈 嗎  

統 計 量 數  
贊 成  不 贊 成  無 意 見  合 計  

 教 師 背 景  N  ％  N ％  N ％  N ％  

漸近顯著

性(雙尾)
d . f

公 立 大 學  8 3  5 0 . 9 4 9 3 0 . 1 3 1 1 9 . 0 1 6 3  2 6 . 5  
私 立 大 學  6 6  3 7 . 1 4 3 2 4 . 2 6 9 3 8 . 8 1 7 8  2 8 . 9  
公 立 學 院  1 2  9 . 6 7 7 6 1 . 6 3 6 2 8 . 8 1 2 5  2 0 . 3  

學  
校  
類  
型  私 立 學 院  4 1  2 7 . 3 5 9 3 9 . 3 5 0 3 3 . 3 1 5 0  2 4 . 4  

0 . 0 0 0 *
3

6 1 3

男 性  1 2 9  3 1 . 4 1 4 5 3 5 . 3 1 3 7 3 3 . 3 4 1 1  6 6 . 7  性  
別  女 性  7 3  3 5 . 6 8 3 4 0 . 5 4 9 2 3 . 9 2 0 5  3 3 . 3  

0 . 0 5 6
1

6 1 5
 3 0 歲 以 下  1 3  2 7 . 1 2 3 4 7 . 9 1 2 2 5 . 0 4 8  7 . 8  
年  3 1 - 4 0 歲  7 0  2 9 . 7 1 0 5 4 4 . 5 6 1 2 5 . 8 2 3 6  3 8 . 3  
齡  4 1 - 5 0 歲  7 0  4 0 . 2 4 7 2 7 . 0 5 7 3 2 . 8 1 7 4  2 8 . 2  

 5 1 歲 以 上  4 9  3 1 . 0 5 3 3 3 . 5 5 6 3 5 . 4 1 5 8  2 5 . 6  

0 . 0 0 5 *
3

6 1 3

講 師  1 0 7  3 3 . 1 1 0 7 3 3 . 1 1 0 9 3 3 . 7 3 2 3  5 2 . 4  
助 理 教 授  1 9  3 4 . 5 1 7 3 0 . 9 1 9 3 4 . 5 5 5  8 . 9  
副 教 授  5 0  3 0 . 5 7 8 4 7 . 6 3 6 2 2 . 0 1 6 4  2 6 . 6  
教 授  2 6  5 0 . 0 8 1 5 . 4 1 8 3 4 . 6 5 2  8 . 4  

職  
 
稱  
專 任 教 練  0  0 . 0 1 8 8 1 . 8 4 1 8 . 2 2 2  3 . 6  

0 . 0 0 0 *
4

6 1 2

專 任  1 9 5  3 5 . 3 1 8 9 3 4 . 2 1 6 8 3 0 . 4 5 5 2  8 9 . 6  聘  
任  
別  兼 任  7  1 0 . 9 3 9 6 0 . 9 1 8 2 8 . 1 6 4  1 0 . 4  

0 . 0 0 0 *
1

6 1 5

5 年 以 下  1 7  2 3 . 0 3 4 4 5 . 9 2 3 3 1 . 1 7 4  1 2 . 0  
6 - 1 0 年  2 9  2 7 . 6 4 5 4 2 . 9 3 1 2 9 . 5 1 0 5  1 7 . 0  

1 1 - 1 5 年  5 1  3 0 . 5 5 9 3 5 . 3 5 7 3 4 . 1 1 6 7  2 7 . 1  
1 6 - 2 0 年  3 3  3 5 . 9 4 6 5 0 . 0 1 3 1 4 . 1 9 2  1 4 . 9  

服  
務  
年  
資  2 0 年 以 上  7 2  4 0 . 4 4 4 2 4 . 7 6 2 3 4 . 8 1 7 8  2 8 . 9  

0 . 0 0 0 *
4

6 1 2

博 士  2 9  3 7 . 7 2 7 3 5 . 1 2 1 2 7 . 3 7 7  1 2 . 5  
碩 士  1 2 6  3 2 . 6 1 3 8 3 5 . 8 1 2 2 3 1 . 6 3 8 6  6 2 . 7  
學 士  3 9  3 2 . 2 4 2 3 4 . 7 4 0 3 3 . 1 1 2 1  1 9 . 6  

學  
 
歷  

其 他  8  2 5 . 0 2 1 6 5 . 6 3 9 . 4 3 2  5 . 2  

0 . 0 2 9 *
3

6 1 3

曾  1 8 4  3 4 . 5 1 9 4 3 6 . 3 1 5 6 2 9 . 2 5 3 4  8 6 . 7  曾否
接受
評鑑 不 曾  1 8  2 2 . 0 3 4 4 1 . 5 3 0 3 6 . 6 8 2  1 3 . 3  

0 . 0 7 5
1

6 1 5

是  1 7 2  3 1 . 5 2 0 8 3 8 . 1 1 6 6 3 0 . 4 5 4 6  8 8 . 6  貴校是

否實施

評鑑 否  3 0  4 2 . 9 2 0 2 8 . 6 2 0 2 8 . 6 7 0  1 1 . 4  
0 . 1 3 3

1
6 1 5

N 表 人 數  %表 百 分 比  漸 近 顯 著 性 (雙 尾 )
表 卡 方 值  

d . f 自 由 度  *表 p < 0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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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是 否 贊 成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一 )依 學 校 類 型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1 得 知 ， 公 立 大 學 、 私 立 大 學 、 公 立 學 院 、 私

立 學 院 、 等 四 種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贊 成 」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5 . 3 %、 8 2 . 6 %、 7 2 . 8 %、

6 6 . 7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二 )依 性 別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1 得 知 ， 男 性 與 女 性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贊 成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7 8 . 1 % 、

7 6 . 1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三 )依 年 齡 層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1 得 知 ， 3 0 歲 以 下 、 3 1 - 4 0 歲 、 4 1 - 5 0 歲 與 5 1

歲 以 上 等 四 種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贊 成 」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7 5 . 0 %、 7 9 . 7 %、 7 5 . 9 %、

7 6 . 6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四 )依 職 稱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1 得 知 ， 五 種 職 稱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贊 成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專 任 教 練 佔

7 2 . 7 %、講 師 佔 7 6 . 2 %、助 理 教 授 佔 7 8 . 2 %、副 教 授 佔 7 8 . 0 %、

教 授 佔 8 4 . 6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五 )依 聘 任 別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1 得 知 ， 專 任 與 兼 任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贊 成 」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7 8 . 6 %、

6 7 . 2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六 )依 服 務 年 資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1 得 知，五 種 服 務 年 資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贊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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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5 年 以 下 者

佔 6 6 . 2 %、 6 - 1 0 年 者 佔 8 3 . 8 %、 1 1 - 1 5 年 者 佔 7 7 . 8 %、 1 6 - 2 0

年 者 佔 7 7 . 2 %、 2 0 年 以 上 者 佔 7 8 . 1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七 )依 學 歷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1 得 知 ， 四 種 學 歷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贊 成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博 士 佔

8 5 . 7 %、 碩 士 佔 7 6 . 2 %、 學 士 佔 7 8 . 5 %、 其 他 佔 6 8 . 8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八 )依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1 得 知，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與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贊 成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比 例 分 別 為 7 8 . 1 %、 7 3 . 2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九 )依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1 得 知，該 校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與 該 校 沒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贊 成 」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7 6 . 6 %、 8 4 . 3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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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1 1  贊 成 學 生 評 鑑 您 的 教 學 表 現  
教 學 評 鑑 之 看 法  您 贊 成 學 生 評 鑑 您 的 教 學 表 現 嗎  
統 計 量 數  贊 成  不 贊 成  無 意 見  合 計  

教 師 背 景  N  ％  N ％  N ％  N ％  

漸近顯著

性 (雙尾 ) d . f

公 立 大 學  1 3 9  8 5 . 3 4 2 . 5 2 0 1 2 . 3 1 6 3  2 6 . 5  
私 立 大 學  1 4 7  8 2 . 6 9 5 . 1 2 2 1 2 . 4 1 7 8  2 8 . 9  
公 立 學 院  9 1  7 2 . 8 2 6 2 0 . 8 8 6 . 4 1 2 5  2 0 . 3  

學  
校  
類  
型  私 立 學 院  1 0 0  6 6 . 7 2 3 1 5 . 3 2 7 1 8 . 0 1 5 0  2 4 . 4  

0 . 0 0 0 *
3

6 1 3

男 性  3 2 1  7 8 . 1 4 0 9 . 7 5 0 1 2 . 2 4 1 1  6 6 . 7  性  
別  女 性  1 5 6  7 6 . 1 2 2 1 0 . 7 2 7 1 3 . 2 2 0 5  3 3 . 3  0 . 8 5 3 1

6 1 5
 3 0 歲 以 下  3 6  7 5 . 0 7 1 4 . 6 5 1 0 . 4 4 8  7 . 8  
年  3 1 - 4 0 歲  1 8 8  7 9 . 7 2 3 9 . 7 2 5 1 0 . 6 2 3 6  3 8 . 3  
齡  4 1 - 5 0 歲  1 3 2  7 5 . 9 1 8 1 0 . 3 2 4 1 3 . 8 1 7 4  2 8 . 2  

 5 1 歲 以 上  1 2 1  7 6 . 6 1 4 8 . 9 2 3 1 4 . 6 1 5 8  2 5 . 6  

0 . 7 9 4 3
6 1 3

講 師  2 4 6  7 6 . 2 2 6 8 . 0 5 1 1 5 . 8 3 2 3  5 2 . 4  
助 理 教 授  4 3  7 8 . 2 8 1 4 . 5 4 7 . 3 5 5  8 . 9  
副 教 授  1 2 8  7 8 . 0 1 9 1 1 . 6 1 7 1 0 . 4 1 6 4  2 6 . 6  
教 授  4 4  8 4 . 6 3 5 . 8 5 9 . 6 5 2  8 . 4  

職  
 
稱  
專 任 教 練  1 6  7 2 . 7 6 2 7 . 3 0 0 . 0 2 2  3 . 6  

0 . 0 7 9 * 4
6 1 2

專 任  4 3 4  7 8 . 6 5 1 9 . 2 6 7 1 2 . 1 5 5 2  8 9 . 6  聘  
任  
別  兼 任  4 3  6 7 . 2 1 1 1 7 . 2 1 0 1 5 . 6 6 4  1 0 . 4  

0 . 0 7 7 1
6 1 5

5 年 以 下  4 9  6 6 . 2 1 7 2 3 . 0 8 1 0 . 8 7 4  1 2 . 0  
6 - 1 0 年  8 8  8 3 . 8 4 3 . 8 1 3 1 2 . 4 1 0 5  1 7 . 0  

1 1 - 1 5 年  1 3 0  7 7 . 8 1 6 9 . 6 2 1 1 2 . 6 1 6 7  2 7 . 1  
1 6 - 2 0 年  7 1  7 7 . 2 1 3 1 4 . 1 8 8 . 7 9 2  1 4 . 9  

服  
務  
年  
資  2 0 年 以 上  1 3 9  7 8 . 1 1 2 6 . 7 2 7 1 5 . 2 1 7 8  2 8 . 9  

0 . 0 0 2 * 4
6 1 2

博 士  6 6  8 5 . 7 8 1 0 . 4 3 3 . 9 7 7  1 2 . 5  
碩 士  2 9 4  7 6 . 2 3 8 9 . 8 5 4 1 4 . 0 3 8 6  6 2 . 7  
學 士  9 5  7 8 . 5 1 0 8 . 3 1 6 1 3 . 2 1 2 1  1 9 . 6  

學  
 
歷  

其 他  2 2  6 8 . 8 6 1 8 . 8 4 1 2 . 5 3 2  5 . 2  

0 . 1 6 3 3
6 1 3

曾  4 1 7  7 8 . 1 5 2 9 . 7 6 5 1 2 . 2 5 3 4  8 6 . 7  曾否
接受
評鑑 不 曾  6 0  7 3 . 2 1 0 1 2 . 2 1 2 1 4 . 6 8 2  1 3 . 3  

0 . 6 0 9 1
6 1 5

是  4 1 8  7 6 . 6 6 0 1 1 . 0 6 8 1 2 . 5 5 4 6  8 8 . 6  貴校是
否實施

評鑑 否  5 9  8 4 . 3 2 2 . 9 9 1 2 . 9 7 0  1 1 . 4  
0 . 1 0 2 1

6 1 5

N 表 人 數  %表 百 分 比  漸 近 顯 著 性
(雙 尾 )  
表 卡 方 值  

d . f 表 自 由 度  *表 p < 0 . 0 5  

 

 

十 二 、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是 否 願 意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一 )依 學 校 類 型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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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4 - 1 - 1 2 得 知 ， 公 立 大 學 、 私 立 大 學 、 公 立 學 院 、 私

立 學 院 、 等 四 種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願 意 」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9 . 6 %、 8 8 . 2 %、

8 0 . 0 %、 7 6 . 0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二 )依 性 別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2 得 知 ， 男 性 與 女 性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願 意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4 . 2 %、

8 3 . 4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三 )依 年 齡 層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2 得 知 ， 3 0 歲 以 下 、 3 1 - 4 0 歲 、 4 1 - 5 0 歲 與 5 0

歲 以 上 等 四 種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願 意 」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3 . 3 %、 9 1 . 5 %、

7 5 . 9 %、 8 1 . 6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四 )依 職 稱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2 得 知 ， 五 種 職 稱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願 意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專 任 教 練

佔 7 2 . 7 %、講 師 佔 8 3 . 6 %、助 理 教 授 佔 9 2 . 7 %、副 教 授 佔 8 2 . 9 %

、 教 授 佔 8 4 . 6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  

(五 )依 聘 任 別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2 得 知 ， 專 任 與 兼 任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願 意 」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3 . 9 %、 8 4 . 4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  

(六 )依 服 務 年 資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2 得 知，五 種 服 務 年 資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願 意 」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5 年 以

下 者 佔 8 6 . 5 %、6 - 1 0 年 者 佔 9 3 . 3 %、1 1 - 1 5 年 者 佔 7 9 . 6 %、1 6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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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者 佔 8 3 . 7 %、 2 0 年 以 上 者 佔 8 1 . 5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七 )依 學 歷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2 得 知 ， 四 種 學 歷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願 意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博 士 佔

9 4 . 8 %、 碩 士 佔 8 3 . 2 %、 學 士 佔 8 3 . 5 %、 其 他 佔 6 8 . 8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果 ，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八 )依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2 得 知，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與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願 意 」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3 . 1 %、 8 9 . 0 %。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九 )依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1 - 1 2 得 知，該 校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與 該 校 沒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願 意 」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其 比 例 分 別 為 8 2 . 8 %、 9 2 . 9 %。經 卡 方 檢 定 之 結

果 ，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對 本 題 之 看 法 ，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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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1 2  願 意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您 的 教 學 表 現  
教 學 評 鑑 之 看 法  您 願 意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您 的 教 學 表 現 嗎  
統 計 量 數  願 意  不 願 意  無 意 見  合 計  

教 師 背 景  N  ％  N ％  N  ％  N ％  
漸近顯著

性 (雙尾 )
d . f

公 立 大 學  1 4 6  8 9 . 6 0 0 . 0 1 7 1 0 . 4 1 6 3  2 6 . 5  
私 立 大 學  1 5 7  8 8 . 2 2 1 . 1 1 9 1 0 . 7 1 7 8  2 8 . 9  
公 立 學 院  1 0 0  8 0 . 0 1 6 1 2 . 8 9 7 . 2 1 2 5  2 0 . 3  

學  
校  
類  
型  私 立 學 院  1 1 4  7 6 . 0 1 2 8 . 0 2 4 1 6 . 0 1 5 0  2 4 . 4  

0 . 0 0 0 *
3

6 1 3

男 性  3 4 6  8 4 . 2 1 9 4 . 6 4 6 1 1 . 2 4 1 1  6 6 . 7  性  
別  女 性  1 7 1  8 3 . 4 1 1 5 . 4 2 3 1 1 . 2 2 0 5  3 3 . 3  0 . 9 2 1 1

6 1 5
3 0 歲 以 下  4 0  8 3 . 3 0 0 . 0 8 1 6 . 7 4 8  7 . 8  
3 1 - 4 0 歲  2 1 6  9 1 . 5 7 3 . 0 1 3 5 . 5 2 3 6  3 8 . 3  
4 1 - 5 0 歲  1 3 2  7 5 . 9 1 4 8 . 0 2 8 1 6 . 1 1 7 4  2 8 . 2  

年  
 
 
齡  5 1 歲 以 上  1 2 9  8 1 . 6 9 5 . 7 2 0 1 2 . 7 1 5 8  2 5 . 6  

0 . 0 0 1 * 3
6 1 3

講 師  2 7 0  8 3 . 6 1 1 3 . 4 4 2 1 3 . 0 3 2 3  5 2 . 4  
助 理 教 授  5 1  9 2 . 7 0 0 . 0 4 7 . 3 5 5  8 . 9  
副 教 授  1 3 6  8 2 . 9 1 4 8 . 5 1 4 8 . 5 1 6 4  2 6 . 6  
教 授  4 4  8 4 . 6 3 5 . 8 5 9 . 6 5 2  8 . 4  

職  
 
稱  
專 任 教 練  1 6  7 2 . 7 2 9 . 1 4 1 8 . 2 2 2  3 . 6  

0 . 0 7 7 4
6 1 2

專 任  4 6 3  8 3 . 9 3 0 5 . 4 5 9 1 0 . 7 5 5 2  8 9 . 6  聘  
任  
別  兼 任  5 4  8 4 . 4 0 0 . 0 1 0 1 5 . 6 6 4  1 0 . 4  

0 . 0 9 4 1
6 1 5

5 年 以 下  6 4  8 6 . 5 2 2 . 7 8 1 0 . 8 7 4  1 2 . 0  
6 - 1 0 年  9 8  9 3 . 3 0 0 . 0 7 6 . 7 1 0 5  1 7 . 0  

1 1 - 1 5 年  1 3 3  7 9 . 6 8 4 . 8 2 6 1 5 . 6 1 6 7  2 7 . 1  
1 6 - 2 0 年  7 7  8 3 . 7 1 1 1 2 . 0 4 4 . 3 9 2  1 4 . 9  

服  
務  
年  
資  2 0 年 以 上  1 4 5  8 1 . 5 9 5 . 1 2 4 1 3 . 5 1 7 8  2 8 . 9  

0 . 0 0 1 * 4
6 1 2

博 士  7 3  9 4 . 8 0 0 . 0 4 5 . 2 7 7  1 2 . 5  
碩 士  3 2 1  8 3 . 2 2 1 5 . 4 4 4 1 1 . 4 3 8 6  6 2 . 7  
學 士  1 0 1  8 3 . 5 3 2 . 5 1 7 1 4 . 0 1 2 1  1 9 . 6  

學  
 
歷  

其 他  2 2  6 8 . 8 6 1 8 . 8 4 1 2 . 5 3 2  5 . 2  

0 . 0 0 1 * 3
6 1 3

曾  4 4 4  8 3 . 1 2 8 5 . 2 6 2 1 1 . 6 5 3 4  8 6 . 7  曾否
接受
評鑑 不 曾  7 3  8 9 . 0 2 2 . 4 7 8 . 5 8 2  1 3 . 3  

0 . 3 6 1 1
6 1 5

是  4 5 2  8 2 . 8 2 8 5 . 1 6 6 1 2 . 1 5 4 6  8 8 . 6  貴校是
否實施

評鑑 否  6 5  9 2 . 9 2 2 . 9 3 4 . 3 7 0  1 1 . 4  
0 . 0 9 2 1

6 1 5

N 表 人 數  
%表 百 分 比  

漸 近 顯 著 性
(雙 尾 )  
表 卡 方 值  

d . f 表 自 由 度  *表 p < 0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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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期 望 之 結 果  

 
本 節 之 主 旨 在 於 分 析 與 比 較 不 同 背 景 之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 藉 以 瞭 解 不

同 性 別 、 年 齡 、 職 稱 、 聘 任 別 、 服 務 年 資 、 最 高 學 歷 、 是 否

曾 接 受 評 鑑 、 貴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等 特 徵 之 體 育 教 師 ， 對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的 差 異 程 度 ， 以 下 內

容 將 分 述 之 。  

 

(一 )依 教 師 性 別 分 析  

由 表 4 - 2 - 1 之 資 料 得 知 ， 男 性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十 一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者（ 4 > X ≥ 3）共 有 三 十 四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六 項 。 女 性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十 三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無 意 見 」者（ 4 > X ≥ 3）共 有 二 十 七 項，同 意 程 度 介 於「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十 一 項 。 其 中 男 性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評 鑑 項 目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而 女 性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評 鑑

項 目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學 目 標 」。  

就 各 教 學 評 鑑 向 度 之 分 析 結 果 顯 示，男 女 體 育 教 師 對「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之 項 目 ， 均 以 「 實 施 學



 77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能 夠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之 期 望 最 高 ；

而 對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是 重 視 學 生 的 權 益 」 項

目 而 言 ， 男 性 體 育 教 師 之 期 望 程 度 ， 顯 著 的 高 於 女 性 體 育 教

師 。 就 「 應 由 哪 些 學 生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男

女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所 有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參 加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就 「 哪 些 體 育 教 師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男 女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全 體 授 課 的 體

育 教 師 ， 都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就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何 時 、 何 地 舉 行 」 向 度 而 言 ， 男 女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期 末 考 前 舉 行 」、

「 評 鑑 宜 在 教 室 內 舉 行 」 之 期 望 最 高 ； 但 對 於 評 鑑 宜 在 上 體

育 課 或 非 體 育 課 時 舉 行 ， 男 女 體 育 教 師 之 期 望 並 不 相 同 ； 而

男 女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非 體 育

課 時 舉 行 」 項 目 之 期 望 ， 達 顯 著 差 異 。 就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涵 蓋 哪 些 內 容 」 向 度 而 言 ， 男 性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是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而 女 性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是「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學 科 知 識 」。就「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如 何 實 施 」 向 度 而 言 ， 男 女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助 教 或 行 政 助 理 主 持 」。至 於「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工 具 應 如 何 編 撰 」 向 度 分 析 ， 男 女 體 育

教 師 均 認 為「 應 由 體 育 室（ 組 ）編 撰 」。就「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作 何 用 途 」 向 度 而 言 ， 男 女 體 育 教 師 均

認 為「 評 鑑 結 果 應 提 供 教 師 作 為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而 對 於「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結 果 應 做 為 教 師 升 遷 之 參 考 」 項

目 ， 兩 者 之 期 望 達 顯 著 差 異 。 對 於 「 是 否 贊 成 或 接 受 學 生 評



 78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男 女 體 育 教 師 對 此 向 度 均 持 正

面 同 意 之 程 度 。  

 

表 4 - 2 - 1  不 同 性 別 體 育 教 師 在 各 向 度 期 望 類 別 之 t 檢 定  
向  性 別  男  女  

 統 計 量 數  N = 4 1 1  N = 2 0 5  t 檢 定  

度  
期 望 類 別  X  S  R 1 R 2 X  S  R 1 R 2 顯 著 性   t - v a l u e  
對 教 師 教 學 改 進
有 所 助 益  3 . 8 5  0 . 7 5 3 2 0 3 . 9 2 0 . 9 4 2 1 9 0 . 1 6 8  - 1 . 0 0 6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3 . 9 9  0 . 6 0 1 1 2 3 . 9 5 0 . 6 9 1 1 8 0 . 0 0 4  0 . 8 0 8 *  

提 供 師 生 民 主 觀
念 之 培 養  3 . 8 3  0 . 7 7 5 2 2 3 . 6 3 0 . 8 7 5 2 4 0 . 0 0 0  2 . 7 9 7 *  

重 視 學 生 權 益  3 . 8 6  0 . 7 1 2 1 8 3 . 8 0 0 . 9 3 3 2 1 0 . 0 0 0  0 . 8 7 5 *  
增 進 師 生 感 情 之
溝 通  3 . 4 7  0 . 8 0 8 3 2 3 . 1 8 0 . 8 4 8 3 6 0 . 9 9 7  4 . 2 0 4  

提 供 師 生 溝 通 之
正 式 管 道  3 . 5 1  0 . 8 0 6 2 8 3 . 4 7 0 . 8 5 6 2 9 0 . 1 3 3  0 . 6 4 4  

對 學 校 人 事 決 策
有 所 裨 益  3 . 0 8  0 . 8 5 1 0 4 3 2 . 6 4 0 . 9 0 1 0 4 9 0 . 0 0 2  5 . 8 4 8 *  

提 高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3 . 3 1  0 . 9 0 9 3 7 2 . 9 6 1 . 0 2 9 4 1 0 . 2 9 5  4 . 3 5 5  

提 昇 教 師 的 教 學
效 果  3 . 8 5  0 . 7 7 4 2 1 3 . 6 5 0 . 8 4 4 2 3 0 . 0 1 6  2 . 9 1 9 *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提 昇 教 學 水 準 進
而 維 護 教 師 崇 高
的 形 象  

3 . 5 1  0 . 9 2 7 2 9 3 . 2 8 0 . 9 9 7 3 3 0 . 2 2 3  2 . 9 1 9  

所 有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參 加  3 . 9 3  0 . 8 0 1 1 5 3 . 9 7 0 . 8 5 1 1 4 0 . 9 1 3  - 0 . 5 9 2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自 由 參 加  3 . 5 7  0 . 9 2 2 2 7 3 . 2 7 1 . 0 4 3 3 4 0 . 0 1 1  3 . 6 8 1 *  

由

誰

評

鑑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抽 樣 參 加  3 . 2 1  0 . 9 1 3 3 9 3 . 0 5 1 . 0 1 2 3 9 0 . 9 2 6  1 . 9 0 3  

全 體 授 課 的 體 育
教 師  3 . 9 8  0 . 8 0 1 1 3 4 . 0 4 0 . 9 8 1 1 1 0 . 0 0 0  - 0 . 8 5 8 *  

正 在 申 請 升 等 的
體 育 教 師  2 . 2 6  0 . 8 7 3 5 1 2 . 0 2 1 . 0 0 3 5 1 0 . 5 3 2  2 . 9 5 1  

誰
接
受
評
鑑 由 體 育 教 師 自 行

決 定  2 . 6 5  0 . 8 6 2 5 0 2 . 8 0 1 . 1 6 2 4 7 0 . 0 0 0  - 1 . 8 1 8 *  

學 期 中 不 定 期 舉
行  3 . 0 3  0 . 8 7 4 4 5 3 . 0 1 0 . 9 3 3 4 0 0 . 0 5 4  0 . 2 8 7  

期 中 考 前 後 舉 行  2 . 9 6  0 . 7 9 5 4 6 2 . 8 4 0 . 7 6 4 4 5 0 . 3 5 4  1 . 7 1 6  
期 末 考 前 舉 行  3 . 5 0  0 . 7 8 1 3 0 3 . 4 7 0 . 9 5 2 3 0 0 . 0 0 2  0 . 4 9 3 *  
上 體 育 課 時 舉 行  3 . 1 7  0 . 8 3 3 4 1 2 . 8 4 0 . 9 8 5 4 6 0 . 0 0 4  4 . 4 0 2 *  

何
時
實
施
評
鑑 非 體 育 課 時 舉 行  3 . 1 9  0 . 8 2 2 4 0 3 . 5 1 0 . 8 8 1 2 7 0 . 0 2 6  - 4 . 4 6 2 *  
教 室 內 舉 行  3 . 4 0  0 . 7 0 1 3 3 3 . 7 8 0 . 7 8 1 2 2 0 . 2 7 5  - 6 . 1 0 7  何

處

評

鑑 教 室 外 舉 行  2 . 9 4  0 . 6 9 2 4 7 2 . 4 6 0 . 8 3 2 5 0 0 . 0 0 0  7 . 5 1 6 *  
教 師 的 個 人 特 質  3 . 7 4  0 . 6 5 1 4 2 4 4 . 3 3 0 . 6 8 1 1 0 . 0 0 0  5 . 5 3 7 *  

評

鑑
教 師 的 教 學 目 標  
教 師 的 學 科 知 識  

4 . 0 1  
4 . 0 4  

0 . 4 7
0 . 5 2

8
5

1 0
7

4 . 2 7
4 . 2 3

0 . 5 8
0 . 6 3

2
3

2
3

0 . 0 0 0  
0 . 0 0 0  

- 1 . 3 0 2 *  
1 . 4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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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的 術 科 技 能  4 . 0 5  0 . 5 2 4 5 4 . 1 3 0 . 6 8 4 5 0 . 0 0 5  0 . 3 9 1 *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4 . 1 3  0 . 5 4 1 1 4 . 1 2 0 . 8 0 5 6 0 . 0 0 0  - 2 . 2 0 4 *  
教 師 的 教 材 組 織  4 . 0 3  0 . 4 8 7 9 4 . 0 8 0 . 7 2 6 7 0 . 0 0 0  - 1 . 0 5 8 *  
師 生 互 動 關 係  4 . 0 0  0 . 5 9 9 1 1 4 . 0 7 0 . 5 6 7 8 0 . 0 0 0  - 2 . 4 2 0 *  
教 師 的 教 學 技 巧  4 . 0 6  0 . 6 1 3 4 4 . 0 5 0 . 7 1 8 9 0 . 0 1 0  - 1 . 0 9 6 *  

上 課 的 教 學 氣 氛  4 . 0 3  0 . 5 8 6 8 4 . 0 5 0 . 8 2 9 1 0 0 . 0 0 0  - 4 . 8 8 5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4 . 1 0  0 . 6 9 2 2 4 . 0 3 0 . 6 9 1 0 1 2 0 . 0 0 7  - 3 . 9 4 5 *  
教 師 的 教 室 管 理
能 力  3 . 9 4  0 . 6 5 1 0 1 4 4 . 0 1 0 . 8 4 1 1 1 3 0 . 0 5 8  - 2 . 0 4 4  

教 師 對 學 生 學 習
的 評 量  3 . 8 0  0 . 6 9 1 3 2 3 3 . 9 7 0 . 7 3 1 2 1 5 0 . 0 5 7  - 3 . 9 3 1  

學 生 的 學 習 態 度  3 . 9 1  0 . 6 8 1 1 1 7 3 . 9 7 0 . 7 2 1 3 1 6 0 . 0 2 6  - 1 . 6 9 4 *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有

哪

些

內

容 

學 生 的 學 習 成 就  3 . 8 5  0 . 6 9 1 2 1 9 3 . 3 7 1 . 0 2 1 4 3 2 0 . 6 0 5  - 1 . 9 5 5  
任 課 教 師 自 行 主

持  2 . 8 2  0 . 9 6 4 4 9 2 . 7 4 1 . 1 0 4 4 8 0 . 0 0 5  0 . 9 6 8 *  
助 教 或 行 政 助 理
主 持  3 . 3 6  0 . 7 3 1 3 4 3 . 1 7 1 . 0 4 1 3 7 0 . 0 0 0  2 . 6 6 2 *  

教 務 處 派 員 主 持  3 . 3 4  0 . 7 9 2 3 6 2 . 9 2 1 . 0 1 3 4 3 0 . 0 6 7  5 . 7 3 0  

如
何
實
施
評
鑑 由 班 代 主 持  3 . 0 5  0 . 8 1 3 4 4 2 . 9 5 1 . 0 7 2 4 2 0 . 0 0 0  1 . 3 1 9 *  
由 教 育 部 編 撰  3 . 0 8  0 . 9 4 3 4 2 3 . 2 2 0 . 9 9 3 3 5 0 . 3 6 7  - 1 . 7 3 4  
由 學 校 統 一 編 撰  3 . 3 5  0 . 8 2 2 3 5 3 . 4 9 0 . 8 4 2 2 8 0 . 3 7 7  - 2 . 0 0 2  
由 體 育 室 （ 組 ）
編 撰  3 . 5 0  0 . 7 9 1 3 1 3 . 5 6 0 . 8 3 1 2 5 0 . 5 3 8  - 0 . 7 6 4  評鑑

工具

如何

編撰 

由 教 師 自 行 編 撰  2 . 9 1  0 . 8 7 4 4 8 2 . 8 9 1 . 0 8 4 4 4 0 . 0 0 0  0 . 2 1 4 *  
提 供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4 . 0 4  0 . 6 8 1 6 4 . 1 7 0 . 7 3 1 4 0 . 0 0 5  - 2 . 1 3 0 *  

獎 勵 優 良 教 師 之
參 考  3 . 6 5  0 . 8 4 3 2 6 3 . 5 3 1 . 0 0 2 2 6 0 . 0 1 3  1 . 5 0 1 *  

教 師 升 遷 之 參 考  3 . 3 1  0 . 9 2 4 3 8 3 . 0 9 1 . 2 5 4 3 8 0 . 0 0 0  2 . 4 5 8 *  

評
鑑
結
果
作
何
用
途 
提 供 學 生 選 課 之
參 考  3 . 6 7  0 . 7 5 2 2 5 3 . 4 3 1 . 0 7 3 3 1 0 . 0 0 0  3 . 3 0 4 *  

贊 成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3 . 9 2  0 . 8 8 2 1 6 3 . 9 1 1 . 0 9 2 2 0 0 . 0 0 2  0 . 1 2 1 *  願
意
或
接
受
評
鑑 

願 意 接 受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4 . 0 7  0 . 6 9 1 3 3 . 9 5 1 . 0 3 1 1 7 0 . 0 0 0  1 . 7 0 7 *  

N 表 人 數    X 表 平 均 數       S 表 標 準 差        R 1 :向 度 內 期 望 類 別 等 級
R 2 :所 有 向 度 期 望 類 別 等 級     t - v a l u e 表 t 值          *表 p < 0 . 0 5  

 

(二 )依 教 師 之 年 齡 分 析  

由 表 4 - 2 - 2 之 資 料 得 知 ， 3 0 歲 以 下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七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 4 > X ≥ 3） 共 有 三 十 五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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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見 」與「 不 同 意 」者（ 3 > X ≥ 2）共 有 九 項 。 3 1 - 4 0 歲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十 六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 4 > X ≥ 3） 共 有 二 十 六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無 意 見 」與「 不 同 意 」者（ 3 > X ≥ 2）共 有 九 項 。

4 1 - 5 0 歲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六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 4 > X ≥ 3） 共 有

三 十 八 項，同 意 程 度 介 於「 無 意 見 」與「 不 同 意 」者（ 3 > X ≥ 2）

共 有 七 項。5 1 歲 以 上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同 意 」者（ X ≥ 4）

共 有 十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 4 > X ≥ 3）

共 有 三 十 四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共 有 七 項。其 中 3 0 歲 以 下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評

鑑 項 目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室 管 理 能 力 」， 3 1 - 4 0 歲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評 鑑 項 目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教 師 教 學 的 教 學 態 度 及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 而 4 1 - 5 0 歲 以 及 5 1 歲 以 上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評 鑑 結 果 為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提 供 教 師 作

為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  

在 就 各 教 學 評 鑑 向 度 之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各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之 項 目 ，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之 期

望 最 高。就「 應 由 哪 些 學 生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向 度 而 言 ，

各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所 有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參 加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就 「 哪 些 體 育 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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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各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全 體 授 課 的 體 育 教 師 （ 包 括 專 任 、 兼 任 ） 都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之 期 望 最 高。就「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何 時 、

何 地 舉 行 」 向 度 而 言 ， 各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認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期 末 考 前 舉 行 」，且 認 為「 評 鑑 宜 在

教 室 內 舉 行 」，但 對 於 評 鑑 宜 在 上 體 育 課 或 非 體 育 課 時 舉 行 ，

除 了 5 1 歲 以 上 之 體 育 教 師 期 望 評 鑑 宜 在 「 上 體 育 課 時 舉 行 」

高 於 在 「 非 上 體 育 課 時 舉 行 」 外 ， 其 他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評 鑑 宜 在 「 非 上 體 育 課 時 舉 行 」 之 期 望 高 於 「 上 體 育 課 時 舉

行 」。就「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涵 蓋 哪 些 內 容 」向 度 而 言，

3 1 - 4 0 歲 與 4 1 - 5 0 歲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是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 而 3 0 歲 以 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是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上 課 的 教 學 氣 氛 」； 而 5 0 歲 以 上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是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對 於「 評 鑑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室 管 理 能 力 」項 目 之 期

望 ， 3 0 歲 以 下 之 體 育 教 師 顯 著 高 於 5 1 歲 以 上 之 體 育 教 師 ；

對 於「 評 鑑 內 容 應 包 含 學 生 之 學 習 態 度 」項 目 之 期 望 ， 3 0 歲

以 下 與 3 1 - 4 0 歲 之 體 育 教 師 顯 著 高 於 5 1 歲 以 上 之 體 育 教 師。

就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如 何 實 施 」 向 度 而 言 ， 除 5 1

歲 以 上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實 施 方 式 「 應 由 班 代 主 持 」 外 ， 其

他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有 不 同 之 期 望 。 至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工 具 應 如 何 編 撰 」 向 度 分 析 ， 各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最 期 望 評 鑑 工 具「 應 由 體 育 室（ 組 ）編 撰 」。就「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作 何 用 途 」 向 度 而 言 ， 各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最 期 望 「 評 鑑 結 果 應 提 供 教 師 作 為 改 進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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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之 參 考 」。 對 於 「 是 否 贊 成 或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各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此 向 度 均 持 正 面 同 意 之 程

度 。  

 

表 4 - 2 - 2  不 同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在 各 向 度 期 望 類 別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向        年 齡  30 歲以下 (1 ) 31-40 歲 (2 ) 41-50 歲 (3 ) 51 歲以上 (4 )  

 N = 4 8  N = 2 3 6  N = 1 5 8  N = 1 7 4  
度  

統 計 量 數  
期 望 類 別  X S R1 R2 X S R1 R2 X S R1 R2 X S R1 R2 

F 值

對 教 師 教 學 改
進 有 所 助 益  3.92 0.90 2 14 3.98 0.81 2 17 3.72 0.85 5 22 3.85 0.75 3 19 3.4773*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4.17 0.38 1 4 4.02 0.61 1 16 3.89 0.70 1 15 3.96 0.65 1 12 3.0350*

提 供 師 生 民 主
觀 念 之 培 養  3.77 0.95 4 21 3.70 0.91 5 23 3.78 0.67 3 19 3.84 0.75 4 20 0.9983

重 視 學 生 權 益  3.65 0.96 5 25 3.97 0.65 3 18 3.76 0.88 4 20 3.78 0.78 5 22  4.1939*
增 進 師 生 感 情
之 溝 通  3.44 0.71 7 29 3.35 0.82 7 36 3.43 0.81 7 29 3.32 0.87 8 33 0.7092

提 供 師 生 溝 通
之 正 式 管 道  3.90 0.81 3 15 3.49 0.86 6 32 3.39 0.74 9 32 3.52 0.81 7 28  5.0295*

對 學 校 人 事 決
策 有 所 裨 益  3.02 0.64 9 41 2.90 0.92 10 46 3.14 0.84 10 41 2.73 0.93 10 50   6.1138*

提 高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2.88 1.02 10 44 3.07 0.94 9 41 3.40 0.91 8 30 3.25 0.96 9 34   6.0265*

提 昇 教 師 的 教
學 效 果  3.65 1.02 6 26 3.72 0.81 4 22 3.79 0.70 2 18 3.89 0.79 2 17 1.9015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提 昇 教 學 水 準
進 而 維 護 教 師
崇 高 的 形 象  

3.35 0.91 8 34 3.34 1.04 8 37 3.47 0.78 6 28 3.57 0.98 6 27 2.0534

所 有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參 加  4.04 1.03 1 6 3.94 0.88 1 20 3.98 0.80 1 9 3.87 0.65 1 18 0.8281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自 由 參 加  2.90 1.32 3 43 3.52 1.00 2 31 3.39 0.94 2 31 3.66 0.77 2 24   8.4212*

由

誰

評

鑑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抽 樣 參 加  3.13 1.44 2 39 3.21 0.90 3 40 3.23 0.89 3 38 3.01 0.87 3 43 1.9443

全 部 體 育 教 師  3.94 1.08 1 11 4.10 0.74 1 11 3.96 0.94 1 12 3.92 0.87 1 14 1.6219
申 請 升 等 教 師  2.42 1.40 3 51 2.06 0.88 3 51 2.30 0.91 3 51 2.15 0.78 3 51  3.3875*
誰
接
受
評
鑑 

由 體 育 教 師 自
行 決 定  2.60 1.20 2 49 2.58 0.96 2 50 2.73 1.03 2 50 2.88 0.81 2 47  3.3444*

學 期 中 不 定 期  3.17 1.23 2 37 3.07 0.84 5 42 3.04 0.91 4 43 2.90 0.81 5 46 1.6645
期 中 考 前 後 舉 行  3.00 0.97 4 42 2.91 0.71 4 45 2.93 0.80 5 47 2.91 0.80 4 45 0.1983
期 末 考 前 舉 行  3.15 1.09 3 38 3.64 0.89 3 26 3.37 0.81 1 33 3.51 0.64 1 30   6.5222*
上 體 育 課 時 舉 行  2.71 0.85 5 47 2.94 0.96 2 43 3.15 0.86 3 40 3.24 0.79 2 35 6.6979

何
時
實
施

評
鑑

非 體 育 課 時 舉 行  3.54 0.71 1 27 3.23 0.91 1 39 3.36 0.86 2 34 3.23 0.77 3 36 2.4041

教 室 內 舉 行  3.83 0.66 1 19 3.70 0.68 1 24 3.31 0.87 1 35 3.41 0.65 1 32  13.6354*何

處

評

鑑 教 室 外 舉 行  2.48 0.71 2 50 2.59 0.79 2 49 2.85 0.75 2 48 3.08 0.68 2 42 16.3629*

教 師 的 個 人 特 質  3.44 0.97 14 30 3.60 0.83 14 27 3.66 0.83 13 25 3.65 0.70 14 25 1.0619
教 師 的 教 學 目 標  3.85 0.36 10 18 4.09 0.50 9 12 4.00 0.57 5 6 4.03 0.46 6 7  3.2619*
教 師 的 學 科 知 識  3.79 0.54 11 20 4.12 0.55 8 10 4.01 0.66 4 5 3.94 0.58 11 13   5.6249*
教 師 術 科 技 能  3.88 0.79 8 16 4.17 0.54 5 5 3.98 0.53 7 10 3.97 0.59 10 11   7.1706*

評
鑑
體
育
教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4.15 0.50 3 5 4.24 0.56 2 2 4.10 0.65 1 2 4.12 0.51 2 2 2.5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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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的 教 材 組 織  3.96 0.58 5 10 4.15 0.55 7 7 3.94 0.63 9 13 4.03 0.48 7 8   5.0369*
師 生 互 動 關 係  3.94 0.76 6 12 4.17 0.55 6 6 4.02 0.65 3 4 3.91 0.64 12 16   6.1967*
教 師 的 教 學 技 巧  3.88 0.89 9 17 4.20 0.56 4 4 3.98 0.81 8 11 4.08 0.57 4 4   5.3356*
上 課 的 教 學 氣 氛  4.19 0.39 2 3 4.21 0.56 3 3 3.99 0.65 6 7 4.08 0.58 3 3   5.1233*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4.02 0.91 4 7 4.24 0.74 1 1 4.10 0.68 2 3 4.22 0.56 1 1 2.4113
教 室 管 理 能 力  4.23 0.59 1 2 4.06 0.61 10 13 3.76 0.72 12 21 4.02 0.67 8 9 10.1134*
對 學 生 學 習 評 量  3.71 0.80 13 23 4.05 0.57 11 14 3.60 0.89 14 26 4.01 0.67 9 10 15.4977*
學 生 的 學 習 態 度  3.77 1.04 12 22 3.97 0.69 12 19 3.84 0.76 11 16 4.06 0.66 5 5  3.3139*

師
教
學
應
有
哪
些
內
容 學 生 的 學 習 成 就  3.94 0.52 7 13 3.90 0.72 13 21 3.90 0.79 10 14 3.84 0.60 13 21 0.3513
教 師 自 行 主 持  2.63 1.23 4 48 2.65 0.88 4 48 2.98 1.08 4 46 2.85 1.00 4 48   4.1338*
助 教 或 行 政 助 理

主 持  3.42 1.03 1 31 3.41 0.80 1 33 3.24 0.80 1 37 3.16 0.88 2 39  3.2134*

教 務 處 派 員 主 持  3.08 1.13 2 40 3.35 0.90 2 35 3.07 0.80 2 42 3.15 0.88 3 41   3.9026**

如
何
實
施

評
鑑 

由 班 代 主 持  2.81 0.94 3 45 2.92 0.94 3 44 3.03 0.87 3 44 3.20 0.87 1 38  3.8442*
由 教 育 部 編 撰  3.50 0.80 2 28 3.36 0.98 3 34 2.98 1.05 3 45 2.84 0.74 4 49 13.7197*
學 校 統 一 編 撰  3.69 0.75 1 24 3.54 0.78 2 30 3.26 0.85 2 36 3.22 0.85 2 37  8.4361*
體 育 室 (組 )編 撰  3.23 0.78 3 36 3.59 0.82 1 28 3.52 0.84 1 27 3.50 0.73 1 31  2.8166*

評
鑑
工
具
如
何

編
撰 

教 師 自 行 編 撰  2.81 1.32 4 46 2.82 0.93 4 47 2.82 0.93 4 49 3.01 0.69 3 44 1.4032
改 進 教 學 參 考  3.98 0.81 1 8 4.13 0.74 1 9 4.10 0.71 1 1 4.04 0.59 1 6 0.9306
獎 勵 教 師 參 考  3.42 1.03 2 32 3.65 0.96 2 25 3.69 0.81 3 24 3.51 0.86 3 29 1.9915
升 遷 之 參 考  3.29 1.13 4 35 3.32 1.11 4 38 3.18 1.07 4 39 3.16 0.88 4 40 0.9155

評
鑑
結
果

作
何
用
途 學 生 選 課 參 考  3.40 1.03 3 33 3.56 1.00 3 29 3.71 0.74 2 23 3.58 0.73 2 26 2.0848
贊 成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4.25 1.10 1 1 4.03 0.86 2 15 3.84 1.08 2 17 3.75 0.87 2 23   5.0893*
願
意
或
接
受
評
鑑 

願 意 接 受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3.98 1.28 2 9 4.15 0.75 1 8 3.99 0.81 1 8 3.92 0.73 1 15  2.8682*

 

(三 )依 教 師 之 職 稱 分 析  

由 表 4 - 2 - 3 之 資 料 得 知 ， 專 任 教 練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十 一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4 > X ≥ 3）共 有 三 十 四 項，同 意 程 度 介 於「 無 意 見 」與「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六 項 。 講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十 三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4 > X ≥ 3）共 有 二 十 九 項，同 意 程 度 介 於「 無 意 見 」與「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九 項 。 助 理 教 授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同 意 程 度 達「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十 九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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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4 > X ≥ 3）共 有 二 十 七 項，同 意 程 度 介 於「 無 意 見 」與「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五 項 。 副 教 授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七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4 > X ≥ 3）共 有 三 十 六 項，同 意 程 度 介 於「 無 意 見 」與「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八 項 。 教 授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十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 4 > X ≥ 3） 共 有 三 十 三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八 項 。 除 了 專 任 教 練 最 期 望 的 評 鑑

項 目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學 技 巧 」 外 ， 其 他 職 稱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評 鑑 項 目 為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態 度 」 及 「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  

在 就 各 教 學 評 鑑 向 度 之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職 稱 講 師 、 副 教

授 、 教 授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之 項 目 ，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能 夠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就 「 應 由 哪 些 學 生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除 專 任 教 練 外 所 有 職 稱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所 有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參

加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就 「 哪 些 體 育 教 師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所 有 職 稱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全 體 授 課 的 體 育 教 師

（ 包 括 專 任 、 兼 任 ） 都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就「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何 時、何 地 舉 行 」向 度 而 言 ，

所 有 職 稱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認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期 末 考 前 舉 行 」， 且 認 為 「 評 鑑 宜 在 教 室 內 舉 行 」， 但 對 於

評 鑑 宜 在 「 上 體 育 課 」 或 「 非 體 育 課 」 時 舉 行 ， 所 有 職 稱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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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教 師 均 認 為 期 望 評 鑑 宜 在「 非 上 體 育 課 時 舉 行 」；對 於「 評

鑑 宜 在 教 室 內 舉 行 」項 目，講 師 之 期 望 顯 著 高 於 教 授。就「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涵 蓋 哪 些 內 容 」 向 度 而 言 ， 講 師 最 期

望 的 是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助 理 教 授 最 期 望 的 是「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 教 材 組 織 、 師 生 互 動 關 係 、

教 師 的 教 學 技 巧、上 課 的 教 學 氣 氛、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而 副

教 授 與 教 授 最 期 望 的 是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對 於「 評 鑑 內 容 應 包 含 學 生 之 學 習

態 度 」 項 目 ， 教 授 之 期 望 顯 著 低 於 職 稱 助 理 教 授 、 副 教 授 之

體 育 教 師 。 就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如 何 實 施 」 向 度 而

言 ， 除 專 任 教 練 最 期 望 實 施 方 式 「 應 由 任 課 教 師 自 行 主 持 」

外 ， 其 他 職 稱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助 教 或 行 政 助 理 主 持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對 於 評 鑑 方 式 應 由

「 任 課 教 師 自 行 主 持 」 項 目 ， 教 授 之 期 望 顯 著 低 於 講 師 之 期

望 。 至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工 具 應 如 何 編 撰 」

向 度 分 析 ， 除 了 專 任 教 練 所 有 職 稱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最 期 望 評 鑑

工 具「 應 由 體 育 室（ 組 ）編 撰 」；對 於 評 鑑 工 具 應 由「 教 育 部

編 撰 」 項 目 ， 教 授 之 期 望 顯 著 低 於 助 理 教 授 與 講 師 之 期 望 。

就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作 何 用 途 」 向 度 而

言 ， 所 有 職 稱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最 期 望 「 評 鑑 結 果 應 提 供 體 育 教

師 作 為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對 於「 是 否 贊 成 或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所 有 職 稱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此 向 度 均 持

正 面 同 意 之 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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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3  不 同 職 稱 之 體 育 教 師 在 各 向 度 期 望 類 別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向  服 務 年 資  講 師 ( 1 )  助理教授 (2) 副 教 授 ( 3 ) 教 授 ( 4 )  專任教練 (5) 

 統 計 量 數  N = 3 2 3  N = 5 5  N = 1 6 4  N = 5 2  N = 2 2  
F 值

度  期 望 類 別  X S R1 R2 X S R1 R2 X S R1 R2 X S R1 R2 X S R1 R2  
對教師教學改

進有所助益 3.89 0.83 2 18 3.84 0.63 5 23 3.88 0.79 10 16 3.75 1.08 4 21 3.82 0.59 3 16 0.3922

激勵教師改進

教學 3.96 0.62 1 16 4.22 0.53 2 9 3.94 0.61 9 12 4.04 0.82 1 8 3.68 0.65 5 25 3.5278
* 

提供師生民主
觀念之培養 3.68 0.89 5 23 4.07 0.47 3 14 3.73 0.69 8 22 3.83 0.88 3 20 4.23 0.61 1 2 4.8182

* 

重視學生權益 3.81 0.79 3 21 4.27 0.45 1 2 3.78 0.76 7 20 3.92 0.79 2 16 3.45 1.14 7 30 6.1878
* 

增進師生感情

之溝通 3.41 0.91 8 34 3.45 0.74 6 31 3.32 0.62 6 35 3.12 0.88 9 38 3.59 0.73 6 28 2.0886

提供師生溝通
之正式管道 3.58 0.83 6 26 3.38 0.62 8 34 3.42 0.73 5 30 3.52 1.06 6 26 3.18 1.01 9 40 2.2200

對學校人事決

策有所裨益 2.93 0.86 10 45 3.20 0.87 10 42 2.88 0.90 4 48 2.75 1.03 10 47 3.09 0.97 10 43 2.1275

提高學生的學

習動機 3.06 0.98 9 41 3.38 0.89 9 35 3.33 0.89 3 34 3.15 1.09 7 34 3.77 0.43 4 19 5.0751
* 

提昇教師的教
學效果 3.78 0.79 4 22 3.85 0.73 4 22 3.73 0.76 2 21 3.75 1.01 5 22 4.00 0.76 2 9 0.7068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提昇教學水準

進而維護教師
崇高的形象 

3.45 0.99 7 32 3.44 0.63 7 32 3.52 0.92 1 28 3.13 1.09 8 36 3.36 0.85 8 35 1.6686

所有正在修課

的學生參加 3.97 0.91 1 15 4.20 0.68 1 10 3.86 0.66 1 17 3.87 0.77 1 18 3.73 0.70 2 22 2.3993
* 

正在修課的學

生自由參加 3.42 1.06 2 33 3.60 0.81 2 28 3.59 0.80 2 26 3.15 1.06 2 35 3.77 0.92 1 20 3.0541
* 

由

誰

評

鑑 

正在修課的學

生抽樣參加 3.23 1.04 3 39 3.07 0.60 3 45 3.03 0.79 3 42 3.13 1.03 3 37 3.32 0.89 3 38 1.4518

全體授課的體
育教師 3.98 0.91 1 14 4.40 0.63 1 1 3.85 0.83 1 19 4.15 0.83 1 3 4.14 0.71 1 3 4.9477

* 
正在申請升等
的體育教師 2.14 0.95 3 51 2.24 0.86 3 51 2.32 0.89 3 51 1.79 0.46 3 51 2.45 1.41 2 49 4.1140

* 

誰
接
受
評
鑑 由體育教師自
行決定 2.74 1.02 2 49 2.89 0.71 2 47 2.70 0.99 2 50 2.40 0.82 2 49 2.36 0.79 3 51 2.5532

* 
學期中不定期

舉行 2.97 0.94 4 43 3.24 0.67 3 39 2.96 0.79 5 45 3.21 1.09 2 32 3.36 0.73 2 36 2.7210
* 

期中考前後舉

行 2.85 0.83 5 46 3.16 0.50 4 44 3.05 0.78 4 41 2.71 0.70 5 48 2.77 0.61 5 48 4.3198
* 

期末考前舉行 3.51 0.92 1 30 3.44 0.96 2 33 3.50 0.70 1 29 3.42 0.72 1 28 3.41 0.50 1 34 0.2601
上體育課時舉

行 3.01 0.87 3 42 2.85 1.18 5 48 3.25 0.78 2 36 3.00 0.97 4 43 3.09 0.87 4 44 2.9781
* 

何
時
實
施
評
鑑 非體育課時舉
行 3.28 0.83 2 37 3.75 0.84 1 24 3.25 0.86 2 37 3.08 0.79 3 39 3.18 0.91 3 41 5.0630

* 

教室內舉行 3.67 0.71 1 24 3.29 0.71 1 38 3.37 0.81 1 33 3.27 0.72 1 31 3.82 0.39 1 17 8.8978
* 

何
處
評
鑑 

教室外舉行 2.69 0.79 2 50 2.67 0.70 2 50 2.95 0.72 2 46 2.88 0.83 2 44 2.86 0.71 2 47 3.7292
* 

教師的個人特

質 3.55 0.87 14 28 3.93 0.47 13 21 3.59 0.87 14 27 3.71 0.46 14 24 3.73 0.46 11 23 2.8911
*  

教師的教學目

標 4.04 0.54 8 10 4.07 0.26 9 15 4.02 0.50 3 4 3.96 0.48 6 11 4.00 0.53 5 10 0.4343

學

教師的學科知
識 4.04 0.60 9 11 4.18 0.39 7 11 3.92 0.68 11 13 3.96 0.48 7 12 4.14 0.35 1 4 2.55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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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術科技

能 4.10 0.62 5 6 4.11 0.31 8 12 3.96 0.62 7 8 3.96 0.48 8 13 3.91 0.29 8 13 2.3158

教師的教學態

度 4.23 0.54 1 1 4.25 0.44 1 3 4.05 0.63 2 3 4.10 0.60 2 5 3.95 0.72 7 12 3.7610
* 

教師的教材組
織 4.05 0.55 7 9 4.25 0.44 2 4 4.01 0.59 5 6 4.02 0.54 5 10 3.82 0.80 10 18 3.0154

* 

師生互動關係 4.09 0.62 6 7 4.25 0.44 3 5 3.96 0.63 8 9 3.75 0.74 13 23 4.09 0.53 4 7 5.8212
* 

教師的教學技

巧 4.13 0.67 4 4 4.25 0.44 4 6 3.96 0.82 9 10 3.96 0.48 9 14 4.14 0.35 2 5 3.1134
* 

上課的教學氣
氛 4.17 0.57 2 2 4.25 0.44 5 7 4.01 0.66 6 7 4.04 0.56 4 9 3.91 0.61 9 14 3.7629

* 
教師的出席情

形 4.14 0.76 3 3 4.25 0.58 6 8 4.20 0.63 1 1 4.27 0.69 1 1 4.14 0.35 3 6 0.6438

教師的教室管

理能力 4.01 0.69 10 12 4.05 0.45 12 18 3.90 0.71 13 15 4.06 0.64 3 7 3.68 0.48 12 26 2.2347

教師對學生學
習的評量 3.91 0.71 11 17 3.71 0.60 14 26 3.96 0.74 10 11 3.85 0.78 12 19 3.45 1.18 13 31 3.2294

* 
學生的學習態

度 3.88 0.81 13 20 4.07 0.47 10 16 4.01 0.72 4 5 3.94 0.75 10 15 4.00 0.00 6 11 1.3583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包
含
哪
些
內
容 

學生的學習成

就 3.89 0.73 12 19 4.07 0.60 11 17 3.91 0.62 12 14 3.92 0.52 11 17 3.18 0.96 14 42 6.9054
* 

任課教師自行
主持 2.76 0.97 4 48 2.75 0.87 4 49 2.90 1.08 4 47 2.38 0.91 4 50 3.50 1.06 1 29 5.6077

* 
助教或行政助
理主持 3.32 0.81 1 36 3.22 0.42 2 40 3.40 0.90 1 32 3.08 1.10 1 40 2.91 0.97 4 46 2.8915

* 
教務處派員主

持 3.21 0.89 2 40 3.36 0.82 1 36 3.15 0.89 2 39 3.08 0.99 1 41 3.36 0.85 2 37 1.0556

如
何
實
施
評
鑑 由班代主持 2.97 0.96 3 44 3.22 0.76 2 41 3.03 0.89 3 43 3.02 0.83 3 42 3.05 0.65 3 45 0.9136

由教育部編撰 3.33 0.95 3 35 3.36 0.70 3 37 2.73 0.97 4 49 2.83 0.79 4 46 3.27 0.88 3 39 14.002
7* 

由學校統一編

撰 3.50 0.79 2 31 3.51 0.72 2 30 3.12 0.95 2 40 3.33 0.76 2 30 3.68 0.48 2 27 6.9806
* 

由體育室（組）

編撰 3.55 0.83 1 29 3.60 0.71 1 29 3.41 0.86 1 31 3.63 0.60 1 25 3.45 0.51 1 32 1.2462

評
鑑
工
具
如
何
編
撰 由教師自行編
撰 2.85 0.94 4 47 3.18 0.82 4 43 2.96 0.95 3 44 2.88 0.96 3 45 2.45 1.06 4 50 2.8785

* 
提供教師改進

教學之參考 4.10 0.70 1 5 4.04 0.79 1 19 4.06 0.66 1 2 4.13 0.77 1 4 4.05 0.49 1 8 0.2453

獎勵優良教師

之參考 3.57 0.90 3 27 3.65 1.02 3 27 3.66 0.87 2 24 3.50 1.00 2 27 3.86 0.35 2 15 0.9524

教師升遷之參

考 3.28 1.06 4 38 3.04 1.09 4 46 3.18 1.01 4 38 3.19 1.16 4 33 3.73 0.46 3 24 2.0173

評
鑑
結
果
作
何
用
途 提供學生選課
之參考 3.58 0.92 2 25 3.73 0.80 2 25 3.66 0.75 3 25 3.37 1.01 3 29 3.45 0.74 4 33 1.5972

贊成實施學生

評鑑體育教師
教學 

4.00 0.95 2 13 3.96 0.84 2 20 3.71 0.98 2 23 4.08 0.84 2 6 3.77 1.19 2 21 3.1826
* 

願
意
或
接
受
評
鑑 

願意接受實施
學生評鑑體育

教師教學 
4.06 0.89 1 8 4.11 0.63 1 13 3.85 0.80 1 18 4.23 0.58 1 2 4.32 0.48 1 1 3.63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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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依 教 師 聘 任 別 分 析  

由 表 4 - 2 - 4 之 資 料 得 知 ， 專 任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十 二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者（ 4 > X ≥ 3）共 有 三 十 二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七 項 。 兼 任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八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無 意 見 」者（ 4 > X ≥ 3）共 有 三 十 三 項，同 意 程 度 介 於「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十 項 。 其 中 專 任 與 兼

任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提 供 教 師

作 為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 之 期 望 最 高 。  

在 就 各 教 學 評 鑑 向 度 之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專 任 與 兼 任 體 育

教 師 對 「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之 項 目 ，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能 夠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就 「 應 由 哪 些 學 生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專 任 與 兼 任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所 有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參 加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就 「 哪 些 體 育

教 師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專 任 與 兼 任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全 體 授 課 的 體 育 教 師 （ 包 括 專 任 、 兼 任 ） 都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就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何 時、何 地 舉 行 」向 度 而 言，專 任 與 兼 任 體 育 教 師 均 認 為「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期 末 考 前 舉 行 」，且 認 為「 評 鑑

宜 在 非 上 體 育 課 時 舉 行 」以 及「 評 鑑 宜 在 教 室 內 舉 行 」。就「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涵 蓋 哪 些 內 容 」 向 度 而 言 ， 專 任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是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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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及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而 兼 任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是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對 於「 評 鑑 內 容 應 包 含 學 生 之 學 習 成 就 」項 目 之 期 望，

專 、 兼 任 體 育 教 師 之 期 望 是 相 同 的 。 就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如 何 實 施 」 向 度 而 言 ， 專 任 體 育 教 師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助 教 或 行 政 助 理 主 持 」 之 期 望 最 高 ， 而

兼 任 體 育 教 師 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教 務 處

派 員 主 持 」 之 期 望 最 高 。 至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工 具 應 如 何 編 撰 」 向 度 分 析 ， 專 任 體 育 教 師 認 為 「 應 由 體

育 室（ 組 ）編 撰 」而 兼 任 體 育 教 師 認 為「 應 由 學 校 統 一 編 撰 」。

就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作 何 用 途 」 向 度 而

言 ， 專 任 與 兼 任 體 育 教 師 均 認 為 「 評 鑑 結 果 應 提 供 體 育 教 師

作 為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對 於「 是 否 贊 成 或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專 任 與 兼 任 體 育 教 師 對 此 向 度 均 持 正

面 同 意 之 程 度 。  

 

表 4 - 2 - 4  不 同 聘 任 別 體 育 教 師 在 各 向 度 期 望 類 別 之 t 檢 定  
向  性 別  專 任  兼 任  

 統 計 量 數  N = 5 5 2  N = 6 4  t 檢 定  

度  
期 望 類 別  X  S  R 1 R 2 X  S  R 1 R 2  t - v a l u e   顯著性

對 教 師 教 學 改 進

有所助益  
3 . 8 9  0 . 7 9 2 2 0 3 . 6 9 1 . 0 1 4 2 0  1 . 8 9 1  0 . 0 5 9

激勵教師改進教學 3 . 9 7  0 . 6 5 1 1 4 4 . 0 6 0 . 5 3 1 7 - 1 . 1 5 5  0 . 2 4 9
提 供 師 生 民 主 觀

念之培養  
3 . 7 7  0 . 7 9 5 2 3 3 . 7 3 0 . 9 8 3 1 9  0 . 2 9 8  0 . 7 6 6

重視學生權益  3 . 8 7  0 . 7 7 3 2 1 3 . 6 1 0 . 9 0 5 2 2  2 . 4 7 9 *  0 . 0 1 3
增進師生感情之溝通 3 . 3 7  0 . 8 2 8 3 4 3 . 3 6 0 . 8 6 7 3 2  0 . 1 1 0  0 . 9 1 2
提 供 師 生 溝 通 之

正式管道  
3 . 5 1  0 . 8 0 6 2 9 3 . 4 2 0 . 9 7 6 2 9  0 . 7 9 0  0 . 4 3 0

對 學 校 人 事 決 策

有所裨益  
2 . 9 5  0 . 9 0 1 0 4 6 2 . 8 1 0 . 8 1 1 0 4 5  1 . 1 4 7  0 . 2 5 2

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3 . 2 1  0 . 9 6 9 3 8 3 . 0 8 0 . 9 0 9 3 9  1 . 0 3 3  0 . 3 0 2

為

何

實

施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提昇教師的教學效果 3 . 7 7  0 . 8 0 4 2 2 3 . 8 9 0 . 8 0 2 1 5  - 1 . 1 6 3  0 .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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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昇 教 學 水 準 進

而 維 護 教 師 崇 高

的形象  
3 . 4 6  0 . 9 2 7 3 2 3 . 2 2 1 . 1 2 8 3 7  1 . 9 3 1  0 . 0 5 4

所 有 正 在 修 課 的

學生參加  
3 . 9 6  0 . 7 7 1 1 5 3 . 8 3 1 . 1 3 1 1 6  1 . 1 9 3  0 . 2 3 3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自由參加  
3 . 4 9  0 . 9 4 2 3 1 3 . 2 8 1 . 2 5 2 3 5  1 . 6 4 7  0 . 1 0 0

由

誰

評

鑑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抽樣參加  
3 . 2 0  0 . 9 2 3 3 9 2 . 8 0 1 . 1 0 3 4 6  3 . 2 4 1 *  0 . 0 0 1

全 體 授 課 的 體 育

教師  
4 . 0 5  0 . 8 5 1 7 3 . 5 9 0 . 9 2 1 2 3  4 . 0 3 9 *  0 . 0 0 0

正 在 申 請 升 等 的

體育教師  
2 . 2 0  0 . 9 4 3 5 1 2 . 0 3 0 . 6 9 3 5 1  1 . 3 5 2  0 . 1 7 7

誰
接
受
評
鑑 由體育教師自行決定 2 . 7 2  0 . 9 7 2 5 0 2 . 5 6 0 . 9 9 2 4 8  1 . 1 9 7  0 . 2 3 2
學期中不定期舉行 3 . 0 3  0 . 8 7 4 4 4 3 . 0 0 1 . 0 4 3 4 1  0 . 2 3 1  0 . 8 1 8
期中考前後舉行  2 . 9 2  0 . 8 0 5 4 7 2 . 9 4 0 . 6 1 5 4 3  - 0 . 1 8 4  0 . 8 5 4
期末考前舉行  3 . 5 1  0 . 8 2 1 3 0 3 . 3 6 0 . 9 7 2 3 3  1 . 3 3 7  0 . 1 8 2
上體育課時舉行  3 . 0 7  0 . 9 1 3 4 1 2 . 9 8 0 . 7 0 4 4 2  0 . 7 1 6  0 . 4 7 4

何
時
實
施
評
鑑 非體育課時舉行  3 . 2 7  0 . 8 6 2 3 6 3 . 4 7 0 . 8 0 1 2 7  - 1 . 7 3 9  0 . 0 8 3
教室內舉行  3 . 5 2  0 . 7 5 1 2 8 3 . 5 6 0 . 7 5 1 2 4  - 0 . 4 1 0  0 . 6 8 2何

處

評

鑑 教室外舉行  2 . 7 7  0 . 7 8 2 4 9 2 . 8 8 0 . 7 5 2 4 4  - 1 . 0 3 0  0 . 3 0 4
教師的個人特質  3 . 6 3  0 . 7 9 1 4 2 5 3 . 5 3 0 . 9 6 1 4 2 6  0 . 8 7 8  0 . 3 8 0
教師的教學目標  4 . 0 4  0 . 5 0 6 8 3 . 9 5 0 . 5 5 9 1 2  1 . 3 0 3  0 . 1 9 3
教師的學科知識  4 . 0 2  0 . 6 0 9 1 2 3 . 9 7 0 . 6 2 7 1 0  0 . 6 7 1  0 . 5 0 3
教師的術科技能  4 . 0 4  0 . 5 8 7 9 4 . 0 9 0 . 5 6 5 6 - 0 . 7 5 1  0 . 4 5 3
教師的教學態度  4 . 1 6  0 . 5 8 1 1 4 . 1 4 0 . 4 7 2 2 0 . 3 2 0  0 . 7 4 9
教師的教材組織  4 . 0 6  0 . 5 7 5 6 3 . 9 4 0 . 5 6 1 0 1 3  1 . 5 8 6  0 . 1 1 3
師生互動關係  4 . 0 3  0 . 6 3 8 1 1 4 . 1 4 0 . 5 9 3 3 - 1 . 3 4 9  0 . 1 7 8
教師的教學技巧  4 . 0 9  0 . 6 6 4 4 3 . 9 8 0 . 8 3 6 9 1 . 1 8 6  0 . 2 3 6
上課的教學氣氛  4 . 1 1  0 . 5 9 3 3 4 . 1 3 0 . 5 8 4 4 - 0 . 1 8 6  0 . 8 5 2
教師的出席情形  4 . 1 6  0 . 7 1 2 2 4 . 3 4 0 . 4 8 1 1 - 2 . 0 3 1 *  0 . 0 4 3
教 師 的 教 室 管 理

能力  
3 . 9 8  0 . 6 7 1 0 1 3 3 . 9 7 0 . 7 1 8 1 1  0 . 0 8 7  0 . 9 3 1

教 師 對 學 生 學 習

的評量  
3 . 9 1  0 . 7 4 1 2 1 8 3 . 6 9 0 . 7 1 1 3 2 1  2 . 2 6 0 *  0 . 0 2 4

學生的學習態度  3 . 9 4  0 . 7 3 1 1 1 6 3 . 9 4 0 . 8 5 1 1 1 4  0 . 0 6 5  0 . 9 4 8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包
含
哪
些
內
容 學生的學習成就  3 . 9 0  0 . 6 8 1 3 1 9 3 . 7 8 0 . 8 6 1 2 1 7  1 . 2 8 9  0 . 1 9 8
任 課 教 師 自 行 主

持  
2 . 8 0  0 . 9 9 4 4 8 2 . 7 5 1 . 1 1 4 4 7  0 . 3 5 4  0 . 7 2 3

助 教 或 行 政 助 理

主持  
3 . 3 0  0 . 8 3 1 3 5 3 . 2 8 0 . 9 8 2 3 6  0 . 1 7 4  0 . 8 6 2

教務處派員主持  3 . 1 8  0 . 9 0 2 4 0 3 . 4 1 0 . 7 5 1 3 0  - 1 . 9 4 7  0 . 0 5 2

如
何
實
施
評
鑑 由班代主持  3 . 0 7  0 . 8 9 3 4 3 2 . 5 6 0 . 9 6 3 4 9  4 . 2 6 7 *  0 . 0 0 0
由教育部編撰  3 . 0 7  0 . 9 5 3 4 2 3 . 0 7 0 . 9 5 3 4 0  - 4 . 7 2 7 *  0 . 0 0 0
由學校統一編撰  3 . 3 8  0 . 8 6 2 3 3 3 . 5 5 0 . 5 6 1 2 5  - 1 . 5 6 4  0 . 1 1 8
由體育室（組）編撰 3 . 5 4  0 . 8 1 1 2 7 3 . 3 6 0 . 6 8 2 3 4  1 . 7 0 7  0 . 0 8 8

工
具
如
何
編
撰 由教師自行編撰  2 . 9 6  0 . 9 4 4 4 5 2 . 3 6 0 . 8 0 4 5 0  4 . 9 1 7 *  0 . 0 0 0

評

提 供 教 師 改 進 教

學之參考  
4 . 0 8  0 . 7 0 1 5 4 . 1 1 0 . 6 9 1 5 - 0 . 2 8 2  0 . 7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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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勵 優 良 教 師 之

參考  
3 . 6 3  0 . 8 8 2 2 4 3 . 4 4 1 . 0 5 2 2 8  1 . 6 0 9  0 . 1 0 8

教師升遷之參考  3 . 2 5  1 . 0 4 4 3 7 3 . 1 7 1 . 1 2 4 3 8  0 . 5 3 9  0 . 5 9 0

結

果

作

何

用

途 

提 供 學 生 選 課 之

參考  
3 . 6 2  0 . 8 4 3 2 6 3 . 3 9 1 . 1 1 3 3 1  1 . 9 5 9  0 . 0 5 1

贊 成 實 施 學 生 評

鑑體育教師教學  
3 . 9 4  0 . 9 4 2 1 7 3 . 7 5 1 . 1 0 2 1 8  1 . 4 9 1  0 . 1 3 6願

意
或
接
受
評
鑑 

願 意 接 受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學  
4 . 0 3  0 . 8 3 1 1 0 4 . 0 2 0 . 7 2 1 8 0 . 1 5 7  0 . 8 7 5

N 表 人 數       X 表 平 均 數        S 表 標 準 差     R 1 :向 度 內 期 望 類 別 等 級
R 2 :所 有 向 度 期 望 類 別 等 級        t - v a l u e 表 t 值         *表 p < 0 . 0 5  

 

(五 )依 教 師 之 服 務 年 資 分 析  

由 表 4 - 2 - 5 之 資 料 得 知 ， 服 務 年 資 五 年 以 下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同 意 」者（ X ≥ 4）共 有 八 項，同 意 程 度 介 於「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 4 > X ≥ 3） 共 有 三 十 三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十 項 。 服 務 年

資 6 - 1 0 年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十

七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 4 > X ≥ 3） 共

有 二 十 四 項，同 意 程 度 介 於「 無 意 見 」與「 不 同 意 」者（ 3 > X ≥ 2）

共 有 十 項 。  

服 務 年 資 1 1 - 1 5 年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同 意 程 度 達「 同 意 」者（ X ≥ 4）

共 有 十 五 項，同 意 程 度 介 於「 同 意 」與「 無 意 見 」者（ 4 > X ≥ 3）

共 有 二 十 八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八 項 。 服 務 年 資 1 6 - 2 0 年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七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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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無 意 見 」者（ 4 > X ≥ 3）共 有 三 十 一 項，同 意 程 度 介 於「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七 項 。 服 務 年 資 2 1 年

以 上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二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 4 > X ≥ 3） 共 有 四 十

二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七 項。其 中 除 了 服 務 年 資 5 年 以 下 及 服 務 年 資 2 1 年 以 上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評 鑑 項 目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以 及 服 務 年 資 1 1 - 1 5 年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評 鑑 項 目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教 師 上 課 的 教 學 氣 氛 」，其 他 三 類 服 務 年 資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評 鑑 項 目 分 別 為 服 務 年 資 6 - 1 0 年 之 體 育 教 師「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材 組 織 」。服 務 年 資

1 6 - 2 0 年 之 體 育 教 師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提 供

教 師 作 為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  

在 就 各 教 學 評 鑑 向 度 之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服 務 年 資 6 - 1 0

年 之 體 育 教 師 及 服 務 年 資 1 6 - 2 0 年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之 項 目 ，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教 師 教 學 改 進 有 所 助 益 」 之 期 望 最 高 。 而 其

他 三 類 服 務 年 資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之 項 目 ，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能 夠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就 「 應 由 哪 些 學 生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向 度 而 言，此 五 類 服 務 年 資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所 有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參 加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對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自 由 參 加 」項 目，服 務 年 資 6 - 1 0 年 之 體 育 教 師，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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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程 度 顯 著 高 於 服 務 年 資 之 5 年 以 下 體 育 教 師 。 就 「 哪 些 體

育 教 師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此 五 類 服 務 年 資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全 體 授 課 的 體 育 教 師 （ 包 括 專 任 、 兼 任 ） 都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就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何 時 、 何 地 舉 行 」 向 度 而 言 ， 此 五 類 服 務 年 資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認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期 末 考 前 舉

行 」， 且 認 為 「 評 鑑 宜 在 教 室 內 舉 行 」， 但 對 於 評 鑑 宜 在 「 上

體 育 課 」或「 非 體 育 課 」時 舉 行，除 了 服 務 年 資 2 0 年 以 上 之

體 育 教 師 期 望 評 鑑 宜 在 「 上 體 育 課 」 時 舉 行 高 於 在 「 非 體 育

課 」 時 舉 行 外 ， 其 他 三 類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評 鑑 宜 在 非 上 體 育

課 時 舉 行 」之 期 望 高 於「 上 體 育 課 時 舉 行 」。就「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涵 蓋 哪 些 內 容 」 向 度 而 言 ， 服 務 年 資 5 年 以 下

以 及 1 6 - 2 0 年 和 2 0 年 以 上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是「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服 務 年 資

6 - 1 0 年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是「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師 的 教 材 組 織 」，而 服 務 年 資 1 1 - 1 5 年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是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上 課 的 教 學 氣 氛 」。就「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如 何 實 施 」向 度 而 言 ， 服 務 年 資 6 - 1 0 年 、 1 1 - 1 5 年 、 2 0 年 以

上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助 教 或

行 政 助 理 主 持 」 之 期 望 最 高 。 至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工 具 應 如 何 編 撰 」 向 度 分 析 ， 服 務 年 資 之 5 年 以 下 、

6 - 1 0 年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最 期 望 評 鑑 工 具 「 應 由 學 校 統 一 編

撰 」。其 他 三 類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體 育 教 師 均 最 期 望 評 鑑 工 具「 應

由 體 育 室（ 組 ）編 撰 」。就「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作 何 用 途 」 向 度 而 言 ， 此 五 類 服 務 年 資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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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望「 評 鑑 結 果 應 提 供 教 師 作 為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對 於「 是

否 贊 成 或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此 五 類 服

務 年 資 體 育 教 師 對 此 向 度 均 持 正 面 同 意 程 度 。  

 

表 4 - 2 - 5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之 體 育 教 師 在 各 向 度 期 望 類 別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服務年資 ( 1 ) 5 年 以 下  ( 2 ) 6 ~ 1 0 年 ( 3 ) 1 1 ~ 1 5 年 ( 4 ) 1 6 ~ 2 0 年 ( 5 ) 2 1 年 以 下

統計量數 N = 7 4  N = 1 0 5  N = 1 6 7  N = 9 2  N = 1 7 8  
向 
度 
期望類別 X S R1 R2 X S R1 R2 X S R1 R2 X S R1 R2 X S R1 R2 

F
值  

s c h e f f e

事 後
考 驗

對教師教學改
進有所助益 3.58 0.95 10 24 4.05 0.58 10 13 3.93 0.93 2 18 3.87 0.81 2 13 3.83 0.73 5 23 

4.007
8*  

2>1,3>1

激勵教師改進

教學 4.01 0.54 9 8 3.96 0.63 9 18 4.08 0.61 1 11 3.95 0.73 1 5 3.88 0.64 2 18 
2.322

4  
 

提供師生民主

觀念之培養 3.77 0.84 8 20 3.80 0.84 8 20 3.72 0.92 5 24 3.60 0.70 5 25 3.86 0.72 3 19 
1.739

2  
 

重視學生權益 3.80 0.74 7 18 4.03 0.77 7 17 3.81 0.74 3 21 3.71 0.94 4 22 3.84 0.76 4 22 
2.309

3  
 

增進師生感情

之溝通 3.18 0.76 6 35 3.52 0.69 6 31 3.47 0.88 7 32 3.24 0.75 8 35 3.34 0.88 9 34 
3.235

4*  
 

提供師生溝通

之正式管道 3.12 1.08 5 37 3.72 0.69 5 23 3.58 0.78 6 29 3.43 0.79 7 31 3.48 0.76 7 30 
6.745

7*  
2>1,3>1,

5>1 
對學校人事決

策有所裨益 2.77 0.79 4  47 2.99 0.87 4 42 3.01 0.88 10 43 3.03 0.83 10 44 2.84 0.97 10 47 
1.808

2  
 

提高學生的學

習動機 2.91 0.95 3  44 2.91 0.93 3 43 3.34 0.95 9 37 3.15 0.77 9 40 3.37 1.00 8 32 
6.647

0*  
3>1,3>2,
5>1,5>2

提昇教師的教

學效果 3.58 0.88 2  23 3.68 0.90 2 24 3.73 0.82 4 23 3.73 0.45 3 19 4.00 0.77 1 13 
5.385

1*  
5>1,5>2,

5>3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提昇教學水準

進而維護教師

崇高的形象 
2.93 0.98 1  43 3.45 1.01 1 32 3.38 0.91 8 36 3.55 0.75 6 28 3.63 0.96 6 25 

7.922
9 * 

2>1,3>1,
4>1,5>1

所有正在修課

的學生參加 3.73 0.93 1  21 4.13 0.97 1 6 4.03 0.80 1 15 3.90 0.80 1 8 3.86 0.64 1 20 
3.759

5 * 
2>1 

正在修課的學

生自由參加 3.08 1.16 2  38 3.30 1.08 2 37 3.63 0.98 2 28 3.50 0.85 2 30 3.56 0.82 2 28 
5.470

6 * 
3>1,5>1

由
誰
評
鑑 正在修課的學
生抽樣參加 3.00 1.17 3  41 3.15 0.93 3 39 3.33 0.91 3 38 3.24 0.93 3 36 3.02 0.86 3 44 

3.106
1 * 

3>5 

全體授課的體

育教師 3.95 0.98 1  9  4.09 0.75 1 10 4.04 0.93 1 13 3.99 0.73 1 3 3.94 0.88 1 17 
0.618

9  
 

正在申請升等
的體育教師 2.09 0.88 3  51 2.33 1.22 3 51 2.11 0.85 3 51 2.35 0.88 3 51 2.10 0.80 3 51 

2.248
2  

 

誰
接
受
評
鑑 由體育教師自
行決定 2.77 1.03 2  48 2.46 0.99 2 50 2.74 1.06 2 48 2.66 0.88 2 50 2.79 0.86 2 49 

2.281
2  

 

何
學期中不定期
舉行 3.32 0.91 1  30 2.90 0.95 3 45 3.10 0.91 3 42 2.87 0.85 4 46 2.98 0.83 4 45 

3.688
0 *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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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前後舉

行 2.95 0.59 5  42 2.89 0.71 4 46 2.97 0.91 4 44 2.83 0.79 5 47 2.93 0.76 5 46 
0.581

9  
 

期末考前舉行 3.30 0.79 2  32 3.66 0.98 1 26 3.51 0.86 1 31 3.37 0.96 2 32 3.52 0.64 1 29 
2.611

7 * 
 

上體育課時舉

行 3.07 0.78 4  39 2.76 1.09 5 47 2.96 0.85 5 45 3.21 0.85 3 37 3.25 0.82 2 35 
6.179

9 * 
4>3,5>3

實
施
評
鑑 

非體育課時舉

行 3.28 0.65 3  33 3.34 0.78 2 36 3.22 1.07 2 40 3.59 0.65 1 26 3.19 0.80 3 39 
3.911

2 * 
4>3,4>5

教室內舉行 3.65 0.65 1  22 3.63 0.62 1 28 3.69 0.75 1 25 3.36 0.82 1 33 3.34 0.77 1 33 
7.140

0 * 
 何

處
評
鑑 教室外舉行 2.81 0.75 2  45 2.65 0.77 2 49 2.49 0.80 2 50 2.79 0.70 2 48 3.12 0.66 2 42 

16.99
70 * 

1>3,4>3,
5>2,5>3,

5>4 

教師的個人特
質 3.49 0.81 14 27 3.61 0.71 14 29 3.58 0.97 14 30 3.74 0.68 11 18 3.64 0.75 14 24 

1.130
9  

 

教師的教學目

標 3.93 0.34 9  12 4.04 0.48 9 15 4.10 0.57 8 9 3.88 0.53 6 11 4.08 0.48 6 7 
4.061

4 * 
3>4,5>4

教師的學科知

識 3.95 0.43 7  10 4.04 0.54 10 16 4.14 0.67 6 7 3.87 0.60 8 14 3.99 0.60 11 14 
3.732

0 * 
 

教師的術科技

能 4.03 0.50 5  6  4.10 0.66 7 9 4.13 0.58 7 8 3.88 0.47 7 12 4.02 0.60 9 10 
2.976

6 * 
3>4 

教師的教學態

度 4.05 0.55 3  4  4.30 0.52 1 1 4.24 0.58 1 1 3.95 0.69 2 6 4.17 0.50 2 2 
6.342

4 * 
3>4 

教師的教材組

織 3.85 0.57 12 16 4.14 0.49 4 5 4.10 0.65 9 10 3.92 0.58 3 7 4.07 0.50 7 8 
4.619

8 * 
2>4,3>4

師生互動關係 4.03 0.50 6  7  4.07 0.64 8 12 4.20 0.59 3 3 3.89 0.67 4 9 3.96 0.65 12 15 
4.811

3 * 
2>1,3>1

教師的教學技

巧 3.91 0.76 10 14 4.17 0.56 3 4 4.18 0.76 4 5 3.89 0.67 5 10 4.10 0.59 4 4 
4.525

8 * 
3>4,3>5

上課的教學氣

氛 4.08 0.46 2  3  4.19 0.54 2 3 4.22 0.56 2 2 3.85 0.69 9 16 4.11 0.59 3 3 
6.841

* 
3>4 

教師的出席情

形 4.27 0.60 1  1  4.11 0.78 5 7 4.17 0.81 5 6 4.01 0.64 1 2 4.26 0.57 1 1 
2.580

8 * 
2>4,3>4,

5>4 
教師的教室管

理能力 4.05 0.55 4  5  4.10 0.60 6 8 3.95 0.70 12 17 3.72 0.62 12 20 4.02 0.72 10 11 
5.033

1 * 
 

教師對學生學

習的評量 3.80 0.57 13 19 3.91 0.61 11 19 3.90 0.85 13 19 3.55 0.75 14 29 4.06 0.70 8 9 
7.773

5 * 
1>4,2>4,

5>4 
學生的學習態

度 3.95 0.79 8  11  3.68 0.85 13 25 4.08 0.64 10 12 3.72 0.75 13 21 4.09 0.67 5 6 
9.144

1 * 
2>4,3>4,
5>2,5>4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包 
含 
哪 

些 

內 

容 

學生的學習成

就 3.89 0.69 11 15 3.78 0.60 12 21 3.96 0.81 11 16 3.76 0.70 10 17 3.95 0.63 13 16 
2.150

9  
 

任課教師自行

主持 2.66 0.93 4  50 2.70 0.95 4 48 2.87 1.07 4 47 2.78 0.98 4 49 2.83 1.03 4 48 
0.834

8  
 

助教或行政助

理主持 3.15 0.82 1  36 3.45 0.80 1 33 3.41 0.86 1 33 3.15 0.77 2 41 3.25 0.89 1 36 
2.968

5 * 
 

教務處派員主

持 3.04 0.90 2  40 3.15 0.93 2 40 3.40 0.98 2 34 3.07 0.78 3 43 3.18 0.80 2 40 
3.391

8 * 
 

如
何
實
施
評
鑑 

由班代主持 2.78 0.83 3  46 2.91 0.87 3 44 2.92 1.06 3 46 3.18 0.78 1 39 3.17 0.83 3 41 
4.118

9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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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部編撰 3.42 0.92 2  29 3.56 0.87 2 30 3.23 1.00 3 39 2.93 0.81 4 45 2.76 0.90 4 50 
16.73
00 * 

1>4,1>5,
2>4,2>5,

3>5 
由學校統一編

撰 3.50 0.73 1  26 3.76 0.69 1 22 3.40 0.86 2 35 3.27 0.84 2 34 3.19 0.86 2 38 
8.999

1* 
2>3,2>4,

2>5 
由體育室（組）

編撰 3.31 0.72 3  31 3.41 0.79 3 35 3.68 0.82 1 26 3.61 0.81 1 24 3.48 0.79 1 31 
3.952

4 * 
3>1 

評
鑑
工
具
如
何
編
撰 

由教師自行編

撰 2.70 0.86 4  49 3.01 0.99 4 41 2.63 1.07 4 49 3.13 0.97 3 42 3.05 0.73 3 43 
7.383

3 * 
2>3,4>3,

5>3 

提供教師改進

教學之參考 3.93 0.80 1  13 4.05 0.75 1 14 4.20 0.73 1 4 4.03 0.75 1 1 4.10 0.54 1 5 
2.196

1  
 

獎勵優良教師
之參考 3.43 0.97 3  28 3.64 0.96 2 27 3.64 0.89 3 27 3.68 0.80 2 23 3.60 0.89 3 27 

0.963
1  

 

教師升遷之參
考 3.22 1.01 4  34 3.42 1.04 3 34 3.20 1.14 4 41 3.21 0.96 4 38 3.20 1.01 4 37 

0.948
1  

 

評
鑑
結
果
作
何
用
途 提供學生選課
之參考 3.58 0.97 2  25 3.29 0.97 4 38 3.77 0.85 2 22 3.59 0.79 3 27 3.62 0.80 2 26 

5.072
3 * 

3>2,5>2

贊成實施學
生評鑑體育

教師教學 
3.84 1.03 2  17 4.23 0.72 1 2 3.85 1.15 2 20 3.87 0.84 2 15 3.86 0.87 2 21 

3.375
4 * 

2>3,2>5
是
否
願
意
或
接
受
評
鑑 

願意接受實

施學生評鑑

體育教師教
學 

4.09 0.71 1  2  4.08 0.94 2 11 4.04 0.91 1 14 3.96 0.72 1 4 4.01 0.74 1 12 
0.430

3  
 

 N 表 人 數    X 表 平 均 數    S 表 標 準 差    R 1 :向 度 內 期 望 類 別 等 級    
R 2 :所 有 向 度 期 望 類 別 等 級    F 值 表 A N O VA 檢 定 值   *表 p < 0 . 0 5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 A > B 表 示 兩 組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且 A 平 均 數 大 於 B

 

(六 )依 教 師 之 學 歷 分 析  

由 表 4 - 2 - 6 之 資 料 得 知 ， 學 歷 為 博 士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十 九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無 意 見 」者（ 4 > X ≥ 3）共 有 二 十 五 項，同 意 程 度 介 於「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六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不 同 意 」 與 「 非 常 不 同 意 」 者 （ 2 > X ≥ 1） 共 有 七 項 。 學 歷

為 碩 士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十 二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 4 > X ≥ 3） 共 有

三 十 一 項，同 意 程 度 介 於「 無 意 見 」與「 不 同 意 」者（ 3 > X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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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有 八 項 。 學 歷 為 學 士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同 意 程 度 達「 同 意 」者（ X ≥ 4）

共 有 八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 4 > X ≥ 3）

共 有 三 十 八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五 項 。 學 歷 為 其 他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同 意 程 度 達「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六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 4 > X ≥ 3） 共 有 三 十 四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十 一 項 。 學 歷 為 碩 士 、 學 士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評 鑑 項 目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博 士、及 學 歷 為 其 他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評 鑑 項 目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  

在 就 各 教 學 評 鑑 向 度 之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學 歷 為 博 士 、 碩

士 、 學 士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之 項 目 ，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能 夠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就 「 應 由 哪 些 學 生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學 歷 為 博 士 、 碩 士 、 學 士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所 有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參

加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就 「 哪 些 體 育 教 師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所 有 學 歷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全 體 授 課 的 體 育 教 師

（ 包 括 專 任 、 兼 任 ） 都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就「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何 時、何 地 舉 行 」向 度 而 言 ，

所 有 學 歷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認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期 末 考 前 舉 行 」；除 了 學 歷 為「 其 他 」之 體 育 教 師 外，其 餘

三 類 學 歷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 評 鑑 宜 在 非 上 體 育 課 時 舉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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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評 鑑 宜 在 教 室 內 舉 行 」。就「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涵

蓋 哪 些 內 容 」 向 度 而 言 ， 學 歷 為 博 士 及 學 歷 為 「 其 他 」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評 鑑 項 目 是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學 生 上 課 的 教 學 氣 氛 」，而 學 歷

為 碩 士 、 學 士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評 鑑 項 目 是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就「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如 何 實 施 」 向 度 而 言 ， 學 歷 為 學 士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教 務 處 派 員 主 持 」

之 期 望 最 高 。 而 學 歷 為 博 士 、 碩 士 及 學 歷 為 「 其 他 」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助 教 或 行 政 助 理 主 持 」之 期 望 最 高。  至 於「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工 具 應 如 何 編 撰 」 向 度 分 析 ， 除 博

士 學 歷 外 所 有 學 歷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最 期 望 評 鑑 工 具 「 應 由 體 育

室（ 組 ）編 撰 」。就「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作

何 用 途 」 向 度 而 言 ， 所 有 學 歷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最 期 望 「 評 鑑 結

果 應 提 供 體 育 教 師 作 為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對 於「 是 否 願 意 或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所 有 學 歷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此 向 度 均 持 正 面 同 意 之 程 度 。  

 

表 4 - 2 - 6  不 同 學 歷 之 體 育 教 師 在 各 向 度 期 望 類 別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向          年 齡  博 士 ( 1 ) 碩 士 ( 2 ) 學 士 ( 3 ) 其 他 ( 4 )  

   統 計 量 數  N = 7 7  N = 3 8 6  N = 1 2 1  N = 3 2  
度  
期 望 類 別  X S R1 R2 X S R1 R2 X S R1 R2 X S R1 R2 

F 值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對教師教學改進有

所助益 
4.00 1.03 3 18 3.82 0.82 3 21 3.98 0.67 10 11 3.69 0.64 4 19 2.380   

激勵教師改進教學 4.36 0.48 1 2 3.90 0.67 1 19 4.02 0.51 9 5 3.81 0.59 2 11 
13.247*
*  

1>2,1>3,
2>3 

提供師生民主觀念

之培養 
4.00 0.73 4 19 3.65 0.89 5 23 3.98 0.57 8 12 3.81 0.40 3 12 7.958*  1>2,3>2

重視學生權益 4.09 0.75 2 11 3.87 0.77 2 20 3.69 0.79 7 25 3.41 0.80 6 27 7.663 * 
1>3,1>4,

2>4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增進師生感情之溝

通 
3.43 0.68 6 30 3.33 0.83 7 34 3.55 0.83 6 33 3.03 0.90 8 38 4.121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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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師生溝通之正

式管道 
3.36 0.93 9 35 3.49 0.82 6 30 3.69 0.76 5 26 3.22 0.61 7 30 4.136 * 3>4 

對學校人事決策有

所裨益 
3.03 1.03 10 44 2.88 0.87 10 45 3.20 0.80 4 41 2.34 0.79 10 50 9.326* 

1>4,2>4,
3>2,3>4

提高學生的學習動

機 
3.40 0.95 8 32 3.14 0.95 9 39 3.37 0.89 3 37 2.69 1.00 9 47 6.193 * 1>4,3>4

提昇教師的教學效

果 
3.73 0.98 5 23 3.74 0.74 4 22 3.93 0.91 2 16 3.91 0.30 1 7 2.130   

學  

提昇教學水準進而

維護教師崇高的形

象 
3.42 0.89 7 31 3.32 0.97 8 35 3.76 0.71 1 21 3.66 1.23 5 20 7.501 * 3>2 

所有正在修課的學

生參加 
4.14 0.70 1 6 3.98 0.84 2 13 3.74 0.81 1 23 3.72 0.63 2 18 5.191 * 1>3,2>3

正在修課的學生自

由參加 
3.32 0.92 2 37 3.40 1.03 1 31 3.64 0.89 2 30 4.00 0.00 1 6 5.618 * 4>1,4>2

由

誰

評

鑑 

正在修課的學生抽

樣參加 
3.22 0.77 3 39 3.10 0.99 3 41 3.37 0.84 3 38 2.84 0.95 3 45 3.895 * 3>4 

全體授課的體育教

師 
4.27 1.01 1 3 4.00 0.86 1 12 3.89 0.75 1 17 3.75 0.84 1 14 4.138 * 1>3,1>4

正在申請升等的體

育教師 
2.06 0.75 3 51 2.10 0.91 3 51 2.57 1.02 3 51 1.88 0.61 3 51 10.114 * 

3>1,3>2,
5>4 

誰

接

受

評

鑑 

由體育教師自行決

定 
2.62 0.97 2 49 2.64 1.01 2 50 2.85 0.84 2 50 3.06 0.72 2 37 3.209 *  

學期中不定期舉行 3.36 0.86 2 36 2.96 0.90 4 44 3.06 0.89 3 45 2.88 0.71 4 43 4.866 * 1>2 
期中考前後舉行 3.08 0.58 4 42 2.88 0.78 5 46 2.97 0.90 5 48 2.88 0.71 4 44 1.595   
期末考前舉行 3.47 0.68 1 28 3.49 0.91 1 29 3.50 0.78 1 34 3.50 0.51 1 23 0.025   
上體育課時舉行 3.04 0.79 5 43 3.07 0.94 3 42 3.02 0.84 4 46 3.09 0.73 2 35 0.117   

何
時
實
施
評
鑑 非體育課時舉行 3.29 0.69 3 38 3.29 0.91 2 36 3.36 0.75 2 39 3.09 0.86 3 36 0.864   
教室內舉行 3.44 0.68 1 29 3.52 0.83 1 27 3.61 0.54 1 31 3.47 0.67 1 25 0.914   何
處
評
鑑 
教室外舉行 2.51 0.68 2 50 2.78 0.82 2 48 2.86 0.60 2 49 3.13 0.75 2 33 5.905 * 

2>1,3>1,
4>1 

教師的個人特質 3.61 0.88 14 26 3.61 0.83 14 25 3.65 0.68 14 28 3.56 0.88 13 22 0.141   
教師的教學目標 4.13 0.44 3 7 4.01 0.55 9 11 4.02 0.36 5 6 4.06 0.50 5 5 1.227   
教師的學科知識 4.03 0.65 9 15 4.06 0.59 7 9 3.95 0.44 8 14 3.66 0.87 12 21 5.320 * 1>4,2>4
教師的術科技能 4.03 0.46 10 16 4.13 0.58 3 3 3.85 0.49 11 19 3.75 0.84 9 15 10.479 * 2>3,2>4
教師的教學態度 4.13 0.55 4 8 4.18 0.62 1 1 4.18 0.45 1 1 3.91 0.30 6 8 2.462   
教師的教材組織 4.03 0.65 11 17 4.06 0.59 8 10 4.05 0.44 4 4 3.81 0.40 8 13 1.989   
師生互動關係 4.08 0.51 7 12 4.11 0.68 5 5 3.88 0.52 10 18 3.75 0.44 10 16 6.460 * 1>5,2>4
教師的教學技巧 3.97 0.83 12 20 4.09 0.69 6 7 4.08 0.59 2 2 4.25 0.44 2 2 1.307   
上課的教學氣氛 4.18 0.48 2 5 4.12 0.63 4 4 3.99 0.52 6 9 4.25 0.44 3 3 2.708 * 1>3,2>4
教師的出席情形 4.39 0.57 1 1 4.15 0.74 2 2 4.07 0.65 3 3 4.38 0.49 1 1 4.400 * 1>3 
教師的教室管理能力 4.06 0.61 8 14 3.98 0.67 10 14 3.98 0.65 7 13 3.75 0.84 11 17 1.668   
教師對學生學習的

評量 
3.92 0.64 13 21 3.90 0.76 12 17 3.74 0.75 13 24 4.13 0.61 4 4 2.945 *  

學生的學習態度 4.13 0.55 5 9 3.91 0.78 11 16 3.94 0.76 9 15 3.84 0.57 7 10 2.028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包

含

哪

些

內

容 學生的學習成就 4.13 0.55 6 10 3.90 0.70 13 18 3.80 0.74 12 20 3.50 0.67 14 24 7.200 * 
1>3,1>4,

2>4 

如
任課教師自行主持 2.88 1.03 3 46 2.69 1.01 4 49 2.99 0.96 4 47 3.00 0.92 3 39 3.507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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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或行政助理主

持 
3.13 0.98 1 40 3.34 0.84 1 33 3.31 0.75 2 40 3.13 0.83 2 34 1.825   

教務處派員主持 2.97 1.01 2 45 3.22 0.85 2 38 3.42 0.81 1 35 2.69 1.09 4 48 7.989 * 
2>4,3>1,

3>4 

何

實

施  

由班代主持 2.82 0.76 4 48 3.01 0.92 3 43 3.07 0.93 3 44 3.31 0.93 1 29 2.498   

由教育部編撰 3.38 0.84 2 33 3.12 1.02 3 40 3.18 0.75 4 43 2.41 0.80 4 49 8.201*  
1>4,2>4,

3>4 

由學校統一編撰 3.49 0.74 1 27 3.36 0.84 2 32 3.55 0.75 2 32 2.91 1.06 3 42 5.819 * 
1>4,2>4,

3>4 
由體育室（組）編撰 3.38 0.67 2 34 3.52 0.84 1 28 3.65 0.73 1 29 3.44 0.80 1 26 2.054   

評
鑑
工
具
如
何
編
撰 由教師自行編撰 2.84 0.90 4 47 2.81 0.97 4 47 3.19 0.92 3 42 2.97 0.65 2 41 5.121 * 3>2 
提供教師改進教學

之參考 
4.22 0.88 1 4 4.10 0.65 1 6 3.99 0.77 1 10 3.91 0.30 1 9 2.493   

獎勵優良教師之參考 3.62 1.00 3 25 3.62 0.90 2 24 3.66 0.80 3 27 3.19 0.97 2 31 2.535   
教師升遷之參考 3.10 1.22 4 41 3.25 1.04 4 37 3.42 0.93 4 36 2.78 0.87 4 46 3.760 * 3>4 

結
果
作
何
用
途 提供學生選課之參考 3.68 0.94 2 24 3.56 0.95 3 26 3.76 0.55 2 22 3.19 0.59 2 32 4.298 * 3>4 

贊成實施學生評鑑

體育教師教學 
3.92 1.07 2 22 3.96 0.93 2 15 4.02 0.82 1 7 3.00 1.02 2 40 11.039 *

1>4,2>4,
3>4 

是
否
接
受
評
鑑  
願意接受實施學生

評鑑體育教師教學 
4.08 0.82 1 13 4.08 0.76 1 8 4.02 0.88 2 8 3.38 1.01 1 28 7.649 * 

1>4,2>4,
3>4 

N 表 人 數      X 表 平 均 數      S 表 標 準 差      R 1 :向 度 內 期 望 類 別 等 級
R 2 :所 有 向 度 期 望 類 別 等 級    F 值 表 A N O VA 檢 定 值   *表 p < 0 . 0 5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 A > B 表 示 兩 組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且 A 平 均 數 大 於 B

 

(七 )依 體 育 教 師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2 - 7 之 資 料 得 知 ， 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十 二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 4 > X ≥ 3） 共 有 三 十 一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八 項 。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十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 4 > X ≥ 3）

共 有 三 十 四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七 項 。 其 中 曾 經 與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提 供 教 師 作 為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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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教 學 之 參 考 」 之 期 望 最 高 。  

在 就 各 教 學 評 鑑 向 度 之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曾 經 與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之 項 目 ，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能 夠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之 期 望 最 高 ， 但 對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能 夠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項 目 ，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顯 著 高 於 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 對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可 以 提 高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 項

目 ， 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顯 著 低 於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 就 「 應 由 哪 些 學 生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向 度 而 言，曾 經 與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所 有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參 加 」 之

期 望 最 高 ， 但 對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抽 樣 參 加 」 項 目 ， 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顯 著 低 於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 就 「 哪 些 體 育

教 師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曾 經 與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全 體 授 課 的 體 育 教 師 （ 包 括 專 任 、 兼

任 ） 都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之 期 望 最 高 ， 但 曾 接 受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之 期 望 顯 著 低 於 不 曾 接 受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對 於「 僅

有 正 在 申 請 升 等 的 體 育 教 師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項 目 ， 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顯 著 低 於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 就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何 時 、 何 地

舉 行 」 向 度 而 言 ， 曾 經 與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認

為「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期 末 考 前 舉 行 」，且 認 為

「 評 鑑 宜 在 教 室 內 舉 行 」；但 對 於 評 鑑 宜 在「 上 體 育 課 」或「 非

體 育 課 」 時 舉 行 ， 兩 者 之 期 望 是 相 同 ， 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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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教 師 ， 對 「 評 鑑 宜 在 教 室 內 舉 行 」 之 期 望 高 於 「 在 教 室

外 舉 行 」，就「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涵 蓋 哪 些 內 容 」向 度

而 言 ， 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是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而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是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室 管 理 能 力 」；但 對 於「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 項 目 ， 曾

接 受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之 期 望 顯 著 高 於 不 曾 接 受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 就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如 何 實 施 」 向 度 而 言 ， 曾

經 與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助 教 或 行 政 助 理 主 持 」之 期 望 最 高；而 對 於「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任 課 教 師 自 行 主 持 」 項 目 ， 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顯 著 高 於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 至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工 具 應

如 何 編 撰 」 向 度 分 析 ， 此 兩 類 體 育 教 師 均 認 為 「 應 由 體 育 室

（ 組 ）編 撰 」；而 對 於「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工 具 應

由 教 師 自 行 編 撰 」 項 目 ， 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顯 著 低 於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 就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作 何 用 途 」 向 度 而 言 ， 此 兩 類 體 育

教 師 均 認 為「 評 鑑 結 果 應 提 供 教 師 作 為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對

於 「 是 否 贊 成 或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曾

經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顯 著 高 於 不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 且 兩 者 均 持 正 面 同 意 之 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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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7  體 育 教 師 是 否 曾 接 受 教 學 評 鑑 在 各 向 度 期 望 類 別 之 t 檢 定  
向  性 別  是  否  

 統 計 量 數  N = 5 3 4  N = 8 2  t 檢 定  

度  
期 望 類 別  X  S  R 1 R 2 X  S  R 1 R 2  t - v a l u e   顯著性

對 教 師 教 學 改

進 有 所 助 益  
3 . 8 5  0 . 8 3 2  2 0 4 . 0 2 0 . 7 4 2  8  - 1 . 8 3 7  0 . 0 6 7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3 . 9 4  0 . 6 3 1  1 6 4 . 2 1 0 . 6 2 1  1  - 3 . 5 7 7 *  0 . 0 0 0

提 供 師 生 民 主

觀 念 之 培 養  
3 . 7 4  0 . 8 4 5  2 3 3 . 8 9 0 . 5 7 4  1 5 - 1 . 5 2 6  0 . 1 2 8

重 視 學 生 權 益  3 . 8 3  0 . 7 9 3  2 1 3 . 9 3 0 . 7 5 3  1 4 - 1 . 0 8 2  0 . 2 8 0
增 進 師 生 感 情

之 溝 通  
3 . 3 5  0 . 8 2 8  3 4 3 . 5 1 0 . 8 4 8  3 3 - 1 . 6 8 3  0 . 0 9 3

提 供 師 生 溝 通

之 正 式 管 道  
3 . 4 9  0 . 8 1 6  3 1 3 . 5 7 0 . 9 0 6  3 0 - 0 . 8 8 9  0 . 3 7 5

對 學 校 人 事 決

策 有 所 裨 益  
2 . 8 8  0 . 9 2 1 0 4 7 3 . 2 7 0 . 5 5 1 0 4 3 - 3 . 6 9 2 *  0 . 0 0 0

提 高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3 . 1 6  0 . 9 7 9  3 9 3 . 4 3 0 . 8 0 9  3 7 - 2 . 3 7 2 *  0 . 0 1 8

提 昇 教 師 的 教

學 效 果  
3 . 8 0  0 . 7 8 4  2 2 3 . 6 7 0 . 9 0 5  2 6 1 . 3 4 3  0 . 1 8 0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提 昇 教 學 水 準
進 而 維 護 教 師

崇 高 的 形 象  
3 . 4 2  0 . 9 7 7  3 2 3 . 5 2 0 . 8 0 7  3 1 - 0 . 9 1 6  0 . 3 6 0

所 有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參 加  
3 . 9 6  0 . 7 9 1  1 3 3 . 8 2 0 . 9 4 1  2 0 1 . 5 0 6  0 . 1 3 3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自 由 參 加  
3 . 4 9  0 . 9 5 2  2 9 3 . 3 2 1 . 0 9 3  4 1 1 . 5 3 6  0 . 1 2 5

由

誰

評

鑑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抽 樣 參 加  
3 . 0 5  0 . 9 2 3  4 2 3 . 8 2 0 . 8 3 1  2 1 - 7 . 0 8 6 *  0 . 0 0 0

全 體 授 課 的 體

育 教 師  
4 . 0 0  0 . 9 0 1  1 2 4 . 0 1 0 . 6 0 1  1 0 - 0 . 1 1 9  0 . 9 0 5

正 在 申 請 升 等

的 體 育 教 師  
2 . 1 2  0 . 8 9 3  5 1 2 . 5 4 1 . 0 3 3  5 1 - 3 . 8 2 0 *  0 . 0 0 0

誰
接
受
評
鑑 

由 體 育 教 師 自

行 決 定  
2 . 7 0  0 . 9 8 2  5 0 2 . 7 1 0 . 9 1 2  4 8 - 0 . 0 7 7  0 . 9 3 9

學期中不定期舉行 2 . 9 5  0 . 8 8 4  4 4 3 . 5 2 0 . 8 3 1  3 2 - 5 . 5 8 9 *  0 . 0 0 0
期中考前後舉行 2 . 9 4  0 . 7 7 5  4 5 2 . 7 9 0 . 8 3 5  4 7 1 . 5 8 9  0 . 1 1 3
期 末 考 前 舉 行  3 . 5 2  0 . 8 3 1  2 7 3 . 3 0 0 . 9 0 3  4 2 2 . 1 7 7 *  0 . 0 3 0
上體育課時舉行 3 . 0 6  0 . 9 1 3  4 1 3 . 0 4 0 . 7 4 4  4 4 0 . 2 5 5  0 . 7 9 8何

時

實

施

評

鑑  

非體育課時舉行 3 . 2 8  0 . 8 4 2  3 5 3 . 3 7 0 . 9 0 2  3 9 - 0 . 8 2 3  0 . 4 1 1

教 室 內 舉 行  3 . 5 0  0 . 7 7 1  2 8 3 . 6 7 0 . 6 3 1  2 7 - 1 . 8 7 7  0 . 0 6 1何

處

評

鑑 教 室 外 舉 行  2 . 8 0  0 . 7 7 2  4 9 2 . 6 5 0 . 7 8 2  4 9 1 . 6 9 5  0 . 0 9 1
教師的個人特質  3 . 6 0  0 . 8 2 1 4 2 6 3 . 7 4 0 . 6 8 1 2 2 2 - 1 . 5 5 0  0 . 1 2 2

學  
 
生  

教師的教學目標  4 . 0 2  0 . 5 3 8  1 0 4 . 0 7 0 . 2 6 3  4  - 0 . 8 1 6  0 . 4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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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學科知識 4 . 0 1  0 . 6 3 9  1 1 4 . 0 4 0 . 3 3 6  7  - 0 . 3 3 1  0 . 7 4 1
教師的術科技能 4 . 0 7  0 . 5 8 5  6  3 . 8 8 0 . 5 3 1 0 1 6 2 . 7 6 7 *  0 . 0 0 6
教師的教學態度 4 . 1 8  0 . 5 9 2  2  4 . 0 2 0 . 4 2 7  9  2 . 3 5 1 *  0 . 0 1 9
教師的教材組織 4 . 0 5  0 . 5 9 7  8  3 . 9 9 0 . 3 7 8  1 1 0 . 9 6 1  0 . 3 3 7
師生互動關係 4 . 0 5  0 . 6 4 6  7  3 . 9 5 0 . 5 4 9  1 3 1 . 3 8 7  0 . 1 6 6
教師的教學技巧 4 . 0 8  0 . 7 2 4  5  4 . 0 7 0 . 2 6 4  5  0 . 0 9 1  0 . 9 2 7
上課的教學氣氛 4 . 1 2  0 . 6 2 3  4  4 . 0 9 0 . 3 6 2  3  0 . 4 4 0  0 . 6 6 0
教師的出席情形 4 . 1 9  0 . 7 1 1  1  4 . 0 6 0 . 6 0 5  6  1 . 6 2 3  0 . 1 0 5
教師的教室管理能力 3 . 9 5  0 . 6 9 1 1 1 5 4 . 1 2 0 . 5 3 1  2  - 2 . 1 2 8 *  0 . 0 3 4
教師對學生學習的評

量 
3 . 9 1  0 . 7 1 1 2 1 8 3 . 7 0 0 . 8 7 1 4 2 5 2 . 5 0 3 *  0 . 0 1 3

學生的學習態度 3 . 9 6  0 . 7 1 1 0 1 4 3 . 8 3 0 . 8 9 1 1 1 9 1 . 4 9 8  0 . 1 3 5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包
含
哪
些
內
容 

學生的學習成就 3 . 9 1  0 . 6 7 1 3 1 9 3 . 7 2 0 . 8 8 1 3 2 4 2 . 3 5 0 *  0 . 0 1 9

任 課 教 師 自 行

主 持  
2 . 8 2  1 . 0 1 4  4 8 2 . 6 0 0 . 9 7 4  5 0 1 . 8 8 4  0 . 0 6 0

助 教 或 行 政 助

理 主 持  
3 . 2 8  0 . 8 5 1  3 6 3 . 4 3 0 . 8 5 1  3 8 - 1 . 4 7 3  0 . 1 4 1

教務處派員主持  3 . 1 8  0 . 9 0 2  3 8 3 . 3 5 0 . 8 1 2  4 0 - 1 . 6 6 4  0 . 0 9 7

如
何
實
施
評
鑑 由 班 代 主 持  3 . 0 3  0 . 9 1 3  4 3 2 . 9 4 0 . 9 2 3  4 6 0 . 8 1 0  0 . 4 1 9

由 教 育 部 編 撰  3 . 0 7  0 . 9 6 3  4 0 3 . 4 9 0 . 8 6 1  3 4 - 3 . 6 7 3 *  0 . 0 0 0

由學校統一編撰  3 . 3 6  0 . 8 4 2  3 3 3 . 6 0 0 . 7 5 3  2 9 - 2 . 3 9 9 *  0 . 0 1 7

由體育室（組）編撰 3 . 4 9  0 . 8 3 1  3 0 3 . 7 3 0 . 5 2 2  2 3 - 2 . 5 6 5 *  0 . 0 1 1評
鑑
工
具
如
何
編
撰 

由教師自行編撰  2 . 8 9  0 . 9 3 4  4 6 2 . 9 6 1 . 0 4 4  4 5 - 0 . 6 5 9  0 . 5 1 0

提 供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4 . 1 2  0 . 6 7 1  3  3 . 8 7 0 . 8 3 1  1 7 3 . 0 8 5 *  0 . 0 0 2

獎 勵 優 良 教 師

之 參 考  
3 . 6 0  0 . 9 2 3  2 5 3 . 6 3 0 . 7 5 2  2 8 - 0 . 2 7 4  0 . 7 8 4

教師升遷之參考  3 . 2 0  1 . 0 5 4  3 7 3 . 4 6 1 . 0 2 4  3 6 - 2 . 0 9 7 *  0 . 0 3 6

評
鑑
結
果
作
何
用
途 
提 供 學 生 選 課

之 參 考  
3 . 6 1  0 . 8 8 2  2 4 3 . 4 8 0 . 8 2 3  3 5 1 . 3 0 3  0 . 1 9 3

贊 成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3 . 9 3  0 . 9 4 2  1 7 3 . 8 5 1 . 0 4 2  1 8 0 . 6 6 2  0 . 5 0 8願

意
或
接
受
評
鑑 

願 意 接 受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4 . 0 4  0 . 8 2 1  9  3 . 9 8 0 . 8 5 1  1 2 0 . 6 5 6  0 . 5 1 2

N 表 人 數       X 表 平 均 數       S 表 標 準 差       R 1 :向 度 內 期 望 類 別 等
級       R 2 :所 有 向 度 期 望 類 別 等 級    
 t - v a l u e 表 t 值          *表 p < 0 . 0 5  

 

(八 )依 該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分 析  

由 表 4 - 2 - 8 之 資 料 得 知 ， 該 校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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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意 程 度 達「 同 意 」者（ X ≥ 4）共 有 十 項，同 意 程 度 介 於「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 4 > X ≥ 3） 共 有 三 十 四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七 項 。 該 校 未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十 九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 4 > X ≥ 3）

共 有 二 十 三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九 項 。 其 中 無 論 該 校 是 否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

此 兩 類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提

供 教 師 作 為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 之 期 望 最 高 。  

在 就 各 教 學 評 鑑 向 度 之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此 兩 類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之 項 目 ，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能 夠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對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可 以 提 高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 項 目 ，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顯

著 低 於 沒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 就 「 應 由 哪 些 學

生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此 兩 類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所 有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參

加 」 之 期 望 最 高 ； 但 對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抽 樣 參 加 」 項 目 ，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低 於 沒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就「 哪

些 體 育 教 師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此 兩 類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全 體 授 課 的 體 育 教 師 （ 包 括 專 任 、 兼 任 ） 都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對 於 「 僅 有 正 在 申 請 升 等 的

體 育 教 師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項 目 ，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低 於 沒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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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何 時、何 地 舉 行 」向 度 而 言 ，

此 兩 類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認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期 末 考 前 舉 行 」、「 評 鑑 宜 在 非 上 體 育 課 時 舉 行 」，且 認 為「 評

鑑 宜 在 教 室 內 舉 行 」。就「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涵 蓋 哪 些

內 容 」 向 度 而 言 ，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是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而 沒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是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對 學 生 學 習

的 評 量 」。就「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如 何 實 施 」向 度 而 言，

此 兩 類 之 體 育 教 師 不 同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教 務 處 派 員 主 持 」 及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助 教

或 行 政 助 理 主 持 」 之 期 望 最 高 ； 而 對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任 課 教 師 自 行 主 持 」 項 目 ，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顯 著 低 於 沒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至 於「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工 具 應 如 何 編 撰 」

向 度 分 析，此 兩 類 體 育 教 師 均 認 為「 應 由 體 育 室（ 組 ）編 撰 」；

而 對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工 具 應 教 育 部 編 撰 」

項 目 ，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顯 著 高 於 沒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 就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作 何 用 途 」 向 度 而 言 ， 此 兩 類 體 育 教 師 均 認 為

「 評 鑑 結 果 應 提 供 教 師 作 為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對 於「 是 否 贊

成 或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沒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顯 著 高 於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 且 兩 者 均 持 正 面 同 意 之 期 望 程 度 。  



 107

表 4 - 2 - 8  貴 校 是 否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在 各 向 度 期 望 類 別 之 t 檢 定  
向  性 別  是  否  

 統 計 量 數  N = 5 4 6  N = 7 0  t 檢 定  

度  
期 望 類 別  X  S  R 1 R 2 X  S  R 1 R 2 t - v a l u e   顯 著 性

對 教 師 教 學 改

進 有 所 助 益  
3 . 8 5  0 . 8 5 2 1 9 4 . 0 0 0 . 5 1 2 1 8 - 1 . 4 1 2  0 . 1 5 8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3 . 9 7  0 . 6 5 1 1 3 4 . 0 4 0 . 5 5 1 1 6 - 0 . 9 3 9  0 . 3 4 8

提 供 師 生 民 主

觀 念 之 培 養  
3 . 8 0  0 . 7 7 4 2 2 3 . 4 7 1 . 0 7 8 3 2 3 . 2 1 5 *  0 . 0 0 1

重 視 學 生 權 益  3 . 8 2  0 . 8 0 3 2 1 4 . 0 0 0 . 6 4 3 1 9 - 1 . 8 1 8  0 . 0 7 0
增 進 師 生 感 情

之 溝 通  
3 . 3 3  0 . 8 1 8 3 4 3 . 6 6 0 . 8 8 5 2 6 - 3 . 1 2 5 *  0 . 0 0 2

提 供 師 生 溝 通

之 正 式 管 道  
3 . 4 9  0 . 8 3 6 2 9 3 . 5 3 0 . 7 6 7 3 1 - 0 . 3 2 8  0 . 7 4 3

對 學 校 人 事 決

策 有 所 裨 益  
2 . 8 8  0 . 8 7 1 0 4 7 3 . 3 6 0 . 9 5 1 0 3 9 - 4 . 2 8 5 *  0 . 0 0 0

提 高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3 . 1 5  0 . 9 4 9 4 0 3 . 5 7 0 . 9 6 6 3 0 - 3 . 5 3 8 *  0 . 0 0 0

提 昇 教 師 的 教

學 效 果  
3 . 7 7  0 . 8 1 5 2 3 3 . 8 3 0 . 7 2 4 2 3 - 0 . 5 3 1  0 . 5 9 5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提 昇 教 學 水 準
進 而 維 護 教 師

崇 高 的 形 象  
3 . 4 3  0 . 9 4 7 3 2 3 . 4 4 1 . 0 3 9 3 6 - 0 . 0 7 3  0 . 9 4 2

所 有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參 加  
3 . 9 4  0 . 8 3 1 1 5 3 . 9 9 0 . 7 3 1 2 0 - 0 . 4 6 3  0 . 6 4 3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自 由 參 加  
3 . 4 8  0 . 9 8 2 3 1 3 . 4 3 0 . 9 3 2 3 7 0 . 3 8 5  0 . 7 0 1

由

誰

評

鑑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抽 樣 參 加  
3 . 1 4  0 . 9 5 3 4 1 3 . 3 0 0 . 8 9 3 4 0 - 1 . 3 5 9  0 . 1 7 5

全 體 授 課 的 體

育 教 師  
4 . 0 0  0 . 8 7 1 1 0 4 . 0 3 0 . 8 2 1 1 7 - 0 . 2 7 7  0 . 7 8 2

正 在 申 請 升 等

的 體 育 教 師  
2 . 1 7  0 . 8 9 3 5 1 2 . 2 3 1 . 1 3 3 5 1 - 0 . 4 8 2  0 . 6 3 0

誰
接
受
評
鑑 由 體 育 教 師 自
行 決 定  

2 . 7 0  0 . 9 2 2 5 0 2 . 7 0 1 . 3 0 2 4 8 - 0 . 0 0 3  0 . 9 9 8

學 期 中 不 定 期

舉 行  
3 . 0 0  0 . 8 7 4 4 4 3 . 2 3 1 . 0 4 3 4 2 - 2 . 0 4 1 *  0 . 0 4 2

期 中 考 前 後 舉

行  
2 . 9 1  0 . 7 6 5 4 5 2 . 9 9 0 . 9 4 4 4 3 - 0 . 7 4 0  0 . 4 5 9

期 末 考 前 舉 行  3 . 5 0  0 . 8 3 1 2 8 3 . 4 6 0 . 9 1 1 3 4 0 . 3 6 8  0 . 7 1 3
上體育課時舉行 3 . 0 7  0 . 8 9 3 4 2 2 . 9 6 0 . 8 9 5 4 4 1 . 0 2 4  0 . 3 0 6

何
時
實
施
評
鑑 非體育課時舉行 3 . 3 0  0 . 8 4 2 3 5 3 . 2 7 0 . 9 2 2 4 1 0 . 2 3 4  0 . 8 1 5
教 室 內 舉 行  3 . 5 0  0 . 7 5 1 2 7 3 . 7 0 0 . 7 3 1 2 5 - 2 . 0 6 3 *  0 . 0 4 0何

處

評

鑑 教 室 外 舉 行  2 . 8 1  0 . 7 7 2 4 9 2 . 5 9 0 . 8 1 2 4 9 2 . 2 5 1 *  0 . 0 2 5
教師的個人特質 3 . 6 1  0 . 7 7 1 4 2 4 3 . 6 3 1 . 0 7 1 4 3  - 0 . 1 4 6  0 . 8 8 4
學

生  
教師的教學目標 4 . 0 1  0 . 5 1 8 9  4 . 2 0 0 . 4 0 3 4  - 3 . 0 0 0 *  0 .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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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學科知識 3 . 9 9  0 . 6 0 9 1 1 4 . 2 1 0 . 5 1 2 5  - 2 . 9 6 2 *  0 . 0 0 3
教師的術科技能 4 . 0 3  0 . 5 9 6 7  4 . 1 4 0 . 5 2 8 7  - 1 . 5 4 4  0 . 1 2 3
教師的教學態度 4 . 1 6  0 . 5 8 2 2  4 . 1 4 0 . 5 5 7 8  0 . 3 0 2  0 . 7 6 3
教師的教材組織 4 . 0 4  0 . 5 7 5 6  4 . 1 0 0 . 5 1 9 9  - 0 . 8 8 0  0 . 3 7 9
師生互動關係  4 . 0 2  0 . 6 4 7 8  4 . 1 7 0 . 4 5 6 1 0 - 1 . 8 5 7  0 . 0 6 4
教師的教學技巧  4 . 0 6  0 . 7 0 4 5  4 . 2 1 0 . 4 1 1 1 1 - 1 . 7 6 8  0 . 0 7 8
上課的教學氣氛  4 . 1 0  0 . 6 0 3 3  4 . 1 7 0 . 4 5 5 1 2 - 0 . 8 9 6  0 . 3 7 0
教師的出席情形  4 . 2 0  0 . 6 6 1 1  3 . 9 7 0 . 8 8 1 3 1 3 2 . 6 3 8 *  0 . 0 0 9
教 師 的 教 室 管 理

能力  
3 . 9 6  0 . 6 8 1 0 1 4 4 . 1 0 0 . 5 4 1 0 1 4 - 1 . 6 5 0  0 . 0 9 9

教 師 對 學 生 學 習

的評量  
3 . 8 5  0 . 7 5 1 3 2 0 4 . 1 9 0 . 5 7 4 1 5 - 3 . 6 5 0 *  0 . 0 0 0

學生的學習態度  3 . 9 2  0 . 7 5 1 1 1 6 4 . 0 9 0 . 6 5 1 2 2 1 - 1 . 7 1 4  0 . 0 8 7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包
含
哪
些
內
容 

學生的學習成就  3 . 8 6  0 . 6 8 1 2 1 8 4 . 0 9 0 . 8 3 1 1 2 7 - 2 . 5 2 1 *  0 . 0 1 2
任課教師自行主持 2 . 8 4  1 . 0 0 4 4 8 2 . 4 3 0 . 9 7 4 5 0 3 . 2 3 4 *  0 . 0 0 1
助教或行政助理主

持 
3 . 2 8  0 . 8 5 1 3 6 3 . 4 6 0 . 8 3 2 3 5 - 1 . 6 6 5  0 . 0 9 6

教務處派員主持 3 . 1 7  0 . 8 8 2 3 8 3 . 4 7 0 . 9 1 1 3 3 - 2 . 7 0 6 *  0 . 0 0 7

如
何
實
施 

由 班 代 主 持  3 . 0 4  0 . 8 8 3 4 3 2 . 7 9 1 . 0 8 3 4 7 2 . 2 4 8 *  0 . 0 2 5
由 教 育 部 編 撰  3 . 1 6  0 . 9 2 3 3 9 2 . 9 0 1 . 2 2 3 4 5 2 . 1 4 0 *  0 . 0 3 3
由學校統一編撰  3 . 4 0  0 . 8 4 2 3 3 3 . 3 7 0 . 8 0 2 3 8 0 . 2 2 8  0 . 8 1 9
由 體 育 室 （ 組 ）

編撰  
3 . 4 8  0 . 7 9 1 3 0 3 . 8 3 0 . 8 2 1 2 4 - 3 . 4 3 6  0 . 0 0 1

評
鑑
工
具
如
何
編
撰 由教師自行編撰  2 . 9 1  0 . 9 3 4 4 6 2 . 8 1 1 . 0 7 4 4 6 0 . 7 9 9  0 . 4 2 4
提 供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4 . 0 6  0 . 7 0 1 4  4 . 2 6 0 . 7 0 1 2  - 2 . 1 8 2  0 . 0 2 9

獎 勵 優 良 教 師

之 參 考  
3 . 5 6  0 . 9 0 3 2 6 3 . 9 7 0 . 8 5 2 2 2 - 3 . 6 1 4 *  0 . 0 0 0

教師升遷之參考  3 . 1 9  1 . 0 0 4 3 7 3 . 6 0 1 . 3 1 4 2 9 - 3 . 0 9 4 *  0 . 0 0 2

評
鑑
結
果
作
何
用
途 

提 供 學 生 選 課

之 參 考  
3 . 5 9  0 . 8 5 2 2 5 3 . 6 1 1 . 0 5 3 2 8 - 0 . 2 2 1  0 . 8 2 5

贊 成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3 . 8 8  0 . 9 6 2 1 7 4 . 2 0 0 . 9 3 2 6  - 2 . 6 2 2 *  0 . 0 0 9願

意
或
接
受
評
鑑 

願 意 接 受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3 . 9 9  0 . 8 4 1 1 2 4 . 3 4 0 . 5 6 1 1  - 3 . 4 1 5 *  0 . 0 0 1

N 表 人 數       X 表 平 均 數       S 表 標 準 差     R 1 :向 度 內 期 望 類 別 等 級
R 2 :所 有 向 度 期 望 類 別 等 級   t - v a l u e 表 t 值          *表 p < 0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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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體 育 教 師 對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期 望 之 結 果  

 

(一 )依 學 校 類 型 分 析  

由 表 4 - 3 - 1 之 資 料 得 知 ， 公 立 大 學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十 九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無 意 見 」者（ 4 > X ≥ 3）共 有 二 十 七 項，同 意 程 度 介 於「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五 項 。 私 立 大 學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十 四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 4 > X ≥ 3） 共 有 二 十 九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八

項 。 公 立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一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 4 > X ≥ 3）

共 有 四 十 三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七 項 。 私 立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九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 4 > X ≥ 3） 共 有 二 十 九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十 二 項 。  

 

 



 110

表 4 - 3 - 1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在 各 向 度 期 望 類 別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學 校 類 型
公 立 大 學

( 1 )  
私 立 大 學

( 2 )  
公 立 學 院

( 3 )  
私 立 學 院

( 4 )  

統 計 量 數  N = 1 6 3  N = 1 7 8 N = 1 2 5 N = 1 5 0

向  
 
 
度  
期 望 類 別  X S R1 R2 X S R1R2 X S R1 R2 X S R1 R2 

F 值  
s c h e f f e  
事 後  
考 驗  

對 教 師 教 學 改

進 有 所 助 益  
3.90 0.96 3 21 3.94 0.71 8 19 3.99 0.59 1 2 3.65 0.90 5 23 5.025** 1>4,3>4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4.18 0.47 1 4 3.92 0.67 7 21 3.92 0.64 2 6 3.87 0.69 1 17 8.448* 1>2,1>3,1>4 

提 供 師 生 民 主

觀 念 之 培 養  
3.74 0.94 5 24 3.83 0.72 6 22 3.71 0.67 3 15 3.75 0.88 2 20 0.651  

重 視 學 生 權 益  3.99 0.70 2 20 3.94 0.80 9 18 3.66 0.77 4 19 3.70 0.83 3 21 7.176* 1>3,1>4,2>3,2>4 
增 進 師 生 感 情

之 溝 通  
3.39 0.86 9 37 3.50 0.90 4 33 3.39 0.67 7 29 3.18 0.77 8 37 4.274* 2>4 

提 供 師 生 溝 通

之 正 式 管 道  
3.58 0.87 6 28 3.62 0.77 5 26 3.46 0.81 6 26 3.30 0.80 7 34 4.989*  

對 學 校 人 事 決

策 有 所 裨 益  
3.12 0.98 10 43 3.02 0.82 1 43 2.81 0.87 10 48 2.73 0.84 10 49 6.399* 1>3,1>4,2>4 

提 高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3.43 1.07 8 35 3.13 0.87 2 41 3.27 0.85 8 33 2.95 0.95 9 40 7.389* 1>2,1>4,3>4 

提 昇 教 師 的 教

學 效 果  
3.75 0.90 4 22 3.98 0.64 10 15 3.65 0.66 5 20 3.68 0.91 4 22 5.970* 2>3,2>4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提 昇 教 學 水 準
進 而 維 護 教 師

崇 高 的 形 象  
3.52 0.99 7 31 3.46 0.90 3 34 3.26 0.89 9 34 3.46 0.99 6 30 1.829  

所 有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參 加  
4.16 0.82 1 8 4.00 0.77 1 14 3.71 0.69 1 16 3.83 1.00 1 18 8.680* 1>3,1>4,2>3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自 由 參 加  
3.48 1.13 2 32 3.53 0.82 2 31 3.30 0.86 2 31 3.53 1.03 2 27 1.642  

由

誰

評

鑑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抽 樣 參 加  
3.36 0.95 3 39 2.91 0.92 3 44 3.30 0.77 3 32 3.11 1.03 3 39 7.739* 1>2,3>2 

全 體 授 課 的 體

育 教 師  
4.12 0.93 1 13 4.11 0.77 1 7 3.73 0.81 1 14 3.98 0.89 1 11 6.205* 1>3,2>3 

正 在 申 請 升 等

的 體 育 教 師  
2.35 1.08 3 51 2.26 0.89 3 51 2.29 0.91 3 51 1.81 0.64 3 51 11.621* 1>4,2>4,3>4 

誰
接
受
評
鑑 由 體 育 教 師 自
行 決 定  

2.72 1.11 2 48 2.71 0.99 2 50 2.67 0.83 2 49 2.68 0.89 2 50 0.100  

學期中不定期舉

行  
3.31 0.92 2 40 2.90 0.99 4 45 3.09 0.66 3 38 2.81 0.82 5 47 10.071* 1>2,1>4, 

期中考前後舉行  3.02 0.88 5 46 2.79 0.88 5 48 3.08 0.66 4 39 2.84 0.60 3 45 4.937* 3>2 
期末考前舉行  3.44 0.88 1 34 3.59 0.87 1 30 3.26 0.74 2 35 3.63 0.78 1 25 5.551* 2>3,4>3 
上體育課時舉行  3.09 0.98 4 44 3.26 0.82 2 37 3.03 0.76 5 41 2.82 0.92 4 46 6.811* 2>4 
何
時
實
施
評
鑑  

非體育課時舉行  3.25 0.88 3 41 3.16 0.86 3 39 3.41 0.87 1 28 3.40 0.76 2 32 3.095*  

教 室 內 舉 行  3.47 0.85 1 33 3.60 0.72 1 29 3.46 0.70 1 27 3.56 0.71 1 26 1.248  何
處 

評
鑑 教 室 外 舉 行  2.71 0.80 2 49 2.86 0.81 2 46 2.62 0.77 2 50 2.89 0.68 2 42 3.879* 4>3 

師教學 教師的個人特質  3.66 0.89 14 26 3.61 0.80 13 27 3.54 0.78 14 23 3.64 0.74 14 24 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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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教學目標  4.11 0.44 8 14 4.08 0.47 8 11 3.91 0.55 6 8 3.99 0.54 8 10 4.666* 1>3,2>3 

教師的學科知識  4.12 0.57 7 12 4.10 0.44 5 8 3.90 0.65 7 9 3.90 0.70 13 16 6.674* 1>3,1>4,2>3,2>4 
教師的術科技能  4.09 0.58 10 16 4.09 0.45 7 10 3.86 0.58 9 11 4.09 0.68 5 5 5.508* 1>3,2>3,4>3 
教師的教學態度  4.23 0.48 2 2 4.19 0.50 1 2 3.95 0.62 2 3 4.23 0.66 2 2 7.547* 1>3,2>3,4>3 
教師的教材組織  4.18 0.54 5 6 4.06 0.54 9 13 3.94 0.53 4 4 3.97 0.62 10 13 5.654* 1>3,1>4 
師生互動關係  4.10 0.59 9 15 4.14 0.50 3 4 3.86 0.68 8 12 4.01 0.72 7 9 5.796* 1>3,2>3 
教師的教學技巧  4.14 0.72 6 9 4.12 0.56 4 6 3.94 0.62 3 5 4.09 0.79 4 4 2.527  
上課的教學氣氛  4.19 0.50 3 3 4.10 0.50 6 9 3.92 0.68 5 7 4.20 0.66 3 3 6.705* 1>3,1>4 
教師的出席情形  4.18 0.88 4 5 4.16 0.52 2 3 4.02 0.62 1 1 4.31 0.70 1 1 4.023* 4>3 
教師的教室管理

能力  
4.07 0.64 11 17 3.97 0.60 11 17 3.78 0.72 10 13 4.03 0.71 6 7 5.030* 1>3,4>3 

教師對學生學習

的評量  
4.02 0.79 13 19 3.93 0.56 12 20 3.59 0.84 12 22 3.93 0.72 11 14 9.163* 1>3,2>3,4>3 

學生的學習態度  4.06 0.78 12 18 3.98 0.66 10 16 3.69 0.75 11 17 3.98 0.75 9 12 6.821* 1>3,2>3,4>3 

 

學生的學習成就  4.24 0.56 1 1 3.79 0.71 14 23 3.54 0.77 13 24 3.91 0.58 12 15 28.203* 1>2,1>3,1>4,2>3 

任課教師自行主

持  
2.70 1.18 4 50 2.72 0.97 4 49 2.94 0.87 4 47 2.85 0.94 3 43 1.915  

助教或行政助理

主持  
3.54 0.94 1 30 3.27 0.78 1 36 3.02 0.82 2 42 3.30 0.77 1 35 9.216* 1>2,1>3 

教務處派員主持  3.39 1.00 2 38 3.15 0.84 3 40 3.08 0.73 1 40 3.17 0.93 2 38 3.459* 1>3 

如
何
實
施
評
鑑 

由班代主持  3.04 0.99 3 45 3.21 0.80 2 38 2.97 0.78 3 46 2.79 0.99 4 48 6.109* 2>4 

由教育部編撰  3.18 1.10 3 42 3.04 0.91 3 42 2.99 0.94 4 45 3.29 0.84 3 36 2.873*  

由學校統一編撰  3.58 0.87 2 29 3.37 0.84 2 35 3.23 0.90 2 37 3.35 0.70 2 33 4.654* 1>3 

由體育室（組）

編撰  
3.68 0.89 1 25 3.61 0.78 1 28 3.26 0.74 1 36 3.47 0.71 1 29 7.871 1>3,2>3 

評
鑑
工
具
如
何
編
撰 由教師自行編撰  2.97 1.07 4 47 2.81 0.96 4 47 3.00 0.91 3 43 2.85 0.81 4 44 1.470  

提供教師改進教

學之參考  
4.13 0.84 1 10 4.21 0.58 1 1 3.87 0.63 1 10 4.06 0.68 1 6 6.379* 1>3,2>3 

獎勵優良教師之

參考  
3.75 0.95 2 23 3.77 0.83 2 24 3.38 0.85 3 30 3.45 0.91 3 31 7.519* 1>3,1>4,2>3,2>4 

教師升遷之參考  3.40 1.23 4 36 3.52 0.90 4 32 3.00 0.91 4 44 2.93 0.98 4 41 12.994*  
評鑑
結果
作何
用途 

提供學生選課之

參考  
3.65 0.94 3 27 3.72 0.89 3 25 3.46 0.72 2 25 3.48 0.86 2 28 3.371*  

贊 成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4.13 0.94 2 11 4.07 0.72 2 12 3.61 0.91 2 21 3.77 1.16 2 19 10.007* 1>3,1>4,2>3,2>4 

願
意
或
接
受
評
鑑 

願 意 接 受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4.18 0.86 1 7 4.14 0.61 1 5 3.69 0.84 1 18 4.03 0.90 1 8 10.594* 1>3,2>3,4>3 

N 表 人 數      X 表 平 均 數      S 表 標 準 差      R 1 :向 度 內 期 望 類 別 等 級
R 2 :所 有 向 度 期 望 類 別 等 級    F 值 表 : F 檢 定 值   *表 p < 0 . 0 5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 A > B 表 示 兩 組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且 A 平 均 數 大 於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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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公 立 大 學 、 私 立 大 學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評 鑑 項 目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而、公 立 學 院、私 立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評 鑑 項 目

為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  

在 就 各 教 學 評 鑑 向 度 之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公 立 大 學 、 私 立

學 院 類 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之 項 目 ，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教 師

教 學 能 夠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之 期 望 最 高 ； 私 立 大 學 之 體 育

教 師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教 師 教 學 可 以 提 昇 教

師 的 教 學 效 果 」 之 期 望 最 高 ； 公 立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教 師 教 學 改 進 有 所 助 益 」 之 期 望 最

高；對 於「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向 度 之 項 目，「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可 以 提 高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 項 目 ，

公 立 大 學 體 育 教 師 之 期 望 程 度 顯 著 高 於 公 立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 就 「 應 由 哪 些 學 生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此

四 種 類 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所 有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參 加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對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自 由 參 加 」 項 目 ，

私 立 大 學 體 育 教 師 之 期 望 程 度 顯 著 高 於 公 立 大 學 與 私 立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 就 「 哪 些 體 育 教 師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此 四 種 類 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全 體 授 課 的 體 育 教

師（ 包 括 專 任、兼 任 ）都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之 期 望 最 高 ；

就「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何 時、何 地 舉 行 」向 度 而 言 ，

此 四 種 類 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認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期 末 考 前 舉 行 」且「 評 鑑 宜 在 教 室 內 舉 行 」，但 對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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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鑑 宜 在 「 上 體 育 課 」 或 「 非 體 育 課 」 時 舉 行 而 言 ， 公 立 大

學 與 公 立 學 院 、 私 立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較 期 望 評 鑑 宜 在 「 非 上

體 育 課 」 時 舉 行 ， 而 私 立 大 學 之 體 育 教 師 則 較 期 望 評 鑑 宜 在

「 上 體 育 課 」 時 舉 行 。 對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期 中 考 前 後 舉 行 」 項 目 ， 公 立 大 學 體 育 教 師 之 期 望 程 度 顯

著 高 於 私 立 大 學 之 體 育 教 師 ； 而 對 於 評 鑑 宜 在 「 非 體 育 課 」

時 舉 行 ， 公 立 大 學 、 公 立 學 院 體 育 教 師 之 期 望 顯 著 高 於 私 立

大 學 、 私 立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 就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涵 蓋 哪 些 內 容 」 向 度 而 言 ， 公 立 大 學 與 私 立 大 學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是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而 公 立 學 院、私 立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是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 項 目 ， 就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如 何 實 施 」 向

度 而 言，公 立 大 學、私 立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項 目 是「 實

施 學 生 評 應 由 助 教 或 行 政 助 理 主 持 」，而 私 立 大 學 以 及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班 代 主 持 」 之 期

望 最 高 ， 而 公 立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教 務 處 派 員 主 持 」 之 期 望 最 高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至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工 具 應 如 何 編 撰 」 向 度

分 析 ， 此 四 種 類 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最 期 望 評 鑑 工 具 「 應 由

體 育 室（ 組 ）編 撰 」。就「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作 何 用 途 」 向 度 而 言 ， 此 四 種 類 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最 期

望「 評 鑑 結 果 應 提 供 教 師 作 為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對 於「 評 鑑

結 果 應 作 為 教 師 升 遷 之 參 考 」 項 目 ， 公 立 與 私 立 大 學 體 育 教

師 之 期 望 程 度 顯 著 高 於 公 立 學 院 、 私 立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 對

於 「 是 否 贊 成 或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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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種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此 向 度 均 持 正 面 同 意 之 程 度 。  

(二 )依 學 校 類 型 （ 公 立 、 私 立 ） 分 析  

由 表 4 - 3 - 2 之 資 料 得 知 ， 公 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九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 4 > X ≥ 3） 共 有 三 十 六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六 項 。 私 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十 三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 者 （ 4 > X ≥ 3） 共 有 三 十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無 意 見 」與「 不 同 意 」者（ 3 > X ≥ 2）共 有 八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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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2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體 育 教 師 在 各 向 度 期 望 類 別 之 t 檢 定  
向  學 校 類 型  公 立  私 立  

 統 計 量 數  N = 2 8 8  N = 3 2 8  
t - v a l u e  

度  
期 望 類 別  X S R 1 R 2 X  S  R 1 R 2  t - v a l u e 顯 著

性

對教師教學改進有所助益 3.94 0.82 9 16 3.81 0.81 4 22 2.019* 0.044
激勵教師改進教學 4.07 0.57 10 5 3.89 0.68 1 18 3.461* 0.001

提供師生民主觀念之培養 3.73 0.83 7 22 3.80 0.80 5 23 -1.068 0.286

重視學生權益 3.85 0.75 8 20 3.83 0.82 3 21 0.234 0.815
增進師生感情之溝通 3.39 0.78 3 33 3.35 0.85 8 34 0.530 0.596
提供師生溝通之正式管道 3.53 0.84 5 27 3.47 0.80 6 31 0.835 0.404
對學校人事決策有所裨益 2.98 0.94 1 46 2.89 0.84 10 44 1.285 0.199
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3.36 0.98 2 34 3.05 0.91 9 41 4.103* 0.000
提昇教師的教學效果 3.71 0.80 6 23 3.84 0.79 2 19 -2.120* 0.034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提昇教學水準進而維護教

師崇高的形象 
3.41 0.95 4 31 3.46 0.94 7 32 -0.706 0.480

所有正在修課的學生參加 3.97 0.80 1 12 3.92 0.83 1 17 0.630 0.529
正在修課的學生自由參加 3.40 1.03 2 32 3.53 0.92 2 30 -1.626 0.104
由
誰
評
鑑  

正在修課的學生抽樣參加 3.33 0.87 3 36 3.00 0.98 3 43 4.353* 0.000

全體授課的體育教師 3.95 0.90 1 14 4.05 0.83 1 9 -1.447 0.148
正在申請升等的體育教師 2.32 1.01 3 51 2.05 0.82 3 51 3.679* 0.000

誰
接
受
評
鑑  

由體育教師自行決定 2.70 1.00 2 49 2.70 0.94 2 50 0.041 0.967

學期中不定期舉行 3.21 0.82 3 41 2.86 0.92 4 46 4.985* 0.000
期中考前後舉行 3.05 0.79 5 44 2.81 0.76 5 48 3.742* 0.000
期末考前舉行 3.36 0.83 1 35 3.61 0.83 1 27 -3.665* 0.000
上體育課時舉行 3.06 0.89 4 43 3.06 0.89 3 40 0.063 0.950何
時
實
施
評
鑑  

非體育課時舉行 3.32 0.88 2 37 3.27 0.83 2 36 0.699 0.485

教室內舉行 3.47 0.79 1 29 3.58 0.72 1 28 -1.882 0.060
何
處
評
鑑  
教室外舉行 2.67 0.79 2 50 2.88 0.75 2 45 -3.252* 0.001
教師的個人特質 3.61 0.84 1 24 3.62 0.78 14 25 -0.219 0.827
教師的教學目標 4.02 0.50 8 7 4.04 0.51 7 10 -0.301 0.763
教師的學科知識 4.02 0.62 9 8 4.01 0.58 9 12 0.314 0.754
教師的術科技能 3.99 0.59 6 11 4.09 0.57 5 6 -2.116* 0.035
教師的教學態度 4.11 0.56 13 2 4.21 0.58 2 2 -2.086* 0.037
教師的教材組織 4.07 0.55 11 3 4.02 0.58 8 11 1.193 0.233
師生互動關係 3.99 0.64 7 10 4.08 0.61 6 8 -1.765 0.078
教師的教學技巧 4.05 0.68 10 6 4.10 0.67 4 5 -0.941 0.347
上課的教學氣氛 4.07 0.60 12 4 4.15 0.58 3 3 -1.546 0.123
教師的出席情形 4.11 0.78 14 1 4.23 0.61 1 1 -2.090* 0.037
教師的教室管理能力 3.95 0.69 5 15 4.00 0.65 10 13 -0.962 0.337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包
含
哪
些
內
容  教師對學生學習的評量 3.84 0.84 2 21 3.93 0.64 12 16 -1.508 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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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態度 3.90 0.78 3 19 3.98 0.70 11 14 -1.379 0.168 

學生的學習成就 3.94 0.74 4 17 3.84 0.66 13 20 1.648 0.100
任課教師自行主持 2.81 1.06 4 48 2.78 0.96 4 49 0.308 0.758
助教或行政助理主持 3.32 0.93 1 38 3.28 0.77 1 35 0.474 0.636
教務處派員主持 3.25 0.90 2 39 3.16 0.88 2 38 1.362 0.174如

何
實
施
評
鑑  

由班代主持 3.01 0.91 3 45 3.02 0.91 3 42 -0.196 0.844
由教育部編撰 3.10 1.03 3 42 3.16 0.89 3 39 -0.709 0.479
由學校統一編撰 3.43 0.90 2 30 3.36 0.77 1 33 1.052 0.293
由體育室（組）編撰 3.50 0.86 1 28 3.54 0.75 2 29 -0.712 0.477

評
鑑
工
具
如
何
編 由教師自行編撰 2.98 1.00 4 47 2.83 0.89 4 47 2.054* 0.040
提供教師改進教學之參考 4.02 0.76 1 9 4.14 0.63 1 4 -2.176* 0.030
獎勵優良教師之參考 3.59 0.93 2 25 3.63 0.88 2 24 -0.477 0.633
教師升遷之參考 3.23 1.12 4 40 3.25 0.98 4 37 -0.288 0.774

評
鑑
結
果
作
何
用 提供學生選課之參考 3.57 0.86 3 26 3.61 0.89 3 26 -0.615 0.539
贊成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 3.90 0.96 2 18 3.93 0.96 2 15 -0.390 0.697
願
意
或
接

願意接受實施學生評鑑體

育教師教學 
3.97 0.88 1 13 4.09 0.76 1 7 -1.866 0.063

N 表 人 數       X 表 平 均 數       S 表 標 準 差      R 1 :向 度 內 期 望 類 別 等 級
R 2 :所 有 向 度 期 望 類 別 等 級    t - v a l u e 表 t 值          *表 p < 0 . 0 5  

 

其 中 公 立 學 校 與 私 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評 鑑 項 目 同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  

在 就 各 教 學 評 鑑 向 度 之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公 立 與 私 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之 項

目 ，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能 夠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就 「 應 由 哪 些 學 生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此 兩 類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所 有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參 加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對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自 由 參 加 」 與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抽 樣 參

加 」 項 目 ， 私 立 學 校 體 育 教 師 之 期 望 程 度 顯 著 高 於 公 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 就 「 哪 些 體 育 教 師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此 兩 類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全 體 授 課 的 體 育 教 師 （ 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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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任、兼 任 ）都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之 期 望 最 高；對 於「 由

體 育 教 師 自 行 決 定 是 否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項 目 ， 私 立 學 校

體 育 教 師 之 期 望 程 度 與 公 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相 同 。 就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何 時 、 何 地 舉 行 」 向 度 而 言 ， 此 兩 類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認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期 末 考

前 舉 行 」、「 評 鑑 宜 在 非 上 體 育 課 時 舉 行 」，以 及「 評 鑑 宜 在 教

室 內 舉 行 」；對 於「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學 期 中 不

定 期 舉 行 」 項 目 ， 公 立 學 校 體 育 教 師 之 期 望 程 度 顯 著 高 於 私

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 就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涵 蓋 哪 些

內 容 」 向 度 而 言 ， 公 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是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 與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而

私 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也 是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就「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如 何 實 施 」 向 度 而 言 ， 此 兩 類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助 教 或 行 政 助 理 主 持 」 之 期 望 最

高 。 至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工 具 應 如 何 編 撰 」

向 度 分 析 ， 此 兩 類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最 期 望 評 鑑 工 具 「 應 由 體 育

室（ 組 ）編 撰 」。就「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作

何 用 途 」 向 度 而 言 ， 此 兩 類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最 期 望 「 評 鑑 結 果

應 提 供 教 師 作 為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對 於「 是 否 贊 成 或 願 意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此 兩 類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此 向 度 均 持 正 面 同 意 之 程 度 。  

(三 )依 學 校 類 型 （ 大 學 、 學 院 ） 分 析  

由 表 4 - 3 - 3 之 資 料 得 知 ， 大 學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同 意 程 度 達「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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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 者 （ X ≥ 4） 共 有 十 八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 無

意 見 」者（ 4 > X ≥ 3）共 有 二 十 七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無 意 見 」

與「 不 同 意 」者（ 3 > X ≥ 2）共 有 六 項。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五 十 一 個 期 望 類 別 項 目 中 ， 同 意 程

度 達 「 同 意 」 者 （ X ≥ 4） 共 有 四 項 ， 同 意 程 度 介 於 「 同 意 」

與「 無 意 見 」者（ 4 > X ≥ 3）共 有 三 十 六 項，同 意 程 度 介 於「 無

意 見 」 與 「 不 同 意 」 者 （ 3 > X ≥ 2） 共 有 十 一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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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3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在 各 向 度 期 望 類 別 之 t 檢 定  
向  學 校 類 型  大 學  學 院  

  統 計 量 數  N = 3 4 1  N = 2 7 5  
 

度  
期 望 類 別  X  S  R 1 R 2 X  S  R 1  R 2  t -值  

顯 著

性

對教師教學改進有所

助益 
3.92 0.84 3 21 3.81 0.79 2 16 1.715 0.087

激勵教師改進教學 4.04 0.60 1 15 3.89 0.67 1 12 2.990* 0.003
提供師生民主觀念之

培養 
3.79 0.83 5 23 3.73 0.79 3 20 0.781 0.435

重視學生權益 3.97 0.75 2 20 3.68 0.80 4 22 4.583* 0.000
增進師生感情之溝通 3.45 0.88 8 35 3.28 0.73 8 35 2.554* 0.011
提供師生溝通之正式

管道 
3.60 0.81 6 28 3.37 0.81 6 31 3.503* 0.000

對學校人事決策有所

裨益 
3.07 0.90 10 45 2.77 0.85 10 49 4.213* 0.000

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3.28 0.98 9 37 3.09 0.92 9 40 2.349* 0.019
提昇教師的教學效果 3.87 0.78 4 22 3.67 0.80 5 23 3.249* 0.001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提昇教學水準進而維

護教師崇高的形象 
3.49 0.94 7 32 3.37 0.95 7 32 1.509 0.132 

所有正在修課的學生

參加 
4.08 0.80 1 14 3.78 0.81 1 17 4.582* 0.000 

正在修課的學生自由

參加 
3.50 0.98 2 31 3.43 0.96 2 28 0.954 0.341 

由
誰
評
鑑  

正在修課的學生抽樣

參加 
3.12 0.96 3 42 3.20 0.92 3 36 -0.958 0.339 

全體授課的體育教師 4.11 0.85 1 9 3.87 0.86 1 14 3.546* 0.000 
正在申請升等的體育

教師 
2.30 0.99 3 51 2.03 0.81 3 51 3.742* 0.000 

誰
接
受
評
鑑  

由體育教師自行決定 2.72 1.05 2 49 2.68 0.86 2 50 0.536 0.592 
學期中不定期舉行 3.09 0.98 4 44 2.94 0.76 4 43 2.161* 0.031 
期中考前後舉行 2.90 0.88 5 46 2.95 0.64 3 42 -0.815 0.415 
期末考前舉行 3.52 0.88 1 30 3.46 0.78 1 27 0.799 0.424 
上體育課時舉行 3.18 0.91 3 40 2.92 0.86 5 44 3.621* 0.000 何
時
實
施
評
鑑  

非體育課時舉行 3.21 0.87 2 39 3.40 0.81 2 30 -2.892* 0.004 

教室內舉行 3.54 0.79 1 29 3.51 0.71 1 25 0.392 0.695 
何
處
評
鑑  

教室外舉行 2.79 0.81 2 48 2.77 0.73 2 48 0.286 0.775 
教師的個人特質 3.63 0.85 14 27 3.60 0.76 14 24 0.521 0.603 
教師的教學目標 4.09 0.46 8 12 3.95 0.55 6 7 3.484* 0.001 
教師的學科知識 4.11 0.51 7 10 3.90 0.68 10 11 4.468* 0.000 
教師的術科技能 4.09 0.52 9 13 3.98 0.65 5 5 2.329* 0.020 
教師的教學態度 4.21 0.49 1 1 4.11 0.66 2 2 2.221* 0.027 
教師的教材組織 4.12 0.55 6 8 3.95 0.58 7 8 3.615* 0.000 
師生互動關係 4.12 0.54 5 7 3.94 0.71 8 9 3.542* 0.000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教師的教學技巧 4.13 0.64 4 6 4.02 0.72 4 4 2.021*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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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的教學氣氛 4.14 0.50 3 5 4.07 0.68 3 3 1.488 0.137 
教師的出席情形 4.17 0.71 2 3 4.18 0.68 1 1 -0.156 0.876 
教師的教室管理能力 4.02 0.62 10 16 3.92 0.73 9 10 1.853 0.064 
教師對學生學習評量 3.97 0.68 13 19 3.77 0.79 12 18 3.346* 0.001 
學生的學習態度 4.02 0.72 11 17 3.85 0.76 11 15 2.905* 0.004 

包
含
哪
些
內
容  學生的學習成就 4.01 0.68 12 18 3.74 0.70 13 19 4.735* 0.000 
任課教師自行主持 2.71 1.07 4 50 2.89 0.91 3 46 -2.273* 0.023 
助教或行政助理主持 3.40 0.87 1 36 3.17 0.80 1 37 3.294* 0.001 
教務處派員主持 3.26 0.93 2 38 3.13 0.84 2 39 1.854 0.064 如

何
實
施
評
鑑  

由班代主持 3.13 0.90 3 41 2.87 0.90 4 47 3.515* 0.000 
由教育部編撰 3.11 1.01 3 43 3.15 0.90 3 38 -0.532 0.595 
由學校統一編撰 3.47 0.86 1 33 3.29 0.79 2 34 2.643* 0.008 
由體育室（組）編撰 3.64 0.84 2 26 3.37 0.73 1 33 4.230* 0.000 

評
鑑
工
具
如
何
編
撰
由教師自行編撰 2.89 1.01 4 47 2.92 0.86 4 45 -0.401 0.689 
提供改進教學參考  4.18 0.71 1 2 3.97 0.66 1 6 3.590* 0.000
獎勵優良教師之參
考  3.76 0.89 2 24 3.42 0.88 3 29 4.706* 0.000

教師升遷之參考  3.46 1.07 4 34 2.96 0.94 4 41 6.115* 0.000

評
鑑
結
果
作
何
用
途  
提供學生選課之參
考  3.69 0.92 3 25 3.47 0.80 2 26 3.080* 0.002

贊成實施學生評鑑體

育教師教學 
4.10 0.83 2 11 3.70 1.05 2 21 5.245* 0.000 

是
否
接
受
評
鑑  

願意接受實施學生評

鑑體育教師教學 
4.16 0.74 1 4 3.87 0.88 1 13 4.366* 0.000 

N 表 人 數       X 表 平 均 數       S 表 標 準 差      R 1 :向 度 內 期 望 類 別 等 級
R 2 :所 有 向 度 期 望 類 別 等 級    t - v a l u e 表 t 值          *表 p < 0 . 0 5  

 

大 學 及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評 鑑 項 目 為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提 供 教 師 作 為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與「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  

在 就 各 教 學 評 鑑 向 度 之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此 二 種 類 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 為 何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之 項

目 ，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能 夠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對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可 以 提

高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 項 目 ， 大 學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顯 著 高 於

獨 立 院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 就 「 應 由 哪 些 學 生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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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 向 度 而 言 ， 此 二 種 類 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所 有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參 加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就 「 哪 些 體 育 教 師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此

二 種 類 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全 體 授 課 的 體 育 教 師 （ 包 括

專 任 、 兼 任 ） 都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就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何 時 、 何 地 舉 行 」 向 度 而 言 ， 此 二

種 類 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認 為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期 末 考 前 舉 行 」以 及「 評 鑑 宜 在 教 室 內 舉 行 」，但 對 於 評

鑑 宜 在 「 上 體 育 課 」 時 或 「 非 體 育 課 」 時 舉 行 而 言 ， 大 學 之

體 育 教 師 較 期 望 在 「 非 上 體 育 課 」 時 舉 行 ， 而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也 期 望 在 「 非 上 體 育 課 」 時 舉 行 ； 對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學 期 中 不 定 期 舉 行 」 項 目 ，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程 度 顯 著 高 於 大 學 之 體 育 教 師 ； 對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宜 在 非 體 育 課 時 舉 行 」 項 目 ，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程 度 顯 著 高 於 大 學 之 體 育 教 師 。 就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涵 蓋 哪 些 內 容 」 向 度 而 言 ， 大 學 與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是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就「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如 何 實 施 」向 度

而 言 ， 大 學 及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應 由 助 教 或 行 政 助 理 主 持 」 之 期 望 最 高 。 至 於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工 具 應 如 何 編 撰 」 向 度 分 析 ， 此 二 種

類 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最 期 望 評 鑑 工 具 「 應 由 體 育 室 （ 組 ）

編 撰 」。 就 「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作 何 用 途 」

向 度 而 言 ， 此 二 種 類 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最 期 望 「 評 鑑 結 果

應 提 供 教 師 作 為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對 於「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作 為 獎 勵 優 良 教 師 之 參 考 」 及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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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作 為 教 師 升 遷 之 參 考 」 兩 個 項 目 ， 大 學 體

育 教 師 之 期 望 顯 著 高 於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 對 於 「 是 否 贊 成 或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此 二 種 類 型 學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此 向 度 均 持 正 面 同 意 之 程 度 ， 且 大 學 體 育 教 師 對

此 兩 個 項 目 之 期 望 顯 著 高 於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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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結 論 與 建 議 

 

第 一 節   結 論  

 

根 據 前 章 之 研 究 結 果 ， 本 研 究 之 結 論 歸 納 如 下 ：  

 

一 、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之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看 法 方 面  

 

（ 一 ） 所 有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大 專 學 生 「 可 以 」 評 鑑

教 師 的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 二 ） 對 於 「 評 鑑 結 果 的 可 信 程 度 」 方 面 ， 大 專 院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認 為 評 鑑 結 果 之 可 信 程 度 為 「 5 1 - 7 5 %」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次 為 「 2 6 - 5 0 %」。  

（ 三 ） 所 有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認 為 由 「 上 課 的 學 生 」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最 為 客 觀 之 比 例 最 高 。  

（ 四 ） 所 有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主 要 目 的 為「 幫 助 體 育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比 例 最 高 。 

（ 五 ） 所 有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對 教 師 的 教 學「 有 積 極 性 的 幫 助 」比 例 最 高 。 

（ 六 ）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中 ， 除 了 公 、 私 立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認 為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無 意 見 」

做 為 教 師 升 遷 之 參 考 依 據 之 比 例 最 高 外 ， 其 他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認 為 評 鑑 結 果 「 可 以 」 做 為 教 師 升 遷 之 參 考

依 據 之 比 例 最 高 。  

（ 七 ） 所 有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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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對 提 高 教 學 素 質 「 有 幫 助 」 之 比 例 最 高 。  

（ 八 ） 所 有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有 必 要 」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比 例 最 高 。  

（ 九 ） 所 有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做 為 「 教 師 自 我 改 進 教 學 」 之 參 考 用 途 最

為 適 當 之 比 例 最 高 。  

（ 十 ）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 評 鑑 結 果 是 否 可 以 公

佈 」所 抱 持 之 看 法 不 一。總 體 而 言 ，「 不 贊 成 」評 鑑 結 果

可 以 公 佈 之 體 育 教 師 比 例 最 高 。  

（ 十 一 ） 所 有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贊 成 」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 十 二 ） 所 有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願 意 」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二 、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之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方 面  

 

（ 一 ） 就 為 何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所

有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對 教 師 「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對 於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可

以 「 提 高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 項 目 ，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不 同 。  

（ 二 ） 就 應 由 哪 些 學 生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向 度 而 言 ： 所 有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 應 由 所 有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參 加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對 於 「 應 由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自 由

參 加 」 及 「 應 由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抽 樣 參 加 」 項 目 ，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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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之 期 望 不 同 。  

（ 三 ） 就 哪 些 體 育 教 師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向 度 而 言 ： 所 有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全 體 授 課 之 體 育 教 師 」 都 應

接 受 評 鑑 之 期 望 最 高 。 對 於 「 由 正 在 申 請 升 等 的 體 育 教

師 」 是 否 接 受 評 鑑 項 目 ，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之 期

望 不 同 。  

（ 四 ） 就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宜 在 何 時 舉 行 向 度

而 言 ： 所 有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 宜 在 期 末 考

前 舉 行 」之 期 望 最 高。對 於 評 鑑 宜 在「 上 體 育 課 」或「 非

體 育 課 」 時 舉 行 項 目 ，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之 期 望

並 不 一 致 。  

（ 五 ） 就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宜 在 何 地 舉 行 向 度

而 言 ： 所 有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 宜 在 教 室 內

舉 行 」 之 期 望 最 高 。  

（ 六 ） 就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應 涵 蓋 哪 些 內 容 向

度 而 言 ：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評 鑑 項 目 包

括 「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 教 師 的 教

學 技 巧 」、「 上 課 的 教 學 氣 氛 」、「 教 師 的 術 科 技 能 」、「 教

師 的 教 材 組 織 」 等 。  

（ 七 ） 就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應 如 何 實 施 向 度 而 言 ：

多 數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由 「 由 助 教 或 行 政 助 理 主 持 」。  

（ 八 ） 就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的 工 具 應 如 何 編 撰

向 度 而 言 ： 所 有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工 具 應

由 「 體 育 室 （ 組 ） 編 撰 」 之 期 望 最 高 。  

（ 九 ） 就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的 結 果 應 作 何 用 途

向 度 而 言 ： 所 有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結 果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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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為 「 提 供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對 於

評 鑑 結 果 應 做 為 「 教 師 升 遷 之 參 考 」 項 目 ，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之 期 望 並 不 一 致 。 而 對 於 評 鑑 結 果 應

做 為 「 獎 勵 優 良 教 師 之 參 考 」 項 目 ， 大 學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顯 著 高 於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  

（ 十 ） 就 是 否 贊 成 或 接 受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所 有 學 校 類 型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持 正 面 同 意 之 期 望

意 見 ， 而 且 大 學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顯 著 高 於 學 院 之 體 育

教 師 。  

 

三 、 不 同 背 景 之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看 法 方 面  

 

（ 一 ） 所 有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大 專 學 生 「 可 以 」 評 鑑 教 師

的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 二 ） 對 於 「 評 鑑 結 果 的 可 信 程 度 」 方 面 ， 大 專 院 校 之 體 育

教 師 認 為 評 鑑 結 果 之 可 信 程 度 為 「 5 1 - 7 5 %」 之 比 例 最

高 ， 其 次 為 「 2 6 - 5 0 %」。  

（ 三 ） 所 有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認 為 由 「 上 課 的 學 生 」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最 為 客 觀 之 比 例 最 高 。  

（ 四 ） 所 有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主 要 目 的 為「 幫 助 體 育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之 比 例 最 高。 

（ 五 ） 所 有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對 教 師 的 教 學「 有 積 極 性 的 幫 助 」之 比 例 最 高。 

（ 六 ） 對 於 「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可 否 做 為 教

師 升 遷 之 參 考 依 據 」 方 面 ， 不 同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所 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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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之 看 法 不 一 。 總 體 而 言 ， 認 為 「 無 意 見 」 之 體 育 教

師 比 例 最 高 。  

（ 七 ） 所 有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對 提 高 教 學 素 質 「 有 幫 助 」 之 比 例 最 高 。  

（ 八 ） 所 有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有 必 要 」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之 比 例 最 高 。  

（ 九 ） 所 有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辦 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結 果 應 做 為 「 教 師 自 我 改 進 教 學 」 之 參 考 用 途 最 為

適 當 之 比 例 最 高 。  

（ 十 ） 對 於 「 評 鑑 結 果 是 否 可 以 公 佈 」 方 面 ， 不 同 之 體 育 教

師 所 抱 持 之 看 法 不 一。總 體 而 言，「 不 贊 成 」評 鑑 結 果

可 以 公 佈 之 體 育 教 師 比 例 最 高 。  

（ 十 一 ） 所 有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贊 成 」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 十 二 ） 所 有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願 意 」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其

教 學 表 現 之 比 例 最 高 。  

 

四 、 不 同 背 景 之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 一 ） 就 為 何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度 而 言 ： 所

有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對 教 師 「 激 勵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對 於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可

以 「 提 供 師 生 溝 通 之 正 式 管 道 」、「 提 高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 及 「 重 視 學 生 權 益 」 等 項 目 ， 不 同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並 不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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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就 應 由 哪 些 學 生 來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向 度 而 言 ： 所 有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 應 由 所 有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參 加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對 於 「 應 由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自 由

參 加 」 與 「 應 由 正 在 修 課 的 學 生 抽 樣 參 加 」 項 目 ， 不

同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並 不 一 致 。  

（ 三 ） 就 哪 些 體 育 教 師 應 接 受 學 生 評 鑑 教 學 向 度 而 言 ： 所 有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 全 體 授 課 之 體 育 教 師 」 都 應 接

受 評 鑑 之 期 望 最 高 ； 而 且 曾 經 接 受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顯 著 高 於 不 曾 接 受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  

（ 四 ） 就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宜 在 何 時 舉 行 向 度

而 言 ： 所 有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 宜 在 期 末 考 前

舉 行 」 之 期 望 最 高 。 而 對 於 評 鑑 宜 在 「 上 體 育 課 」 或

「 非 體 育 課 」 時 舉 行 項 目 ， 不 同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之 期

望 並 不 一 致 。  

（ 五 ） 就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宜 在 何 地 舉 行 向 度

而 言 ： 除 了 學 歷 背 景 為 「 其 他 」 之 體 育 教 師 外 ， 其 餘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 宜 在 教 室 內 舉 行 」 之 期 望

最 高 。  

（ 六 ） 就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應 涵 蓋 哪 些 內 容 向

度 而 言 ： 不 同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的 評 鑑 項 目 包

括：「 教 師 的 學 科 知 識 」、「 教 師 的 出 席 情 形 」、「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 學 生 的 學 習 教 學 態 度 」、「 教 師 的 術 科 技

能 」、「 教 師 的 教 材 組 織 」等。對 於 評 鑑 內 容 應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室 管 理 能 力 」 與 「 學 生 的 學 習 態 度 」 項 目 ， 不

同 年 齡 層 之 體 育 教 師 之 期 望 並 不 一 致 。 對 於 評 鑑 內 容

應 包 含 「 學 生 的 學 習 成 就 」 項 目 ， 不 同 職 稱 之 體 育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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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的 期 望 不 同 。 對 於 評 鑑 內 容 應 包 含 「 學 生 的 學 習 態

度 」 項 目 ， 不 同 聘 任 別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不 同 。 對 於

評 鑑 內 容 應 包 含 「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 項 目 ， 曾 經 接 受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顯 著 高 於 不 曾 接 受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  

（ 七 ） 就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應 如 何 實 施 向 度 而 言 ：

多 數 體 育 教 師 最 期 望 由「 助 教 或 行 政 助 理 主 持 」。對 於

評 鑑 宜 由 「 任 課 教 師 自 行 主 持 」 項 目 ， 不 同 教 師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不 同 。 對 於 評 鑑 宜 由 「 教 務 處 派 員

主 持 」 項 目 ， 曾 經 接 受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顯 著 高

於 不 曾 接 受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  

（ 八 ） 就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的 工 具 應 如 何 編 撰

向 度 而 言：所 有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工 具 應 由「 體

育 室（ 組 ）編 撰 」之 期 望 最 高。對 於 評 鑑 工 具 應 由「 教

育 部 編 撰 」項 目，不 同 職 稱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不 一 致。

對 於 評 鑑 工 具 應 由 「 教 師 自 行 編 撰 」 項 目 ， 曾 經 接 受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顯 著 低 於 不 曾 接 受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 對 於 評 鑑 工 具 應 由 「 教 育 部 編 撰 」 與 「 學 校 統

一 編 撰 」 兩 個 項 目 ， 該 校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顯 著 低 於 該 校 沒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  

（ 九 ） 就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的 結 果 應 作 何 用 途

向 度 而 言 ： 所 有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以 評 鑑 結 果 應 做 為

「 提 供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之 參 考 」 之 期 望 最 高 。 對 於 評 鑑

結 果 應 做 為 「 教 師 升 遷 之 參 考 」 項 目 ， 女 性 體 育 教 師

之 期 望 顯 著 低 於 男 性 體 育 教 師 。  

（ 十 ） 就 是 否 贊 成 或 接 受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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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而 言 ： 所 有 背 景 之 體 育 教 師 均 持 正 面 同 意 之 期 望 意

見 ， 而 且 曾 經 接 受 評 鑑 及 該 校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期 望 顯 著 高 於 不 曾 接 受 評 鑑 及 該 校 沒 有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之 體 育 教 師 。  

 

第 二 節   建 議  

 

本 研 究 之 主 要 目 的 是 希 望 瞭 解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的 看 法 與 期 望 ， 以 及 藉 由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提 供 給 大 專 院 校 作 為 實 施 此 一 制 度 之 參 考 。 因 些 本

研 究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  

 

一 、 對 大 專 院 校 未 來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建 議  

（ 一 ） 根 據 本 研 究 發 現 ，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的 理 由 與 目 的 ， 均 有 強 烈 的 期 望

認 為 評 鑑 的 目 的 與 結 果 應 是「 幫 助 教 師 改 進 教 學 」。因

此，未 來 若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學 校 方 面

必 須 儘 量 以 此 為 主 要 目 的 ， 並 於 先 前 告 知 師 生 評 鑑 的

用 意 以 取 得 共 識 ， 如 此 才 能 使 評 鑑 順 利 實 施 。  

（二）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多數體育教師認為由上課的學生評鑑

最為客觀，且期望由全體修課的學生參加。因此，在未來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時，應由「所有正在修課

的學生參加」，同時並配合其他評鑑方式，如此便能使評

鑑之結果更為客觀準確。  

（三）在公平以及為了全面提昇體育教學的品質之前提下，「全

體授課之體育教師」都必須接受評鑑。因為，若是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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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部份性的抽取受評鑑的體育教師，可能會造成受評鑑教

師的反彈，以及無法瞭解學生對未受評鑑教師之觀感。因

此，「全體授課之體育教師」都必須接受評鑑。  

（四）對於實施評鑑的時間方面，最好選在期末考前舉行。因為

經由整個學期之相處，學生對體育教師的瞭解比在學期中

的任何時間舉行將更深入。  

（五）對於在上體育課或非體育課時舉行評鑑方面，教師們的看

法較不一致。研究者認為，若是評鑑在非體育課時舉行，

勢必要克服安排其他評鑑時間的困難，而且必須耽誤學生

其他之時間。因此評鑑最好利用上體育課時舉行，但若能

克服上述困難，評鑑亦可在非體育課時舉行。  

（六）若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時，評鑑的地點最好選

擇在教室內。由於體育課與其他室內課上課之地點有所不

同，所以對於評鑑的地點更需加以注意。為避免受天候或

運動場地其他人員之干擾，以及便於實施程序與秩序的掌

控，以求較佳的評鑑信度與效度，因此評鑑之地點宜選擇

在教室內。  

（七）對於評鑑內容應涵蓋哪些內容方面，經本研究之結果發現

，受試教師對於本研究所列之評鑑內容均持正面同意之期

望。但對於有關個人特質方面需加以斟酌，以避免造成對

教師的人身攻擊。  

（ 八 ） 對 於 實 施 評 鑑 的 方 式 ， 可 以 「 助 教 或 行 政 助 理 主 持 」

為 主 ， 而 其 他 方 式 為 輔 進 行 。  

（九）對於評鑑工具的編撰方面，由於體育課之上課進行之方式

與一般課程有所不同，採全校相同之評鑑工具較為不適。

因此評鑑工具宜由「體育室（組）編撰」，而編撰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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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與其他單位共同研商，以求評鑑工具之完善。  

（十）對於評鑑之用途宜做為「提供體育教師改進教學之參考」

；若要作為「教師升遷之參考」之用途，必須再作審慎之

研究。  

（十一）經由本研究發現，大專院校體育教師對於實施「學生評

鑑體育教師教學」抱持著正面肯定之態度，且亦願意接受

學生評鑑其教學表現。因此，為提昇大專院校體育教學之

品質，以達成體育教學之目標，對於已實施「學生評鑑體

育教師教學」之學校，本研究建議其繼續辦理教學評鑑，

而對於尚未實施之學校，可根據本研究之結果並參考已實

施學校之經驗，共同為提昇體育教學水準努力。  

 

二 、 對 後 續 研 究 者 之 建 議  

（ 一 ） 本 研 究 有 關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期 望 向 度 部

份 之 編 撰 ， 乃 是 依 據 相 關 文 獻 以 及 參 考 專 家 之 建 議 編

撰 而 成 ， 本 研 究 僅 歸 納 出 十 個 期 望 向 度 。 但 影 響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所 涉 及 的 層 面 很 廣 ， 所 以 無 法

涵 蓋 所 有 層 面 。 因 此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 在 從 事 相 關

研 究 時 ， 能 以 本 研 究 內 容 中 之 向 度 為 基 礎 ， 並 發 展 其

他 向 度 。 而 發 展 的 方 式 可 採 用 開 放 式 問 卷 的 方 式 ， 收

集 教 師 之 意 見 ， 以 求 研 究 內 容 更 加 充 實 。  

（ 二 ）本 研 究 之 受 試 對 象 是 針 對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藉 由 本 研 究 來 瞭

解 體 育 教 師 對「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看 法 與 期 望。但「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之 評 鑑 者 是 學 生 ， 因 此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能 以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進 行 學 生 對「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看 法 與 期 望 之 研 究，並 比 較 教 師 與 學 生 之 間 對 此 一 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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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看 法 與 期 望 之 間 的 關 係，進 而 對 兩 者 之 意 見 有 所 瞭 解，以 便

未 來 推 行「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時，能順利的推動並提

高評鑑結果之成效。  

（ 三 ） 本 研 究 乃 是 初 步 的 瞭 解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教 師 對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的 看 法 與 期 望 。 因 此 後 續 研 究 者 可

朝 更 深 入 及 更 進 一 步 的 階 段 進 行 研 究 ， 亦 即 依 據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 並 參 考 其 他 教 學 評 鑑 工 具 ， 編 撰 適 用 於 體

育 教 學 的 評 鑑 工 具 ， 並 採 用 因 素 分 析 的 方 式 歸 納 出 具

有 信 度 與 效 度 之 評 鑑 工 具 ， 提 供 未 來 實 施 「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 的 教 學 單 位 參 考 使 用 。  

 

三 、 本 研 究 建 議 配 合 社 會 變 遷 ， 增 加 運 用 電 腦 網 際 網 路 ， 做

為 實 施 學 生 評 鑑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制 度 之 評 量 工 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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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效度考驗之預試問卷 

 
大專院校體育教師對「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問卷初稿 

 
 

 
 
 
 
 
 
 
 
 
 
 
 
 
 

 
 
 
 
 

 
問卷內容 
 
類別一：為何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 
1.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對教師教學改進有所助益．．．．．□ □ □ □ □ 
修正意見：                                                         
2.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能夠激勵教師改進教學．．．．．．□ □ □ □ □ 
修正意見：                                                               
3.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是提供師生民主訓練的機會．．．．□ □ □ □ □ 
修正意見：                                                               
4.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是重視學生的權益．．．．．．．．□ □ □ □ □ 
修正意見：                                                               
5.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可以增進師生感情之溝通．．．．．□ □ □ □ □ 
修正意見：                                                               
6.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可以提供師生溝通的正式管道．．．□ □ □ □ □ 
修正意見：                                                               
7.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對學校人事決策有所裨益．．．．．□ □ □ □ □ 
修正意見：                                                               
8.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 □ □ □ 

親愛的學者專家您好： 
    「學生評鑑教師教學」是美國教育制度的一項重要政策，希望藉由修課的學生
們，透過書面資料來表達他們對於教師教學的感受，如教學態度、教學技巧、教材

組織、教學氣氛等等，以做為教師教學的回饋、教師考績或學生選課之參考。 
    因此，本研究希望先透過學者專家修正調查問卷初稿，藉此建立內容效度（專
家效度），並依據修正結果編製成正式問卷。 
    本問卷分成九類，懇請按照以下方式惠予修正： 
1. 請研判每一項問題在探討「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調查之重要性程度。 
2. 請就問題之語意是否清楚或順暢，懇請惠予斟酌修正。 
3. 請就各類別之問題尚可增加或刪除，懇請惠予提示。 
    在此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林輝雄教授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研究生 陳鵬仁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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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9.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可以提昇教師的教學效果．．．．．□ □ □ □ □ 
修正意見：                                                               
10.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可以幫助教師改進教學內容及修正教學 
方法．．．．．．．．．．．．．．．．．．．．．．．．．．□ □ □ □ □ 
修正意見：                                                               
11.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可以提昇教學水準進而維護教師崇高的 
形象．．．．．．．．．．．．．．．．．．．．．．．．．．□ □ □ □ □ 
修正意見：                                                               

 
類別二：應由哪些學生來評鑑體育教師教學 
1.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由所有正在修課的學生來評鑑．．□ □ □ □ □ 
修正意見：                                                               
2.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由正在修課的學生自由參加評鑑□ □ □ □ □ 
修正意見：                                                               
3.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由修過課的學生自由參加評鑑．．□ □ □ □ □ 
修正意見：                                                               

 
類別三：哪些體育教師應接受學生評鑑教學 
1. 全體授課的體育教師（包括專任、兼任）都應接受學生評鑑教學□ □ □ □ □ 
修正意見：                                                               
2. 僅有正在申請升等的體育教師接受學生評鑑教學．．．．．．．□ □ □ □ □ 
修正意見：                                                               
3. 由體育教師自行決定是否接受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 □ □ □ □ 
修正意見：                                                               

 
類別四：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在何時舉行 
1.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在學期中不定期舉行．．．．．．□ □ □ □ □ 
修正意見：                                                               
2.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在期中考前後舉行．．．．．．．□ □ □ □ □ 
修正意見：                                                               
3.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在期末考前舉行．．．．．．．．□ □ □ □ □ 
修正意見：                                                               
4.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在上體育課時舉行．．．．．．．□ □ □ □ □ 
修正意見：                                                               
5.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選擇非體育課時舉行．．．．．．□ □ □ □ □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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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五：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在何地舉行 
1.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在教室內舉行．．．．．．．．．□ □ □ □ □ 
修正意見：                                                               
2.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在教室外舉行．．．．．．．．．□ □ □ □ □ 
修正意見：                                                               

 
類別六：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涵蓋哪些內容 
1.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個人特質．．．□ □ □ □ □ 
修正意見：                                                               
2.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教學目標．．．□ □ □ □ □ 
修正意見：                                                               
3.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學科知識．．．□ □ □ □ □ 
修正意見：                                                               
4.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術科技能．．．□ □ □ □ □ 
修正意見：                                                               
5.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教學態度．．．□ □ □ □ □ 
修正意見：                                                               
6.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教材組織．．．□ □ □ □ □ 
修正意見：                                                               
7.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師生關係．．．．．□ □ □ □ □ 
修正意見：                                                               
8.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教學內容．．□ □ □ □ □ 
修正意見：                                                               
9.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教學技巧．．□ □ □ □ □ 
修正意見：                                                               
10.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上課的教學氣氛．．□ □ □ □ □ 
修正意見：                                                               
11.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對學生學習的 
評量．．．．．．．．．．．．．．．．．．．．．．．．．□ □ □ □ □ 
修正意見：                                                               
12.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對學生的考試 
與評分．．．．．．．．．．．．．．．．．．．．．．．．□ □ □ □ □ 
修正意見：                                                               
13.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學生的學習態度．．□ □ □ □ □ 
修正意見：                                                               
14.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學生的學習成就與 
收穫．．．．．．．．．．．．．．．．．．．．．．．．．□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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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類別七：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如何實施 
1.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由任課教師自行主持．．．．．□ □ □ □ □ 
修正意見：                                                               
2.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由助教或行政助理主持．．．．□ □ □ □ □ 
修正意見：                                                               
3.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由教務處派員主持．．．．．．□ □ □ □ □ 
修正意見：                                                               
4.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由班代表主持．．．．．．．．□ □ □ □ □ 
修正意見：                                                               
 
類別八：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的工具應如何編撰 
1.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工具應由教育部編撰．．．．．□ □ □ □ □ 
修正意見：                                                               
2.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工具應由學校編撰．．．．．．□ □ □ □ □ 
修正意見：                                                               
3.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工具應由教師自行編撰．．．．□ □ □ □ □ 
修正意見：                                                               
 
類別九：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的結果應作何用途 
1. 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的結果應提供教師作為改進教學之參考□  □ □ □ □ 
修正意見：                                                               
2. 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的結果應作為獎勵優良教師之參考．．．□ □ □ □ □ 
修正意見：                                                               
3. 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的結果應作為教師升遷的參考資料．．．□ □ □ □ □ 
修正意見：                                                               
4. 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的結果應提供學生作為選課之參考．．．□ □ □ □ □ 
修正意見：                                                               
 
類別十：是否贊成或接受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 
1. 綜合來說，我贊成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 □ □ □ □ 
修正意見：                                                               
2. 綜合來說，我願意接受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 □ □ □ □ 
修正意見：                                                               

 
 
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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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信度考驗之預試問卷 

大專院校體育教師對「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期望問卷 

 
 
 
 
 
 
 
 
 
 
 
 
 
 
 
 
 

 
 
1.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對教師教學改進有所助益．．．．．□ □ □ □ □ 
2.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能夠激勵教師改進教學．．．．．．□ □ □ □ □ 
3.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可提供師生民主觀念之培養．．．．□ □ □ □ □ 
4.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是重視學生的權益．．．．．．．．□ □ □ □ □ 
5.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可以增進師生感情之溝通．．．．．□ □ □ □ □ 
6.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可以提供師生溝通的正式管道．．．□ □ □ □ □ 
7.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對學校人事決策有所裨益．．．．．□ □ □ □ □ 
8.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 □ □ □ 
9.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可以提昇教師的教學效果．．．．．□ □ □ □ □ 
10.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可以提昇教學水準進而維護教師崇 
高的形象．．．．．．．．．．．．．．．．．．．．．．．．□ □ □ □ □ 

11.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由所有正在修課的學生參加評鑑．□ □ □ □ □ 
12.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由正在修課的學生自由參加評鑑．□ □ □ □ □ 

親愛的體育界先進您好： 
「學生評鑑教師教學」是美國教育制度的一項重要政策，希望藉由修課的學

生們，透過書面資料來表達他們對於教師教學的感受，如教學態度、教學技巧、

教材組織、教學氣氛等等，以做為教師教學的回饋、教師考績或學生選課之參考。

因此，本研究希望瞭解國內大專院校體育教師對此一制度的看法，藉由您的

寶貴意見做探索性的研究，並根據分析的結果提供各位教師參考。 
本問卷採無記名方式填答，所得資料用於團體比較與分析研究用途，絕不對

個人意見作個別之陳述；希望您撥冗填答。 
    在此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林輝雄教授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研究生 陳鵬仁 敬上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填答說明： 

假如貴校將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請依照您對此一制度的「期望」，在各

題右邊的□內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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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由正在修課的學生抽樣參加評鑑．□ □ □ □ □ 
14. 全體授課的體育教師（包括專任、兼任）都應接受學生評鑑教學□ □ □ □ □ 
15. 僅有正在申請升等的體育教師應接受學生評鑑教學．．．．．．□ □ □ □ □ 
16. 由體育教師自行決定是否接受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 □ □ □ □ 
17.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在學期中不定期舉行．．．．．．□ □ □ □ □ 
18.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在期中考前後舉行．．．．．．．□ □ □ □ □ 
19.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在期末考前舉行．．．．．．．．□ □ □ □ □ 
20.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在上體育課時舉行．．．．．．．□ □ □ □ □ 
21.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選擇非體育課時舉行．．．．．．□ □ □ □ □ 
22.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在教室內舉行．．．．．．．．．□ □ □ □ □ 
23.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在教室外舉行．．．．．．．．．□ □ □ □ □ 
24.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交由學生帶回填答後繳回．．．．□ □ □ □ □ 
25.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個人特質．．．□ □ □ □ □ 
26.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教學目標．．．□ □ □ □ □ 
27.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學科知識．．．□ □ □ □ □ 
28.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術科技能．．．□ □ □ □ □ 
29.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教學態度．．．□ □ □ □ □ 
30.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教材組織．．．□ □ □ □ □ 
31.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師生互動關係．．．．□ □ □ □ □ 
32.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教學技巧．．．□ □ □ □ □ 
33.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上課的教學氣氛．．．□ □ □ □ □ 
34.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出席情形．．．□ □ □ □ □ 
35.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教室管理能力．□ □ □ □ □ 
36.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對學生學習的評 
量．．．．．．．．．．．．．．．．．．．．．．．．．．．□ □ □ □ □ 

37.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學生的學習態度．．．□ □ □ □ □ 
38.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學生的學習成就．．．□ □ □ □ □ 
39.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由任課教師自行主持．．．．．．□ □ □ □ □ 
40.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由助教或行政助理主持．．．．．□ □ □ □ □ 
41.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由教務處派員主持．．．．．．．□ □ □ □ □ 
42.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由班代表主持．．．．．．．．．□ □ □ □ □ 
43.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工具應由教育部編撰．．．．．．□ □ □ □ □ 
44.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工具應由學校統一編撰．．．．．□ □ □ □ □ 
45.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工具應由體育室（組）編撰．．．□ □ □ □ □ 
46.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工具應由教師自行編撰．．．．．□ □ □ □ □ 
47. 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的結果應提供教師作為改進教學之參考．□ □ □ □ □ 
48. 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的結果應作為獎勵優良教師之參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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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的結果應作為教師升遷之參考．．．．．□ □ □ □ □ 
50. 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的結果應提供學生作為選課之參考．．．□ □ □ □ □ 
51. 綜合來說，我贊成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 □ □ □ □ 
52. 綜合來說，我願意接受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 □ □ □ □ 

 

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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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正式問卷 

大專院校體育教師對「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問卷 

 
 
 
 
 
 
 
 
 
 
 
 

 
一、個人基本資料： 
（  ）1.性別：(1)男(2)女 
（  ）2.年齡：(1)30歲以下(2)31-40歲(3)41-50歲(4)51歲以上 
（  ）3.職稱：(1)講師(2)助理教授(3)副教授(4)教授(5)專任教練 
（  ）4.聘任別：(1)專任(2)兼任 
（  ）5.服務年資：(1)5年以下(2)6-10年(3)11-15年(4)16-20年(5)20年以上 
（  ）6.最高學歷：(1)博士(2)碩士(3)學士(4)其他（請註明）           
（  ）7.是否曾接受教學評鑑：(1)是(2)否 
（  ）8.貴校是否實施教學評鑑：(1)是(2)否 
（  ）9.貴校之學校類型：(1)公立大學(2)私立大學(3)公立院校(4)私立院校 
 
二、對「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看法 
（  ）1.您認為大專學生是否可以評鑑教師的教學表現：(1)可以(2)不可以 
（  ）2.如果實施學生評鑑教師教學，您認為學生評鑑的結果可信程度如何：(1)25%

以下(2)26-50%(3)51-75%(4)75%以上 
（  ）3.您認為由誰來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最為客觀：(1)上課的學生(2)體育室組任

（組長）(3)教師自己(4)同事互評(5)畢業校友 
（  ）4.您認為辦理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的主要目的「應該」是那一項：(1)幫助

體育教師改進教學(2)提供人事考核資料(3)提供學生選課參考 
（  ）5.您認為辦理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的結果對您的教學有無幫助：(1)有積極

親愛的體育界先進您好： 
    「學生評鑑教師教學」是美國教育制度的一項重要政策，希望藉由修課的學
生們，透過書面資料來表達他們對於教師教學的感受，如教學態度、教學技巧、

教材組織、教學氣氛等等，以做為教師教學的回饋、教師考績或學生選課之參考。

    因此，本研究希望瞭解國內大專院校體育教師對此一制度的看法，藉由您的
寶貴意見做探索性的研究，並根據分析的結果提供各位教師參考。 
    本問卷採無記名方式填答，所得資料用於團體比較與分析研究用途，絕不對
個人意見作個別之陳述；希望您撥冗填答。 
    在此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林輝雄教授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研究生 陳鵬仁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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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幫助(2)沒什麼關連(3)產生負面的影響 
（  ）6.您認為辦理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的結果可否做為教師升等之參考依據：

(1)可以(3)不可以(3)無意見 
（  ）7.您認為辦理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對提高教學素質有無幫助：(1)有(2)無 
（  ）8.您認為有沒有辦理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的必要：(1)有(2)無(3)可有可無 
（  ）9.您認為辦理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的結果，做何種用途最為適當：(1)做為

升遷獎懲之參考(2)做為學生選課之參考(3)做為教師自我改進教學之參
考 

（  ）10.您贊成評鑑結果可以公佈嗎：(1)贊成(2)不贊成(3)無意見 
（  ）11.您贊成學生評鑑您的教學表現嗎：(1)贊成(2)不贊成(3)無意見 
（  ）12.您願意接受學生評鑑您的教學表現嗎：(1)願意(2)不願意(3)無意見 
 
三、對「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期望 
 

 
 
 
 
 

 
 
 
1.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對教師教學改進有所助益．．．．．□ □ □ □ □ 
2.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能夠激勵教師改進教學．．．．．．□ □ □ □ □ 
3.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可提供師生民主觀念之培養．．．．□ □ □ □ □ 
4.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是重視學生的權益．．．．．．．．□ □ □ □ □ 
5.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可以增進師生感情之溝通．．．．．□ □ □ □ □ 
6.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可以提供師生溝通的正式管道．．．□ □ □ □ □ 
7.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對學校人事決策有所裨益．．．．．□ □ □ □ □ 
8.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 □ □ □ 
9.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可以提昇教師的教學效果．．．．．□ □ □ □ □ 
10.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可以提昇教學水準進而維護教師崇 
高的形象．．．．．．．．．．．．．．．．．．．．．．．．□ □ □ □ □ 

11.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由所有正在修課的學生參加評鑑．□ □ □ □ □ 
12.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由正在修課的學生自由參加評鑑．□ □ □ □ □ 
13.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由正在修課的學生抽樣參加評鑑．□ □ □ □ □ 
14. 全體授課的體育教師（包括專任、兼任）都應接受學生評鑑教學□ □ □ □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填答說明： 

假如  貴校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請依照您對此一制度的「期望」，

在各題右邊的□內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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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僅有正在申請升等的體育教師應接受學生評鑑教學．．．．．．□ □ □ □ □ 
16. 由體育教師自行決定是否接受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 □ □ □ □ 
17.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在學期中不定期舉行．．．．．．□ □ □ □ □ 
18.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在期中考前後舉行．．．．．．．□ □ □ □ □ 
19.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在期末考前舉行．．．．．．．．□ □ □ □ □ 
20.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在上體育課時舉行．．．．．．．□ □ □ □ □ 
21.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選擇非體育課時舉行．．．．．．□ □ □ □ □ 
22.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在教室內舉行．．．．．．．．．□ □ □ □ □ 
23.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在教室外舉行．．．．．．．．．□ □ □ □ □ 
24.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宜交由學生帶回填答後繳回．．．．□ □ □ □ □ 
25.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個人特質．．．□ □ □ □ □ 
26.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教學目標．．．□ □ □ □ □ 
27.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學科知識．．．□ □ □ □ □ 
28.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術科技能．．．□ □ □ □ □ 
29.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教學態度．．．□ □ □ □ □ 
30.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教材組織．．．□ □ □ □ □ 
31.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師生互動關係．．．．□ □ □ □ □ 
32.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教學技巧．．．□ □ □ □ □ 
33.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上課的教學氣氛．．．□ □ □ □ □ 
34.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出席情形．．．□ □ □ □ □ 
35.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的教室管理能力．□ □ □ □ □ 
36.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教師對學生學習的評 
量．．．．．．．．．．．．．．．．．．．．．．．．．．．□ □ □ □ □ 

37.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學生的學習態度．．．□ □ □ □ □ 
38.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內容應包含學生的學習成就．．．□ □ □ □ □ 
39.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由任課教師自行主持．．．．．．□ □ □ □ □ 
40.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由助教或行政助理主持．．．．．□ □ □ □ □ 
41.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由教務處派員主持．．．．．．．□ □ □ □ □ 
42.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應由班代表主持．．．．．．．．．□ □ □ □ □ 
43.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工具應由教育部編撰．．．．．．□ □ □ □ □ 
44.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工具應由學校統一編撰．．．．．□ □ □ □ □ 
45.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工具應由體育室（組）編撰．．．□ □ □ □ □ 
46. 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之工具應由教師自行編撰．．．．．□ □ □ □ □ 
47. 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的結果應提供教師作為改進教學之參考．□ □ □ □ □ 
48. 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的結果應作為獎勵優良教師之參考．．．□ □ □ □ □ 
49. 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的結果應作為教師升遷之參考．．．．．□ □ □ □ □ 
50. 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的結果應提供學生作為選課之參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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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綜合來說，我贊成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 □ □ □ □ 
52. 綜合來說，我願意接受實施學生評鑑體育教師教學．．．．．．□ □ □ □ □ 

 

謝謝您！ 

 
 

 


